
ℛ榅榅⏼㦗⥪㡴咘嫛䤓⩝ゑ尞┒Ᵽ❰㦒  

             䶻 9 5 9 㶰㦒巿岧斓               

⒉ゼ劔  

࿇୶ٚൄݝఽ९ (ቤ֗چਙ )  

سሒࣔ٣ࡌ  

ஂ  

႓ᔕس٣  ೫ஂ  

ඩଶ䌲س٣   

ຫ୮ᑗس٣   

ຫᅈس٣   

ຫྰՖՓ   

ᔤഗس٣   

س٣ࡉֱ   

㋗֨ࢣՖՓ   

Ꮵݛݳ໑Փ   

ຫዧႆඒ   

ຫ٘س٣؍   

س٣اޕ   

ᔥිࣔ໑Փ   

۶ഛඒ   

ཕ֮ඒ   

Ꮵཕᣛ໑Փ   

Ꮵ֮ܩՖՓ   

سո٣৳ޕ   



-  2  -  

ᗝഏ໑Փ   

ຬᨠᎌس٣   

႓ၞדඒ   

५ᣝဉՖՓ   

५ዊ٠໑Փ   

ᆺየဎس٣   

ሎᙁ֗ݝৢࢪଈஂܗఽ९ (ሎᙁ )  

ຫس٣  

ᛩቼঅᥨᆟ೫ᆟ९  

႓ᤌᙘس٣  

ᆟ९ܗ೭᜔ᆟࠃਙا ( 2 )  

མᇛس٣ݭ  

ਙ᜔ᆟᆟ९چ  

ᢟᨇᥞՖՓ  

ቤᆟᆟ९  

ٔිᑽՖՓ  

ቤᆟ೫ᆟ९Яچ  

႓ഠញՖՓ  

ఽ  

  

⥯ℚ凉ゼ   

ຫس٣ࣔڳ   

ࣥᆢᜢඒ   

್ᙘဎس٣   

ඒ۩ޕ   

ඩس٣إݛ   



-  3  -  

್ူᑾՖՓ   

 

⒦ゼ劔  

ቤᆟܗᆟ९Яࡡᄎ  

Ꮵਣس٣  

᜔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৬ဍՖՓ (Ղ֑ )  

ᐜྥՖՓڹ (Հ֑ )  

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ᔤᣉᑽՖՓ (Ղ֑ )  

్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ᙒඕᏚՖՓ (Հ֑ )  



-  4  -  

巿䲚檔䥽 1  

[ֆၲᄎᤜ ]  

ຏመԲሿԫሿڣնִԼֲร 9 5 8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ሿڣնִԼֲᜰ۩ऱร 9 5 8 ᄎᤜಖᙕྤႊଥڻ

ૡΔᛧຏመΖ  

 

巿䲚檔䥽 2  

ᥛᤜࠃႈ  

[ֆၲᄎᤜ ]  

2 .  ఽܫᎅྤࠀᥛᤜࠃႈΖ  

 

巿䲚檔䥽 3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ᣂπ௰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ڶᐞە S / N E - S C / 1ρऱع૪

૪ᒳᇆع) R 1۟ R 4 4 )  

(ৄᄎ֮ٙร 8 5 5 5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3 .  ௰։ૠቤՕጼቹࢬො።ऱߏԳՒچΔՕຝ։᥆ᄅព

ഗچข࿇୶ૻڶֆऱॵ᥆ֆ (ၼᤌ࿇୶ૻڶֆࡉி࢘࿇୶

ֆૻڶ 墿ΚܓعբࡡՀאΖڶᖑࢬ(  

ຫس٣ࣔڳ  )  २ཚፖᄅពഗچข࿇୶ૻڶֆڶᄐ೭ࠐ  

ᔤഗس٣  )   

Ꮵ֮ܩՖՓ  Κ  མਢᄅពഗچข࿇୶ૻڶֆऱՠ  

4 . ܩᄎᤜીዙΔۖᏥ֮ஂנբ༉ྤऄس٣ࣔڳ൜ຫࡡ 

ՖՓࡉᔤഗஂࠩآࡸس٣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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១տࡉ༼ംຝ։  

5 . ᄎᤜΔஂנଚהജຏवΔᝮᓮߩ૪Գعբղݝᅝ࣍ط 

ਚࡡٵრڇբ।ࣔլڶࢨஂנղڃऱࠡعה૪Գஂ

ऱ ൣ उ Հ ၞ ۩ แ ಛ Ζ ࡡ  ٍ  ൜ ᄎ Ղ ܧ ᔹ Ա ֮ ٙ ऱ ԫ ് ཙ ז

Ζ  

6 . ।Εድል۞ྥᥨᆟזՀቤᆟא   (Հጠψድᥨᆟω ז(

।Εع૪Գ֗ࠡז।ڼழᛧᝮஂנᄎᤜΝ  

༡ൎس٣  -  ቤᆟضޥΕՕ୕֗קቤറ  

ᔤ៖ཤՖՓ  -  ቤᆟ్ৄؑቤஃЯՕ୕  

ᄘቯᏚՖՓ  -  ድᥨᆟ్۞ྥᥨٚ (ত )  

ᘕᏦس٠٣  -  ድᥨᆟ్ልࣥᅮኘ (ංᐖ )  

䟂承偷壮 R 2   

ቯሐልዄཬढႼ ૪Գع   

႓س٣࣑ ।ז૪Գع(   

ምူੱՖՓ  )  

䟂承偷壮 R 6 ✛ R 7   

سঊᔕ٣ޕ ૪Գع  ( R 6 )  

س٣ڜഏޕ ૪Գع  ( R 7 )  

ᔥ٠ዊس٣ ।ז૪Գع(   

س٣س  )  

7 . Ζݧ១ฃᇞᤩ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 

૪Ζعᣂڶ១տࡡٻ।זᤉۖᓮቤᆟ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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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 ᔤ៖ཤՖՓ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༼אנՀ

រΚ  

( a )  Բ ሿ ሿ  ڣ ԫ ִ Բ Լ Կ ֲ Δ ৄ ؑ  ቤ ࡡ  ᄎ ( Հ ጠ

ψৄᄎω )ᖕπৄؑቤයࠏρ (Հጠψයࠏω )

ร 5 ය୶قπ௰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N E -

S C / 1ρ (Հጠψቹঞω )ΔࠎאֆฒᔹΖᅝگ٥ݝ

ࠩ 4 5 ٝ֘ኙع૪ ( R 4 5 ࠡ৵ع૪Գڃ )Ζᅝݝ

୶ڶقᣂع૪৵ڶࠀ൷ᛧრߠΙ  

( b )  ௰։ૠቤՕጼቹऱᖞ᧯ቤრٻΔڇڱൕঅߛ

ፖၢޘ࿇୶հၴ࠷ؓᘝΖՕીՂΔբ९የཬढ

ऱՒچቤψጸ֏چωΔڇ௧ڶࡾદᖫࣥऱچ

ቤψ௧ࡾঅᥨωچΔڶऱޘᆵ䁿ࡉԫࠄᔞ

ࡵ ࿇ ୶ ՛ ী ৢ ڙ ऱ Ւ چ ঞ ቤ 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

ΔቹঞխຝऱؓچቤψልᄐωچΙ  

( c ) ։ࠟଡᣊܑΚױ૪عᣂڶ   

( i )  R 1 ۟ R 5ѧѧ طᛩঅቸ᧯ (ጸۥԺၦΕቯሐል

ዄཬढႼֆΕ۫ಥհ֖Ε႓ᏓࡉጸۥՕᚡ

՞࠰ᄎ ֗אΙנ༽(  

( i i )  R 6 ۟ R 4 4ѧѧ طփנ༽اޘΔץਔࠟټ

।זاࡺ ( R 6 ࡉ R 7 اޘ֗( ( R 8 ۟ R 4 4 )Ι  

( d )  R 1 ۟ R 5 ऱع૪ᖕᐽᙕ֮ٙ࣍ร 2 . 2 ( a )۟

( f )ΔኴڕՀΚ  

( i )  ௰ԳՑڇإՀ૾Δؘڶࠀቃఎຍᑌڍऱ

Ւ܂چၢޘ࿇୶Ζڼ؆ΔٍڶԳᖜ֨ၢޘ࿇୶

௫֗ऱჄՒΕٕᖫΕࣾޏޓሐ֗ඵᆜᐒढᑨ

ംᠲڇ ( R 1 ۟ R 5 )Ι  

( i i )  ᚨ ף ൎ অ ᥨ ψ ௧ ࡾ অ ᥨ  ω چ  ࣟ ᔣ ऱ ᒤ 

( R 1 ۟ R 5 )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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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ᚨڇ௰ࣾሐࠟᢰᒷᓢ ( R 2 ۟ R 4 )Ιא

֗  

( i v )  ቹঞխຝऱؓچ چధᡏऱᛘ࠹ਔբץ) )ࠠ

ऱسኪᏝଖΔᚨףൎঅᥨΕঅࢨߛૹᆜ ( R 1 ۟

R 5 )Ι  

( e )  ᛩঅቸ᧯ऱ৬ᤜ ( R 1 ۟ R 5 )ᇡሉ֮ٙ࣍ร 2 . 2 ( a )۟

( f )Δڶᣂ৬ᤜץਔΚ  

( i ) ֱچऱچ࿇୶ωڤޘψၢ܂ຝ։ቤࢨ٤ຝނ 

ωچ֏ቤψጸޏ ( R 2 ۟ R 4 )Ι  

( i i ) ڤޘψၢطֱچऱࣟאچঅᥨωࡾψ௧ނ 

࿇୶ωچࡉψልᄐωچޏቤψ௧ࡾঅᥨ

 ω چ  Я ψ ۞ ྥ অ ߛ  ω چ  Я ψ ጸ ֏ چ

ω ( R 1 ۟ R 5 )Ι  

( i i i ) ቤψጸࡾሐࠟࣾڇࢨൎঅᥨࣾሐ֗Яף 

֏ چ  ω ࢨ ψ ۞ ྥ অ ߛ  ω چ  ऱ ᒷ ᓢ  Δ

( R 1 ۟ R 4 )Ι֗א  

( i v ) ቤψጸޏچψልᄐωطچቹঞխຝऱؓނ 

چωߛωЯψ۞ྥঅچ֏ ( R 1 ۟ R 5 )Ι  

( f ) ૪ᖕعऱࢬاޘ  ( R 6 ۟ R 4 4 )ᐽᙕ֮ٙ࣍

ร 2 . 2 ( g )ΔኴڕՀΚ  

( i )  ֘ኙ៱ޘᆵऱψልᄐωچΕψጸ֏چω

اޘຍᑌᄎଷচڂΔچωߛψ۞ྥঅࡉ

Ιܓऱᦞڙᘋ৬՛ীৢֱچ۰ऱࡺల٣མڇ  

( i i ) Δֽࠠ௦چ܅᥆چ࿇୶ωڤޘՂऱψၢچؓ 

ଅᙠΔլᔞ܂ࡵ՛ীৢڙ࿇୶Ι֗א  

( i i i )  ֘ኙނ۩ԳஉΔܛຏᒘᙰऱഄԫຏሐΔቤ

ψ۞ྥঅߛωچ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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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R 6 ۟ R 4 4 ऱ৬ᤜᐽᙕ֮ٙ࣍ร 2 . 2 ( g )Δኴᙕڕ

ՀΚ  

( i ) ࡉωچ֏Εψጸچψልᄐωطᆵޘ៱ނ 

ψ۞ྥঅߛωچޏቤψၢڤޘ࿇୶ωچ

Δࠀឩខ۩ԳஉΙ֗א  

( i i ) ឩ୶۟௰ᖂ૿קࣟچ࿇୶ωڤޘψၢނ 

ீ৵૿ቤψልᄐωچऱՒچΙ  

( h )  ቤᆟኙع૪ᖕعࡉ૪Գ৬ᤜऱڃᚨᇡሉ֮ٙ࣍

ร 4 . 1 4 ۟ 4 . 3 4 ֗ร 5 ຝ։ΔរڕՀΚ  

ኙ R 1 ۟ R 5 ᚨڃ৬ᤜऱࡉ૪ᖕع  

ࠠঅߛᏝଖऱچ  

( i ) چঅᥨωࡾൎঅᥨψ௧ףਢᚨߠ૪Գऱრع 

ࣟᔣऱՒچΔ༉ຍֱ૿Δᅝݝఎრࠩᇠऱ

 ۥ ڂ ௧ ֽ ዶ Ե ۖ إ ڇ ᠏ ᧢ Δ ᛘ چ إ ٻ ࣟ ۼ

ױΔឈྥᇠսਢ࿇୶נΖድᥨᆟᆟ९ਐ

ᥛልᄐऱუچរΔ֭ה܀ឩ୶৬ᤜΔڂ

ᇠڶᑨԺګֽ᤹ᛘچऱسኪᛩቼΖ৬ᤜ

ڶឩ୶۟ࣟٻऱᒵچঅᥨωࡾψ௧ނ

ధ ( R 1 ۟ R 5 )Ι  

( i i )  ኙع࣍૪Գ৬ᤜףൎঅᥨࣾሐ֗Яࢨழቤ

ψၢڤޘ࿇୶ωچΕψልᄐωچΕψጸ

ऱࣾሐᆜᒷچωߛψ۞ྥঅࡉωچ֏

ᓢΔድᥨᆟᆟ९ࢬڶঅఎΔڂࣾሐऱᒷᓢ

ᄎૻࠫልᄐ೯ΖழऱՒشچຜچբ༼

ڇڂঅᥨࣾሐΔאቤጥࠫࡳജऱऄߩԱࠎ

ᇠՒشچຜچၞ۩ٚ۶ࣾሐޏሐࢨჄՒՠ

࿓ؘႊৄٻᄎ࠷ቤױ ( R 1 ۟ R 4 )Ιא

֗  

( i i i )  ኙ࣍ቹঞխຝழቤψၢڤޘ࿇୶ωچࡉ

ψልᄐωچऱؓچΔᅝەݝᐞࠩڶᣂൣउ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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ድᥨᆟᆟ९ऱრߠΔᎁނՒچቤψልᄐω

ψ۞ྥঅࢨωچ֏૪Գ৬ᤜऱψጸعֺچ

چቤψልᄐωڂᔞΔٽޓچωߛ

ࢌৈપΰᖕႃ᧯ਙچՒࡉਠழൣउ֘ױ

ৈڶऱልچαऱᦞܓΖψልᄐωچٍ୲

ᨋᇿᇠᛩቼ࠰ᓳࠀॵڶଥ༚৬ᤜױࡉ

۩ጥૠቤऱൈᑗشຜ৬ᤜΔኔڶאߩயጥ

࿇ ୶ Ζ ᅝ ݝ ᎁ  ޏ ቤ ܂ ψ ጸ ֏ چ  ω Ո լ ᔞ

ᛩቼچྥ֚شܓωԫਢچ֏ψጸڂΔٽ

࿇୶ऱૻ܂ ( R 1 ۟ R 5 )Ι  

ቃఎՒ܂چၢޘ࿇୶  

( i v )  ᆖؓᘝঅߛ௰ࠎ༽ࡉ՛ীৢڙ࿇୶ࠟچش

ֱ૿ऱᏁ৵Δᅝݝᎁނ 2 . 6 4 ֆຸՒچቤ

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ਢ ৾ ᅝ ऱ  ऄ ( R 1 ۟

R 5 )Ι  

ኙ R 6 ۟ R 4 4 ᚨڃ৬ᤜऱࡉط૪ع  

ψၢڤޘ࿇୶ωچऱۯᆜ  

( v )  ኙ ࣍ ع ૪ Գ ৬ ᤜ ނ  ழ ቤ  ψ ል ᄐ ω چ  Ε

ψጸ֏چω֗ψ۞ྥঅߛωچऱ៱ޘᆵ

ޏቤψၢڤޘ࿇୶ωچΔڂᑨڇऱ֚ྥ

՞ࡕଅᙠΔՒֵՠ࿓ࢷ୶ᆟՒԺՠ࿓९

ঞՂ֘ኙڶڇᣂچၞ۩ၢޘ࿇୶Ζەᐞࠩ

փྐاޘඨޘ៱ڇᆵփၞ۩՛ীৢڙ࿇୶Δ

୶ᆟՒԺՠ࿓ᖜ֨ऱࢷᆖؓᘝՒֵՠ࿓ࠀ

ωփऱԫچ֏ψጸڶނ٤ംᠲΔ৬ᤜڜࡕ

ࠄ چ  ࡉ ψ ௧ ࡾ অ ᥨ  ω چ  ࡉ ψ ۞ ྥ অ ߛ

ωچփऱ՛ຝ։چޏቤψၢڤޘ࿇୶

( 1 )ωچΖۖڇψၢڤޘ࿇୶ ( 1 )ωچփၞ

۩ ՛ ী ৢ ڙ ࿇ ୶ Δ ႊ ٻ ৄ  ᄎ ࠷   ቤ  ױ

( R 6 ۟ R 4 4 )Ι  

( v i )  ኙ࣍ቤ۫তຝؾছቤψጸ֏چωऱ՛

Ⴧ ៱ ޘ ᆵ  Δ ᛩ ቼ অ ᥨ ᆟ ᆟ ९ ( Հ ጠ ψ ᛩ অ 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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ᆟ ९ ω ) ᖜ ֨ ၢ ޘ ࿇ ୶ ᄎ ኙ ࣟ ᔣ ࠠ ૹ  س ኪ Ꮭ

ଖऱࣾሐທګլߜᐙΖڶᦸڼ࣍Δᇠᤉᥛ

ቤψጸ֏چωለᔞᅝ ( R 6 ۟ R 4 4 )Ι  

( v i i )  ᦸྥ֚࣍՞ࡕଅᙠ֧ದऱᣂࣹΔڇψልᄐωچ

֗ψጸ֏چωૹ৬۰شዌᗰढΔؘႊٻ٣

ৄᄎ࠷ቤױ ( R 6 ۟ R 4 4 )Ι  

(viii)  ኙނ࣍ψၢڤޘ࿇୶ωچឩ୶۟௰ᖂீ৵

ڂΔߠൎ௺რڶऱ৬ᤜΔድᥨᆟᆟ९چ૿

ᇠਢԫׂ౻چΖ৬ᤜຘመޏቤԫࠄழቤ

ψልᄐωچऱՒچΔނψၢڤޘ࿇୶ωچ

ऱᒵ૿קࣟٻឩ୶Ζ۟࣍৬ᤜቤψၢޘ

ڤ ࿇ ୶ ω چ  ( ץ ਔ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)

ऱՒ૿چᗨΔঞᄎፂፖڶ։ૠቤՕጼቹ

ઌٵ ( R 6 ۟ R 4 4 )Ι֗א  

( i x )  ኙ֘࣍ኙނڶ۩Գஉቤψ۞ྥঅߛωچ

Δႊఎრሐሁՠ࿓ڇψ۞ྥঅߛωچփ

ਢᆖൄऱشຜΙ  

( i )  ቤᆟऱრߠѧѧ ֮ٙڕร 7 . 1 ࢬᇡሉΔቤᆟ

৬ᤜৄᄎႉᚨ٤ຝع૪ऱຝ։փ୲ۖኙቹঞנ܂

ଥૡΙ  

( j )  ቹঞऱᚵᤜଥૡᇡሉ֮ٙ࣍ร 5 . 2 Δ৬ᤜৄᄎ

რΚٵ  

( i )  ሉ֮ٙ࣍ॵٙ I I ࡉ I I I ऱኙπ௰։ૠቤՕ

ጼ౻ቹᒳᇆ S / N E - S C / 2ρ֗ࠡπုᤩρऱᚵ

ᤜଥૡᔞࡵᖕයࠏร 6 ( C ) 1 යֆؒΔࠎאֆ

ฒᔹΙ֗א  

( i i )  ሉ֮ٙ࣍ॵٙ I V ऱᆖଥૡπᎅࣔρᔞࡵຑ

ֆؒΖࠓቹঞԫٵ  

9 . ૪Ζعᣂڶ।૪זଚऱה૪Գ֗عᤉۖᓮ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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૪ᒳᇆع 2 (ቯሐልዄཬढႼֆ )  

1 0 . ࠀଚהق।س٣࣑ऱ႓।ቯሐልዄཬढႼֆז  

რኙቹঞऱᚵᤜଥૡΖ႓ٵଚՕીהΔߠܑऱ૿რڶ

ՀរΚאנ༽ٍس٣࣑  

( a )  ေ۷௰ऱسኪᏝଖΔᚨᖕՕᖂઔࢬߒᒔمऱԫ

քڣছ৵ऱسኪഗᒵൣउΔۖॺࠡ࣍ԫԮ

ᚨᇠቤچ܅Δ௰ऱڼڂԳధᡏ৵ऱൣउΖڣ

 ፖ অ ߛ ઌ ᣂ ऱ Ւ چ ش ຜ چ  Δ ࠏ ڕ ψ ۞ ྥ অ ߛ

ωچࢨψጸ֏چωΙ  

( b ) ො።ቹঞאۼࣟٻچঅᥨωࡾψ௧ނ֭ה 

խຝؓچऱଥૡ (ႈؾ E 1 ۟ E 4 )Δࠀৄޣᄎף

ֽڂΔۯይᑪֽ࣍܅Ζᇠਢ௧ֽ௦Δޅא

௦ଅᙠۖլᔞ܂ࡵ՛ীৢڙ࿇୶ࡉልᄐ೯Ι  

( c ) ਙխߛ௰ਢᄅ۞ྥঅ࣍ط  1 2 ଡႊᚌף٣ൎঅ

រհԫΔਚ৬ᤜଥૡπᎅࣔρփψልᄐωچऱߛ

܅ਢ௰ߛঅܛԵԫႈᎅࣔΔףΔٻऱቤრچ

֗אႈΙࠃऱᚌ٣چ  

( d )  Ա༚࠹ధᡏऱᛘچΔ৬ᤜਙࢌᙰڇቤψ௧

ጟཬદᖫࣥΖچՒࢌᒤփऱਙچঅᥨωࡾ

Δ܂ٽ᧯ᛩঅቸࡉറ୮چԳ࿇୶ፖᛘߏඨݦٍ؆

༚ଥߏԳՒچՂऱֽँᖻΖ  

૪ᒳᇆع 6 ࡉ 7 ڜഏޕঊᔕΕޕ) )  

1 1 .   ௰ޘזاࡺ।հԫޕঊᔕאנ༽س٣ՀរΚ  

( a )  ௰ޘ৬ޘᑇڣۍΔהଚऱల٣ᘋ৬Աࠟය᧸ࡉ

༉ࠟයࣾሐଥ৬Δַ௧ֽ܅ޱጡؓچΔא

ਢԳທچΔ௰ऱᛘڼڂልᄐ೯Ζ۩ၞچՒڇঁ

ᛘۖچॺ֚ྥᛘچΙ  

( b )  ឈ ྥ ڶ ޘ ا ᔢ נ  ௰ Δ ܀ ء چ ֗ ௧ ؆ ս ڶ ၌ መ

1  0 0 0 ڶપࠀΔاޘࡺټ 2 7 0 ᘋ৬ڶاޘࡺ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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՛ীৢڙऱᦞܓΖ R 2 ԳՑլޘਐ௰ߠऱრנ༽

່ՕऱၢچקኔՂΔ௰ਢ۫ಥࠃᒔΖإլࠀڍ

ऱޘᇠב।ΖԱᚨזاࡺټࠟڶڼڂհԫΔޘ

՛ীৢڙᏁޣΔ۟֟ᚨނ 2 . 6 ֆຸՒچቤψၢޘ

ڇإᓮعڙ՛ীৢࠄԫڶΔۖழբچ࿇୶ωڤ

Ι  

( c ) ωΕچ֏ቹঞՂቤψጸڇᆵޘ៱ނኙ֘اޘ 

ψ۞ྥঅߛωچࡉψ௧ࡾঅᥨωچΖቤ

ᆟ  ழ ৬ ᤜ ނ ᇠ  چ  ޏ ቤ 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

ᆵޘ៱ڇاޘޣլᚨڂΔ֭اޘլᛧࠀچ

ᘋ৬՛ীৢڙழ࠷٣ቤױΖຍᑌᄎ

၄ৄᄎعᓮऱழၴΔٵழٍڇ࿇୶ழၴګࡉ

ຝ॰२ཚ༉ࢌΔਙ؆ڼऱᖜΖاޘԱףᏺ૿ֱء

ԫٲࠄᙠګݙࡕԱࡕՠ࿓Ι   

( d ) ωߛᒘᙰऱ۩Գஉቤψ۞ྥঅຏނଚ֘ኙה 

ֽ௦ΔנይᑪழᄎڇΖᇠයբధ៱ऱ۩Գஉچ

ຍᑌຏၢޘऱഄԫຏሐঁᄎॴႾΖاਙࠃ೭

མ֘ኙהଚ༼נૹ৬۩ԳஉऱޣΔطਢ۩Գஉ

ۯ ࣍ অ ߛ  Δ ၞ ۩ ՠ ࿓ ছ ؘ ႊ ٣ ၞ ۩ ᛩ ቼ ᐙ  ေ

۷Ζૹ৬۩ԳஉᚨਢਙࢌऱຂٚΔאᇷᄭᚵໂ

ᛩቼᐙေ۷܂ࢴطૹ৬۩Գஉኔ᥆؈ᅝΙ

֗א  

( e )  ១ۖߢհΔ௰ऱچ܅መਢسኪᏝଖࠀլऱ

ٖౙՒچΖՕᖂઔߒխᒔࠠࡳسኪᏝଖऱູᣊࡉ

ᥞक़ጟΔࠡኔਢᇠԼ։ൄߠऱጟΖ௰ᛘچ

ЯԫڣԫԮڇ࿇୶ټΔԫچԳທᛘ܂

Զၞڣ۩ऱՠ࿓མܗڶ༚ᇠऱسኪᏝଖΖݦה

ඨ R 2 ౨ەڇᐞঅߛᏁհ塒ؓנ܂ᘝΔ༇ૹاޘ

ऱᦞܓΖ  

1 2 .   ۫ಥקપၢࡡࠃᄎஂᔥ٠ዊאנ༽س٣ՀរΚ  

( a )  ᅝ ݝ  ڶ ༉ ᄅ ৬ ᤜ ऱ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ԫ ࠃ

ᐛᇬၢᤜݝऱრߠΔኔ᥆լᅝΔ֠ࠡਢڶᣂ৬ᤜ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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ᐙ  ޘ ا ऱ ᦞ ܓ Ζ ה ఎ რ ࠩ ԫ ࠄ ৄ  ᄎ ࡡ  ٍ ਢ ၢ

ᤜګݝΙ  

( b ) ڇ  ۫ ಥ ק ऱ 4 6 ය ၢ ޘ խ Δ  ௰ ޘ ᥆ ร ն Օ ޘ Δ Գ

ՑฒڍΔ࣍ڍڶ 1 0 0 ֪Ζޕঊᔕس٣।ق௰ڶપ

1  0 0 0 ԳՑਢإᒔऱᎅऄΙ  

( c )   ௰ ᛘ چ ਢ Գ ທ ᛘ چ ۖ ॺ ֚ ྥ ᛘ چ Ζ ޘ ا ൕ ల ٣ ࢭ

ᤉ Ա ᇠ  Ւ چ ᇷ ᄭ Δ ᆃ ַ ޘ ا ڇ ۞ ա ऱ Ւ چ ၞ ۩ ࿇

୶ ࠀ լ ֆ ؓ Ζ ଣ ᇠ  ᒔ ࡳ ڶ অ ߛ Ꮭ ଖ Δ ਙ ࢌ ᚨ گ ڃ

ΙޘᆜᇠڜૹᄅࠀچଚऱՒה  

( d ) ޘ  ا མ  ޣ ਙ ࢌ א ၢ  ՛ ՠ ࿓ ႈ ؾ ૹ ৬ ۩ Գ உ ۖ ᔡ

֗אऱຏሒ࿓৫ΙޘΔຍᄎᐙᇠࢴ  

( e ) ڶ  ᣂ ৬ ᤜ ᚨ ڇ  ࡺ ޘ ا ࿇ ୶ ᦞ ࡉ অ ߛ Ꮑ  հ ၴ অ 

ؓᘝΖ  

[ མᇛڼس٣ݭழᠦஂΖ ]  

1 3 .    ௰ޘԫټזاࡺ।ޕഏאנ༽س٣ڜՀរΚ  

( a )  ۩ Գ உ ቤ  ψ ۞ ྥ অ ߛ  ω چ  ૻ ࠫ Ա ឩ ខ ࢨ ૹ ৬

ᇠ ۩ Գ உ ऱ ڜ ඈ Δ ڇ ڼ ൣ उ Հ Δ ਙ ࢌ ᚨ  ᇠ ޘ  ৬

ԫයሐሁΙ֗א  

( b ) ה  ଚ ऱ Ւ چ  ء ࣍ ԫ   ք ڣ ᔄ  ԫ ټ ߏ Գ ࿇ ୶

 Δ ܀ ࠡ ৵ ᛩ অ ቸ ᧯  ്  ᇠ  ၞ ۩ অ ߛ Δ ח ޘ ا

ශྤᙇᖗΔਝլ౨ఎڇᇠٍޘլ౨ڇᇠޘ࿇୶Ζ  

1 4 .     ஂ ڇ ༼ ം ຝ ։ ၲ ࡨ ছ ਐ נ Δ ৄ  ᄎ ऱ ࢬ ڶ ॺ ࡴ ֱ ࡡ 

݁ ਢ ਊ ࠡ ଡ Գ ߪ ։ ᛧ ࡡ ٚ Δ ࠀ լ ז । ٚ ۶ ଡ ܑ ᖲ ዌ ࢨ ֆ ٥ ቸ

᧯ Ζ  ஂ ၞ ԫ ޡ । ق Δ ᅝ ݝ բ ୶ ق ቹ ঞ א ࠎ ֆ ฒ  ᔹ Δ ۖ ࢬ ڶ

ֆ ฒ Δ ץ ਔ ၢ ᤜ ݝ ڇ փ Δ ݁ ױ א ༼ נ ع ૪ Ζ  ஂ ᤉ ۖ ᓮ ࡡ  ࿇

ംΖ  

1 5 .     ༡ ൎ ٣ س ڃ ᚨ ԫ ټ ࡡ  ऱ ം ᠲ ழ ᒔ ᎁ Δ ༉ ႉ ᚨ ع ૪ ऱ

ຝ ։ փ ୲ ۖ ༼ נ ऱ ᚵ ᤜ ଥ ૡ խ Δ ቤ 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ऱ 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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چ ፂ  ڇ 2 . 6 4 ֆ ຸ Δ ፖ ࿇ ୶ ᐉ ޅ چ  ቹ ࡉ  ۩ ቹ ঞ ऱ ૿ ᗨ ઌ

ٵ Ζ ឈ ྥ ޘ ا མ ਐ נ ՛ ী ৢ ڙ Ꮑ ޣ ڶ ࢬ ᏺ ף Δ ܀ ᆖ ە ᐞ  ௰ 

ऱ অ ߛ Ꮑ  ֗  ழ آ   ऱ ՛ ী ৢ ڙ ع ᓮ ᑇ ؾ ࠀ լ ڍ ऱ ൣ उ Δ

ψၢڤޘ࿇୶ωچፂઌٵऱՒچᑇၦኔ᥆৾ᅝΖ  

1 6 . ٵ    ԫ ټ ࡡ  ᇬ ം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ਢ ܡ ᄅ  ऱ چ

 Δ א ֗ ቤ  ψ ၢ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ऱ Ւ چ ڇ ψ ၢ ڤޘ ࿇ ୶ω

چ  ࢬ ۾ ऱ ۍ ։ ֺΖ  ༡ ൎ ٣ س । Δق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

ऱ  ቤ რ ٻ ਢ ܂ ޘ ৢ ࿇ ୶ Ζ ࿇ ୶ ᐉ ޅ چ  ቹ ࡉ  ۩ ቹ ঞ խ ຝ ऱ

܅ چ  ء ਐ ࡳ ܂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Δ ܀ ޘ ا ᎁ  լ ᔞ ᅝ Δ ࠀ

 ޣ ނ ៱ ޘ ᆵ  ቤ 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Ζ ྥ ۖ Δ Ւ ֵ ՠ ࿓ ࢷ

୶ ᆟ Ւ Ժ ՠ ࿓   ঞ Ղ ֘ ኙ ނ ៱ ޘ ᆵ  ቤ 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

 Δ ڂ  ڶ ᣂ ᒤ  ۯ ࣍ ڶ լ  ࡳ ಖ ᙕ ऱ  চ ֚ ྥ  ࡕ հ Հ Ζ 

Ա ڃ ᚨ ޘ ا ྐ ඨ ڇ ៱ ޘ ᆵ  ᘋ ৬ ՛ ী ৢ ڙ ऱ  ޣ Δ ᅝ ݝ ༼ נ 

ࡳ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Δ ࠌ ޘ ലا ࠐ ଣ  ᘋ ৬ ՛ ীৢ ڙ Δ ႊ

ٻ ৄ  ᄎ ࠷   ױ Δ ࠀ ༼ ٌ ֮ ٙ  ૪ ױ ڕ ۶ ᇞ ެ Ւ Ժ ം ᠲ Ζ ቤ

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ऱ Ւ چ ၦΔ પ ۾ ڇ ቹ ঞ Ղ ቤ ψ ၢ ޘ

چ࿇୶ωڤ Ւچ ᜔૿ᗨऱ 2 5 %۟ 3 0 %Ζψၢޘ ࿇ڤ ୶ ( 1 )ω

چ  ڇ  ௰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ਢ ᄅ  ऱ چ  Δ ܀ ڇ Ւ چ ش ຜ چ 

հ Հ   ֭  ۖ ٺ ֭  ڶ ଡ ܑ ऱ ૻ ࠫ Δ ຍ ࠀ ॺ ߔ ߠ Δ ψ ਙ ࢌ Ε

ᖲዌࢨषωچਢԫଡࠏΖ  

1 7 . ڂ    ᚨ  ஂ  ޣ Δ ఽ  ٻ ࡡ  ᇞ ᤩ Δ  ௰ ։  ૠ ቤ Օ ጼ ቹ

Ղ ਝ ڶ ψ ၢ ޘ ڤ ࿇୶ ω چ  Δ ٍ ڶ ψ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Ζࠟ

ଡ چ  ऱ ഄ ԫ ։ ܑ Δ ਢ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ڇ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

 ਢ ᆖ ൄ   ऱ ຜش Δ ڇ ψ ၢ ޘ ڤ ࿇୶ ( 1 ) ω چ  ঞ ਢ ร Բ ᥏ش

ຜ Δ ႊ ᛧ ৄ  ᄎ ޅ  Ζ ڇ Օ   ։  ૠ ቤ Օ ጼ ቹ փ ٍ ֧ Ե Ա ᣊ

ۿ ऱ ૻ ࠫ ΰ ឈ ྥ ߷ ਢ  ۞ ྥ অ ߛ ࡉ ᄅ ៱  ࠰ ᓳ ۖ  ࡳ ऱ α Δ ނ

ψ ৢ ڙ (  ૻ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) ω ٨ 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ऱ

ร Բ ᥏ ش ຜ Ζ ڂ ڼ Δ ຍ ڻ ڇ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փ ᘋ ৬ ᄅ  

ΖࡳॺᄅऱࠀΔࡳᓮऱعቤנ༽ႊڙጥࠫৢ܍  

1 8 .   ԫ ټ ࡡ  ᇬ ം ڇ  ࡺ ޘ ا Ε  ቤ ᆟ ࡉ ᛩ অ ቸ ᧯ հ ၴ ڶ ܡ

ಘ ᓵ ᚵ ᤜ ऱ ψ ၢ ڤޘ ࿇ ୶ ( 1 ) ω چ  Ζ  ༡ ൎ ٣ س । མق ։ ܑፖ

ޘ ا ࡉ Ւ ֵ ՠ ࿓ ୶ࢷ ᆟ ၞ ۩ ಘ ᓵ Ζ ۖ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

 ڱ ڇ   Ւ Ժ ڜ ٤ ം ᠲ Δ ࠀ ॺ ᛩ অ ቸ ᧯ ᣂ ࣹ ऱ ം ᠲ Ζ Ւ ֵ ՠ

࿓ ࢷ ୶ ᆟ ᎁ  ឈ ྥ բ ၞ ۩ ૉ ե  ࡕ ᕁ ࡐ ՠ ࿓ Δ ܀ ࠀ լ ౨ ᒔ م ᖞ

ଡࡕऱ٤ڜΔڼڂᚨආ࠷ለᐉშऱऄ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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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ᢟᨇᥞ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1 9 . ޕ    ঊ ᔕ ٣ س ૹ ع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ਢ լ ؘ  ऱ Δ

ڂ  ො ። ऱ   ਢ ៱ ޘ ᆵ  Ζ ڇ چ ਙ ᜔ ᆟ ױ ៶   ՛ ী ৢ ڙ ع

ᓮ ኔ ਜ ઌ ᣂ ૻ ࠫ ऱ ൣ उ Հ Δ  ৄ  ᄎ ە ᐞ ᇠ   ቤ ع ᓮ ኔ ᥆ 

၄ ழ ၴ Δ ຍ ᑌ ٍ ᄎ ᏺ ף ޘ ا ऱ  ᖜ Δ ڂ  ᄷ ໂ  ቤ ع ᓮ Ꮑ  ለ

ऱءګΖ  

2 0 .   ԫ ټ ࡡ  । ق Δ  ᖕ  ழ ऱ  ऄ Δ ٻ چ ਙ ᜔ ᆟ ༼ נ ऱ ՛

ী ৢ ڙ ࿇ ୶ ع ᓮ ᄎ ࿇  ਙ ࢌ ຝ ॰ ႚ ᔹ Δ א ঁ ຝ ॰ ༼ נ რ ߠ Δ ᅝ

խ ץ ਔ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Ζ  ࠐ ৄ  ᄎ  ڶ ؘ  ຘ መ  ቤ ع ᓮ ࿓

ݧ ᛀ  ᇠ  ࿇ ୶ ऱ Ւ Ժ ڜ ٤ Ζ  ༡ ൎ ٣ س । ق Δ ᖕ ה Ա ᇞ Δ ع

ᓮ ՛ ী ৢ ڙ ࿇ ୶ ऱ  ܍ ᢞ ࣔ  ٍ ױ ץ ਔ ေ ۷  ࡕ ڜ ٤ ࡉ چ ᒌ ؓ

ᖞޣΖ  

2 1 .    ༡ ൎ ٣ س ڃ ᚨ ԫ ټ ࡡ  ऱ ം ᠲ ழ ᇞ ᤩ Δ ڇ  ௰ ։  ૠ

ቤ Օ ጼ ቹ Ղ ቤ  ψ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ऱ چ   ழ բڶ ޘ ৢΖ

ڇ ত ຝ ψ ၢ ޘ ڤ ࿇୶ ( 1 ) ω چ  ऱ ৢ ڙ ण उ ለ ࠋ Δ ڇ ຝק ψ ၢޘ

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ऱ ৢ ڙ ( ץ ਔ ۫ ૿ Լ ։  ా ऱ Ւ چ ) ঞ   ధ

៱ Ζ  ༡ ൎ ٣ س ٍ ਐ נ Δ ޘ ا ྐ ඨ ނ ۯ ࣍ ק ຝ ՞ ᣞ ऱ ៱ ޘ ᆵ 

অ ఎ ܂ ՛ ী ৢ ڙ ࿇ ୶ Ζ ᅝ ݝ ە ᐞ ࠩ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ᣂ ࣹ ऱ ം ᠲ

ࡉ ޘ ا ऱ რ ߠ Δ ᇠނ  چ  ᚵ ቤ  ψ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Δ

ࡳ ႊ ༉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༼ נ  ቤ ع ᓮ Δ ࠀ ԫ ࠓ ༼ ٌ Ւ Ժ ေ ۷

 ܫ Δ א ࠎ ৄ  ᄎ ە ᐞ Ζ ৄ  ᄎ ޅ   ቤ ع ᓮ ழ ױ ૡ ࡳ ઌ ᣂ ය

ٙ Δ ᒔ অ ع ᓮ Գ ᄎ ᆵ ኔ  ࡕ ՠ ࿓ Ζ  ༡ ൎ ٣ س ڃ ᚨ ٵ ԫ ټ ࡡ 

ऱ ം ᠲ ழ । ق Δ ՒԺ ം ᠲ ਢ ৬ ᤜ ψ ၢ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ऱ 

طΖ  

2 2 .   ԫ ټ ࡡ  ᇬ ം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ڶ  ڶ ૠ ቤ ڇ ᇠ  ၞ ۩ ޏ

  ࡕ ՠ ࿓ Ζ  ༡ ൎ ٣ س । ق ᇠ ᆟ բ ڇ ԫ ࠄ  ࡕ  ၞ ۩ Ա ޏ 

ࡕՠ࿓Ζ  

2 3 . ޕ   ঊ ᔕ ٣ س । ق Δ ה ଚ ൎ ௺  ޣ ނ ៱ ޘ ᆵ  ቤ  ψ ၢ ޘ

ڤ ࿇ ୶ ω چ  Δ ڂ   ৬ ៱ ৢ ڙ ᚨ ਢ ᆖ ൄ   ऱ Ζ ה ૹ ع  ڶ

ؘ   ࡳ ၞ ۩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࿇ ୶ ႊ ٻ ৄ  ᄎ ࠷   ױ Δ ຍ

ᑌ   ᄎ ᏺ ף ޘ ا ऱ  ᖜ Δ ኙ ޘ ا ٍ լ ֆ ؓ Ζ ה  ޣ ނ ψ ၢ ޘ

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ଥ ૡ  ψ ၢ ޘ ڤ ࿇୶ ω چ  Ζ ޕ ঊ ᔕ٣ س ၞԫ

ޡ ਐ נ Δ ଣ  ፂ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Δ ה ଚ ᄎ ᥆რ ނ ޘ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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ᆵ  ছ ૿ ऱ Ւ چ ቤ 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Ζ ᔥ ٠ ዊ ٣ س । ق Δ

ৄ  ᄎ ࠀ  ڶ ᦞ Ժ֧ Ե ᄅ ऱ ψ ၢ ޘ ࿇ڤ ୶ ( 1 ) ω چ  Δ ڂ  ޅ

՛ ী ৢ ڙ ع ᓮ ᚨ ᥆ چ ਙ ᜔ ᆟ ۖ ॺ ৄ  ᄎ ऱ ᦞ ຂ ᒤ  Ζ ה ଚ ऱ ల

٣ ڇ ڶ ᣂ چ  ৬ ৢ ڍ ڣ Δ ࠀ آ נ  ٚ ۶ ՞ ࣽ ႜ ើ ം ᠲ Ζ ڂ ڼ Δ

ᙠΖٲլࠀࡕᎁה  

2 4 .   ԫ ټ ࡡ  ᇬ ം ψ ۞ ྥ অ ߛ  ω چ  ਢ ܡ   ૹ ৬ ۩ Գ

உ Δ ڂ  ع ૪ Գ ٣ ছ । ق ا ਙ ࠃ ೭   լ ٵ რ ߠ Ζ  ༡ ൎ ٣ س

ᇞ ᤩ Δ  ᖕ ቹ ঞ ऱ π ု ᤩ ρ ᎅ ࣔ  ࢬ ૪ Δ ሐ ሁ ՠ ࿓ ڇ ቹ ঞ ऱ ࢬ

ڶ چ  ݁ ਢ ᆖ ൄ   ऱ ش ຜ Δ ۖ ع ૪ Գ ለ ڰ ছ ༼ נ ऱ ം ᠲ ױ ౨

ፖᛩቼᐙေ۷යࠏऱڶࡳᣂΖ  

[ ຫዧႆඒ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2 5 .    ኙ ࣍ R 2 ৬ ᤜ ଥ ༚ բ ధ ᡏ ᛘ چ Δ ٵ ԫ ټ ࡡ  ᇬ ം ݾ  Ղ

ਢ ܡ ױ ۩ Δ א ֗ ڶ  ڶ ࠠ ᧯ ऱ ଥ ༚ ૠ ቤ Ζ ႓  ࣑ ٣ س । ق Δ ط

࣍ ᛘ چ  ਢ ڂ ႜ ଙ ࣽ Ւ ۖ  ధ ᡏ Δ ڇ ݾ  Ղ ៶  Ⴤ Ւ چ ࠐ ଥ ༚

ᛘ چ ਢ ױ ۩ ऱ Ζ ה ଚ  ڶ ࠠ ᧯ ऱ ଥ ༚ ૠ ቤ Δ ܀ ᎁ  ױ ຘ መ Ւ چ

ᖑ ڶ Գ ࡉ റ ୮ ٽ ܂ ࠐ ᇞ ެ Ζ ה ٍ ൎ ᓳ Δ ឈ ྥ  ௰ ፖ ۏ ୕ ٵ ᥆ Գ

ທ ᛘ چ Δ ܀ ، ଚ ݁ ࠠ ૹ  ऱ س ኪ Ꮭ ଖ Ζ ࠃ ኔ Ղ Δ ଉ ཽ ࠀ  ڶ ֚

ྥᛘچΖ  

2 6 . ط    ࣍ ع ૪ Գ ࡉ ع ૪ Գ ז । բ ݙ ګ ១ տ Δ ۖ ࡡ  ࠀ ྤ ࠡ ה

༼ ം Δ  ஂ । ق แ ಛ ࿓ ݧ բ ᆖ ݙ ګ Δ ৄ  ᄎ ᄎ ڇ ה ଚ ᠦ ஂ ৵ 

ᤜ ڶ ᣂ ع ૪ Δ ࠀ ڇ ࿑ ৵ ނ ެ ࡳ ຏ व ה ଚ Ζ  ஂ ڍ  ع ૪ Գ Ε ع

૪Գז।ࡉਙזࢌ।ஂנᄎᤜΖהଚ݁ڼ࣍ழᠦஂΖ  

ᤜຝ։  

2 7 .    ஂ । ق Δ ط ࣍ ၢ ᤜ ݝ  ڶ ༉  ௰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༼ ٌ

墿ΖܓعؾႈڼᏁ༉ڶࡡऱګݝଫၢᤜߪ૪Δਚع  

2 8 .   ԫ ټ ࡡ  ە ᐞ ࠩ Ւ Ժ ം ᠲ ױ ຘ መ چ ਙ ᜔ ᆟ   ՛ ী ৢ ڙ

ع ᓮ ऱ  ڶ ᖲ ࠫ ᇞࠐ ެ Δ ᇬ ം ψ ၢ ڤޘ ࿇ ୶ ( 1 ) ω چ  ౨ ܡ ڃޏ

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Ζ ڂ ᚨ  ஂ ऱ  ޣ Δ ᢟ ᨇ ᥞ Ֆ Փ ᇞ ᤩ ਐ 

ᖕ  ழ ऱ  ऄ Δ چ ਙ ᜔ ᆟ ᄎ ނ ՛ ী ৢ ڙ ع ᓮ ࿇  ઌ ᣂ ਙ ࢌ ຝ ॰

ႚ ᔹ Δ א ঁ ຝ ॰ ༼ נ რ ߠ Δ ࠡ խ ץ ਔ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Ε  ቤ

ᆟ Ε ሎ ᙁ ᆟ ࡉ ྄ ೭ ᆟ Ζ ଣ ع ᓮ  ࠐ ױ א ൷ ࠹ Δ ᅝ ݝ ױ ༉ ՛ ী 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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ڙ ऱ ޅ  ૡ ࡳ ઌ ᣂऱ ය ٙ Ζ ༉ ψ ၢ ڤޘ ࿇ ୶ ( 1 ) ω چ  ࠃ ࡵ Δࡡ

 ႊ ە ᐞ ᚵ ቤ  ψ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ऱ ᒤ  ਢ ܡ ᔞࡵ ܂ ՛ী

ৢ ڙ ࿇ ୶ Ζ ۟ ࣍ Ւ Ժ ം ᠲ Δ ط ࣍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ਢ ༼ נ ݾ  რ

ߠ ऱ  ᅮ Δ ਚ ຘ መ Ւ چ ۩ ਙ ᝫ ਢ  ቤ ع ᓮ ࠫ ৫ ࠐ   ࠀ ྤ ։

ܑΖ  

[ ຫྰՖՓޕࡉڼس٣ا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2 9 .    ఽ  ༼ ࠎ ԫ ࠄ હ ན ᇷ ற Δ । ق ᅝ ݝ ᚵ ໂ  ௰ ऱ ࿇ ୶ ᐉ ޅ

چ  ቹ ࡉ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ழ Δ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ᎁ   ழ ৬ ᤜ ቤ

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ऱ  ࡕ ຝࢍ ऱ ԫ ࠄ چ ֱ ࠀ լᔞ ࡵ ၞ ۩

ৢ ڙ ࿇ ୶ Δ ڂ ڼ ᇠ  ٣ ছ ቤ  ψ ጸ ֏ چ  ω Ζ ԫ ټ ߏ Գ ࿇ ୶ 

٣ ছ མ ༉  ௰ ᚵ ໂ Ա ࿇ ୶ ૠ ቤ Ζ ྥ ۖ Δ ૠ ቤ ڶ ࢬ ޏ ᧢ Δ ௫ ֗ ࿇

୶৬ᤜऱร 1 2 A යቤعᓮ֗༉ቹঞ༼נऱع૪բڃΖ

ቤ ᆟ ᘬ ᇬ  փ ޘ ا ழ Δ ޘ ا । ق ה ଚ ᥆ რ ڇ ៱ ޘ ᆵ  ၞ ۩ ՛ ী

ৢ ڙ ࿇ ୶ Δ ڂ  ቹ ঞ խ ຝ ڇ  ۩ ։  ૠ ቤ Օ ጼ ቹ Ղ ቤ  ψ ၢ ޘ

ڤ ࿇ ୶ ω چ  ऱ ؓ چ ڶ ֽ ௦ ം ᠲ Δ ٍ լ ᥆ ޘ ا ࢬ ڶ Ζ ᚵ ᤜ ψ ၢ

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ڱ ڇ ؓ ᘝ ޘ ا ऱ ޣ ࡉ Ւ ֵ ՠ ࿓ ୶ࢷ ᆟ ᣂࣹ

ऱ ം ᠲ Δ ڂ  ଣ Ւ Ժ ം ᠲ ױ א ᇞ ެ Δ ՛ ী ৢ ڙ ࿇ ୶ ঁ ᄎ ᛧ  ޅ

 Ζ ່   ऱ ം ᠲ ڇ ࣍ ڶ ᣂ Ւ چ ൕ  ቤ ऱ ߡ ৫ ۖ ߢ ਢ ܡ ᔞ ࡵ ܂

՛ ী ৢ ڙ ࿇ ୶ ش ຜ Δ ఽ  । ق ൕ Ւ چ ش ຜ ֱ ૿ ױ א ီ ܂ ᔞ ࡵ Δ

ڂ ᇠ  ਢ ៱ ޘ ᆵ  Ζ ྥ ۖ Δ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ऱ  ऄ ਢ ଣ լ ౨ ᇞ

ެՒԺംᠲΔঁլᔞ܂ࡵᇠشຜΖ  

3 0 .   ᑇ ټ ࡡ  ٵ რ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ࠀ ྤ ؘ  Δ ڂ 

ط چ ਙ ᜔ ᆟ  ழ   ऱ ՛ ী ৢ ڙ ع ᓮ ٍ ᄎ ႚ ᔹ  Ւ ֵ ՠ ࿓ ࢷ ୶

ᆟ ᐛ ᇬ ࠡ რ ߠ Ζ ԫټ ࡡ  ٍ ᎁ  ڇ ຝק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

۫ ຝ Լ ։  ా ऱ Ւ چ ࠀ լ ᔞ ᅝ Δ ᚨ ޏ ቤ ࠡ چ  Δ ܀  ڇ ࠡ ה چ

ֱᇖڃၦቤψၢڤޘ࿇୶ωچऱֱچΖ  

3 1 .    ఽ  ڃ ᚨ ԫ ټ ࡡ  ऱ ം ᠲ ழ । ق Δ ຍ ڻ ਢ ร ԫ ڻ א Ւ Ժ

ം ᠲ  ഄ ԫ  ط ۖ  ޣ ၞ ۩ ՛ ী ৢ ڙ ࿇ ୶ ႊ ࠷   ቤ  ױ Δ ڂ

 ԫ  ۖ ߢ Δ ڶ ֚ ྥ ՞ ࡕ ଅ ᙠ ऱ چ  լ ᄎ ቤ  ױ ࠎ ၞ ۩ ࿇ ୶ ऱ

چ  Ζ ༉ ለ ڰ ছ ༼ ֗ ऱ Օ   ։  ૠ ቤ Օ ጼ ቹ Δ ۞ ྥ অ ߛ ࡉ ᄅ

៱  ऱ ࠰ ᓳ ം ᠲ Δ ਢ  ޣ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ႊ ࠷   ቤ  ױ ऱ

ط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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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2 .    ԫ ټ ࡡ  । ق Δ  ᖕ  ቤ ع ᓮ ࠫ ৫ Δ ৄ  ᄎ ױ ૡ ࡳ  ቤ

 ױ ॵ  ය ٙ Δ ۖ ଣ ع ᓮ Գ آ ౨ ᐌ ۩ ڶ ᣂ ය ٙ Δ  ቤ  ױ ױ 

 ᔭ Ζ ڂ ڼ Δ ຘ መ  ቤ ع ᓮ ࠫ ৫ ࢨ ౨ ኙ ᆵ ኔ Ւ Ժ ޏ  ՠ ࿓ ኔ ਜ

ለࠋऱጥࠫΖ  

3 3 .     ԫ ټ ࡡ  ᇬ ം Δ ڇ   ௫ ֗ ᑨ ڇ Ւ Ժ ം ᠲ ऱ ՛ ী ৢ ڙ

ع ᓮ ֱ ૿ Δ ψ ၢ ڤޘ ࿇ ୶ ω چ  ࡉ ψ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۶ڶ

։ ܑ Ζ ఽ  ᇞ ᤩ Δڇ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Δ Ւ Ժ ေ۷  ܫ ႊ

ڇ ٻ چ ਙ ᜔ ᆟ ༼ נ ع ᓮ ছ Δ ࣍  ቤ ع ᓮ ऱ ၸ  ༼ ٌ Δ Ւ Ժ ࠃ ࡵ

ऱᅮսྥਢՒֵՠ࿓ࢷ୶ᆟΖ  

3 4 .    ԫ ټ ࡡ  । ق Δ ਝ ྥ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ڂ ֚ ྥ ՞ ࡕ ଅ ᙠ ۖ

༼ נ ൎ ௺ ֘ ኙ Δ ৄ  ᄎ  ঞ Ղ ᚨ ە ᐞ ᇠ  ਢ ܡ ᔞ ࡵ ܂ ၢ ޘ ڤ ࿇

୶ Ζ  ԫ ټ ࡡ  ᎁ  ᇠ  ױ א ቤ 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Δ ڂ 

ຘ መ چ ਙ ᜔ ᆟ   ՛ ী ৢ ڙ ع ᓮ ऱ ࿓ ݧ Δ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ս ױ

ᒔঅՒԺംᠲᛧᇞެΖ  

3 5 .     ஂ ᜔  ᣂ ࣍ ψ ၢ ޘ ڤ ࿇ ୶ ( 1 ) ω چ  ऱ ಘ ᓵ Δ । ق ࡡ

 Օ ી ٵ რ ޏ ڃ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Δ ח ՛ ী ৢ ڙ ࿇ ୶ ګ  ᆖ

ൄ   ऱ ش ຜ Δ ۖ چ ਙ ᜔ ᆟ ᄎ  ᖕ ԫ  ࿓ ݧ   ع ᓮ Ζ ڶ ᣂ Ւ

Ժംᠲڇױ՛ীৢڙऱޅழΔࡡ।ٵقრΖ  

[ ຫ٘ڼس٣؍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3 6 .   ৄ  ᄎ ٍ ە ᐞ R 2 ࣍ ᄎ Ղ ༼ נ ଥ ૡ π ᎅ ࣔ  ρ փ ψ ል

ᄐ ω چ  ऱ  ቤ რ ٻ ऱ ৬ ᤜ Ζ ఽ  ٻ ࡡ  ᇞ ᤩ Δ ࡡ  ᄎ բ ڇ ٣

ছ ە ᐞ ࿇ ୶ ᐉ ޅ چ  ቹ ऱ ع ૪ ֗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ழ Δ ՛ ֨ ᚵ ࡳ

 ழ ڶ ᣂ  ቤ რ ٻ ऱ ༴ ૪ Ζ ࡡ  ᎁ   ڶ ؘ  ଥ ૡ π ᎅ ࣔ

 ρ Δ ڂ   ቤ რ ٻ  ழ ऱ ༴ ૪ ኙ  ௰ ऱ ψ ል ᄐ ω چ  ۖ ߢ ٝ

᥆ ৾ ᅝ Ζ ٔ  ි ᑽ Ֆ Փ ༼ נ ڇ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ऱ π ᎅ ࣔ

 ρ ף Ե Ւ ֵ ՠ ࿓ ࢷ ୶ ᆟ ᖜ ֨ ऱ Ւ Ժ ം ᠲ ֗ Ꮑ   ՛ ী ৢ ڙ ࿇

୶ ၞ ۩ Ւ Ժ ေ ۷ ऱ փ ୲ Ζ ࡡ  । ق ٵ რ Ζ ቹ ঞ Ε π ု ᤩ ρ ࡉ

πᎅࣔρऱઌᣂଥૡᚨጐݶ༼ٌղৄᄎەࠎאᐞΖ  

3 7 . ᤉۖᐉီႉᚨஂ   ૪ऱຝ։փ୲ۖع ऱᚵᤜଥૡנ༽ ( ᇡ

ሉ֮ٙ࣍ร 5 . 1  )ΔۖࡡٵრՀ૪ࡵࠃ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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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ނ  ψ ௧ ࡾ অ ᥨ  ω چ  ࣟ ૿ ऱ Ւ چ ط ψ ၢ ޘ ڤ ࿇

୶ωچ֗ψልᄐωچޏቤψ௧ࡾঅᥨωچ

 ( R 1 ࡉ R 5 )Ι  

( b ) ឩ૿ק։ૠቤՕጼቹࣟٻچ࿇୶ωڤޘψၢނ 

୶ΔڶނᣂՒطچψልᄐωچޏቤψၢڤޘ࿇

୶ωچ ( R 6 ۟ R 4 4 )Ι֗א  

( c ) چψልᄐωطᆵޘ៱՞ᣞऱ࣍ۯত૿ࣟࡉ૿קނ 

 Ε ψ ጸ ֏ چ  ω ֗ ψ ۞ ྥ অ ߛ  ω چ  ޏ ቤ 

ψၢڤޘ࿇୶ωچ ( R 6 ۟ R 4 4 )Ζ  

3 8 . ร࣍ᤉۖᐉီᇡሉࡡ   7 . 2 ࡉ 7 . 3 Δ༉լ൷ع૪ࠡ

塒ຝ։ࢬ৬ᤜऱطΔᎁڶᣂ৾طᅝΖ  

૪ᒳᇆع 1 ۟ 4  

3 9 .   ᆖ  ᤜ ৵ Δ ৄ  ᄎ ެ ࡳ ൷  ع ૪ R 1 ۟ R 4 ऱ ຝ ։ փ

୲Δނψ௧ࡾঅᥨωچࣟ૿ऱՒطچψၢڤޘ࿇୶ωچ

֗ψልᄐωچޏቤψ௧ࡾঅᥨωچΖৄᄎެࡳլ൷

ع૪ऱࠡ塒ຝ։ΔڕطՀΚ  

( a ) ቤچՒނΔለچቤψልᄐωچ౻௰խຝऱނ 

ψጸ֏چωΕψ۞ྥঅߛωچࢨψ௧ࡾঅ

ᥨωچΔޓ৾ᅝΔڂψልᄐωچ֘ױਠ

उΖψልᄐωൣڶᇠऱ֗ܓऱৈપᦞچᣂՒڶ

ኪᛩቼΔسᏁቔᚐଥ༚ڶբૡࣔٻऱቤრچ

Ιۥچਠᇠऱᛘ֘ࠀ  

( b )  ᆖؓᘝঅߛ௰֗ቃఎՒ܂چၢڤޘ࿇୶ऱᏁ

৵Δڇ։ૠቤՕጼቹՂቃఎ܂ψၢڤޘ࿇୶ωچ

ऱՒچᑇၦٝ᥆৾ᅝΙ֗א  

( c )   অ ᥨ ࣾ ሐ Δ  ழ ڇ  ᔣ چ  ऱ ψ ል ᄐ ω چ  Ε

ψጸ֏چω֗ψ۞ྥঅߛωچਢ৾ᅝऱΔڂ

ڇຍࠄՒشچຜچփၞ۩ࣾሐޏሐࢨჄՒՠ࿓

ؘႊৄٻᄎ࠷ቤױ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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૪ᒳᇆع 5  

4 0 .   ᆖ  ᤜ ৵ Δ ৄ  ᄎ ެ ࡳ ൷  ع ૪ R 5 ऱ ຝ ։ փ ୲ Δ ނ

ψ௧ࡾঅᥨωچࣟ૿ऱՒطچψၢڤޘ࿇୶ωچ֗ψል

ᄐωچޏቤψ௧ࡾঅᥨωچΖৄᄎެࡳլ൷ع૪

ऱࠡ塒ຝ։ΔڕطՀΚ  

( a ) ቤچՒނΔለچቤψልᄐωچ౻௰խຝऱނ 

ψጸ֏چωΕψ۞ྥঅߛωچࢨψ௧ࡾঅ

ᥨωچޓ৾ᅝΔڂψልᄐωچ֘ױਠڶ

ᣂՒچऱৈપᦞ֗ܓᇠऱൣڶउΖψልᄐωچ

ऱቤრٻբૡࣔڶᏁቔᚐଥ༚سኪᛩቼΔࠀ

֘ਠᇠऱᛘچۥΙ֗א  

( b )  ᆖؓᘝঅߛ௰֗ቃఎՒ܂چၢڤޘ࿇୶ऱᏁ

৵Δڇ։ૠቤՕጼቹՂቃఎ܂ψၢڤޘ࿇୶ωچ

ऱՒچᑇၦٝ᥆৾ᅝΖ  

૪ᒳᇆع 6 ۟ 4 4  

4 1 .   ᆖᤜ৵Δৄᄎެࡳ൷ع૪ R 6 ۟ R 4 4 ऱຝ։փ

୲Δނψၢڤޘ࿇୶ωچٻ։ૠቤՕጼቹࣟ૿קឩ୶Δࠀ

࿇୶ωڤޘቤψၢޏچত૿ऱՒࣟࡉ૿קऱۯᆵޘ៱ނ

ՀΚڕط૪ऱࠡ塒ຝ։Δعլ൷ࡳΖৄᄎެچ  

( a )  ։ૠቤՕጼቹऱՒشچຜ৬ᤜΔڇڱൕঅߛᏁ

ፖၢޘ࿇୶հၴ࠷ؓᘝΖ։ૠቤՕጼቹ۫তຝ

چॵ२ڂωΔچ֏ቤψጸࡵᔞچشᆵޘ៱

ऱڶནᨠ墌༄ၢۥΔࠠسኪᏝଖΔۖॺൄ

൷२سኪ࠹࣐ᐙऱࣾሐΙ֗א  

( b )  ຏᒘᙰࡉወᖫᖾऱڶ۩Գஉऱຝ։Δࠀॺ

ψ۞ྥঅ࣍։ૠቤՕጼቹऱො።ᒤփΖኙ࣍ۯ

ො።ऱ՛ຝ։ᒤΔሐሁՠ࿓ਢᆖൄࢬچωߛ

ऱشຜ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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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Ꮵ֮ܩՖՓ֗ᔤഗڼ࣍س٣ழࠩஂΔۖຫ୮ᑗس٣ঞڼ࣍ழ

ᑉழᠦஂΖ ]  

 

巿䲚檔䥽 4  

[ֆၲᄎᤜ ]  

։ૠቤՕጼቹᒳᇆޥڞᣂπڶᐞەᚨڂ S / K 1 / 2 3ρऱع૪

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ޥڞኙπۖߠრࡉ S / K 1 / 2 5ρנ܂ऱ

ᚵᤜଥૡ  

(ৄᄎ֮ٙร 8 5 5 7 ᇆ ) 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4 2 .  ఽܫΔՀࡡ٨բ༉ڼᤜႈعܓ墿Κ  

ٔිᑽՖՓ  

։ߪቤᆟᆟ९א  

]  ؑૹ৬ݝ (Հጠψؑ৬ݝω )

ॺച۩ᇀࠃ  

ᢟᨇᥞՖՓ  

։ߪਙ᜔ᆟᆟ९چא  

]  ؑ৬ݝॺച۩ᇀࠃ  

ຫ୮ᑗس٣  ]   

س٣اޕ  )  ছٚؑ৬ݝॺച۩ᇀࠃΔٚཚ

ࡻԼԫִԿԼֲڣԲሿሿԶ࣍

የ  

ᆺየဎس٣  )   

ຫᅈس٣  Κ  ᖕπؑૹ৬ݝයࠏρمګ

ऱՂ္ࡡቸஂ  

Ꮵݛݳ໑Փ  Κ  ᖕπؑૹ৬ݝයࠏρمګ

ऱՂ္ࡡቸګ  

མᇛس٣ݭ  

։ߪᆟ९ܗ೭᜔ᆟࠃਙاא  

Κ  ᖜٚؑ৬ݝॺച۩ᇀࠃऱاਙ

ܗ೭᜔ᆟᆟ९ऱ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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ຫዧႆඒ  ]  ۞ᆜ੍ࢬࡺ၀Ղ္ࡡᄎګ  

ຫྰՖՓ  ]   

ຫس٣ࣔڳ  Κ  ۞ ᆜ ࡺ ࢬ ੍ ၀ Ղ ္ ࡡ  ᄎ ګ

Δڇࠀ՞ࣥሐᖑڶԫଡढᄐ  

㋗֨ࢣՖՓ  Κ ԫଡढᄐڶሐᖑ۔ຑףڇ   

Ꮵݛݳ໑Փ  Κ  ࠡೝڇਲՓߋሐᖑڶԫଡढ

ᄐ  

4 3 .  ఽᎅΔᖕৄᄎऱᙄࠃ࿓ֱࡉݧऄΔՅፖؑ৬ݝՠ

࿓چᒌڶᣂऱࡡΔؘႊعܓ墿ΖլመΔڶ࣍طᣂՠ࿓բᆖ

ࡡᣂऱڶݝਢፖؑ৬რᨃٵࡡఎஂΖױࡡΔᇠګݙ

ఎ ஂ Δ  ፖ ڼ ᤜ ႈ ऱ ಘ ᓵ ࡉ  ᤜ ຝ ։ Ζ լ መ Δ ط ࣍ ຫ ڳ ࣔ ٣

ढᄐΔ௫֗ऴ൷ڶᖑޥڞ࣍໑ՓݛݳՖՓ֗ᏥࢣΕ㋗֨س

ऱܓ墿Δਚᓮהଚڼڇᤜႈऱಘᓵࡉᤜຝ։ᑉழᠦஂΖࡡ

ໂ൜ຫس٣ࣔڳբ༉ஂᄎᤜીዙΔ㋗֨ࢣՖՓսஂࠩآΔۖ

Ꮵݛݳ໑Փঞڼ࣍ழᑉழᠦஂΖ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4 4 .  Հ٨ቤᆟז।ڼ࣍ழᛧᝮஂנᄎᤜΚ  

ຫॾس٣  Ω  ಆ֗۫ᚊቤറ  

᎓ᑥᏚՖՓ  Ω  ్ৄؑቤஃЯಆ֗۫ᚊ  

ৌᙘᗊՖՓ  Ω  ᜔ৄᩡቤஃЯৄᩡૠ֗Ⴜቼ  

4 5 .  ຫॾس٣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༼נՀ٨

រΚ  

( a )  ԲሿሿԶִڣԲԼնֲΔπޥڞ։ૠቤՕጼ

౻ቹᒳᇆ S / K 1 / 2 3ρ (Հጠψᇠቹω )ᖕයࠏร 5

ය୶قΔࠎאֆฒᔹΖᇠቹگԱ༉شٺຜ

چຜشᣂڶהऱᄅ৬ᗰढ৫ૻࠫ֗ࠡࡳૡ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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ऱଥૡΖڇཚࠟଡִऱ୶قཚփΔ٥൷ᛧ 3 0 5 ٝ

૪Ιعயऱڶ  

( b )  ԲሿሿԶڣԼԲִԿֲΔৄᄎ༉ڶᣂع૪֗რߠ

ၞ۩แಛΔެࡳ൷ع૪ᒳᇆ R 2 8 9 ऱփ୲ࡉ൷

૪ᒳᇆع R 5 9 ۟ R 2 8 8 ֗ R 2 9 0 ۟ R 2 9 4 ऱຝ։փ

୲Δٵࠀრނᖕᇠයࠏร 6 B ( 8 )යႉᚨՂ૪ع૪

ऱ٤ຝࢨຝ։փ୲ۖኙᇠቹנ܂ऱᚵᤜଥૡ༼ٌৄ

ᄎΔၞ܂ԫەޡᐞΙ  

( c )  ৄᄎڇԲሿሿԶڣԼԲִԿֲᄎᤜՂٵრՀ٨ଥ

ૡΚ  

( i )  ႉᚨع૪ᒳᇆ R 2 8 9 ऱփ୲ۖ৬ᤜנ܂ଥૡЁ

ଥ ૡ π ု ᤩ ρ Δ א  ࣔ ψ  ᄐ ( 1 ) ω Ε ψ  ᄐ

( 2 )ω֗ψᄐ ( 6 )ω֭ψုᤩωऱψໂုω

ร ( 1 1 )  ( ܛ ᅝ ழ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

S / K 1 / 2 3 Ղऱψໂုωร ( 1 0 ) )փॺ৬ᗰش

ऱֆ٥ሐሁΔਢਐ։ૠቤՕጼشᔞࢬࡳچ

ቹ Ղ ᧩ ق  ψ ሐ ሁ ω ऱ ᒤ  ( ለ ខ  ࠠ ຏ ଅ פ

౨ऱᚦཉሐࡉዪভሐতঞೈ؆ )Ι  

( i i )  ႉᚨع૪ᒳᇆ R 5 9 ֗ R 2 9 0 ۟ 2 9 4 ऱຝ։փ

୲ ۖ ৬ ᤜ ܂ נ ଥ ૡ Ё ༉ ψ  ᄐ ( 1 ) ω Ε ψ  ᄐ

( 2 )ω֗ψᄐ ( 6 )ω֭ԵයཱིΔૡࣔױ

ᖕᇠයࠏร 1 6 යৄٻᄎعᓮฃ࣋ᐈ 1 . 5

ऱૻࠫΙچشខॺ৬ᗰۏ  

( i i i )  ႉᚨع૪ᒳᇆ R 6 2 ऱຝ։փ୲ۖ৬ᤜנ܂ଥૡ

Ё ༉ ψ  ᄐ ( 8 ) ω ֭   Ե ය ཱི Δ א   ฃ 

࣋ ᐈ ৬ ᗰ ढ  ৫   ֽ ؓ ഗ ᄷ Ղ 1 5 ۏ ऱ 

Ιࡳ  

( i v )  ႉᚨع૪ᒳᇆ R 6 3 ۟ R 2 8 8 ऱຝ։փ୲ۖ৬ᤜ

ሐࣟতچᏖނΔߢຝۖࣟޥڞଥૡЁ༉נ܂

૿ቤψᄐωچऱ௧ᛍچشऱ৬ᗰढ৫

ૻࠫΔֽؓطഗᄷՂ 6 0 ഗֽؓଥૡۏ

ᄷ Ղ 8 0 ۏ Ι א ֗ ނ Ꮦ چ ሐ ۫ ק ૿ ቤ  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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ᄐωΕψᄐ ( 3 )ω֗ψᄐ ( 5 )ωچऱچش

ऱ৬ᗰढ৫ૻࠫΔֽؓطഗᄷՂ 6 0 ଥۏ

ૡֽؓഗᄷՂ 9 5 ֗אΙۏ  

( v )  ႉᚨع૪ᒳᇆ R 5 9Ε R 6 0 ۟ R 6 2 ֗ R 6 3 ۟

R 2 8 8 ऱຝ։փ୲ۖኔਜψ࣋ᐈૻֱࠫூωЁ

ৄ  ᄎ ٵ რ  Ե ψ ࣋ ᐈ ૻ ࠫ ֱ ூ ω ය ཱི ( ܛ Բ

ሿ ሿ Զ ڣ ၞ ۩ ع ૪ แ ಛ ழ ༼ ֗ ऱ ψ ቔ ᚐ ૠ

ቤ ω ) Δ   ࠠ ԫ ࡳ ૿ ᗨ ऱ ψ  ᄐ ω ش چ ع ᓮ

ऱΔਢቔᚐؾூऱֱڼᐈ৬ᗰढ৫ૻࠫΖ࣋

ᑔڗᐊ్ظ܂ᒌΔچለՕऱګࠓٽᒌچ՛ނ

࿇୶Δ܀ႊฤٽૉեᄷঞΖቤᆟႊଥૡڶᣂ

ᄷঞΔྥ৵ە٦ᐞ۶ڕലψ࣋ᐈૻֱࠫூω

Ե։ૠቤՕጼቹփΙ  

( d )  ᆖەᐞࡡ࣍ԲሿሿԶڣԼԲִԿֲᄎᤜՂ࿇।ऱ

რߠΕᄐऱრݾהࠡ֗ߠࡵࠃ৵Δቤᆟբଥ

ૡψ࣋ᐈૻֱࠫூωΔڶᣂᇡൣሉ֮ٙ࣍ร 4 ᆏΔ

ՀΚڕᐽᙕࠀ  

( i ) ᐈ࣋ψނᒌ૿ᗨ֗።ᒤऱᄷঞЁᚵچᏁࢬ 

ૻֱࠫூωعᓮऱ່چ܅ᒌ૿ᗨطޣ 2  0 0 0

۟܅૾ۏֱؓ 1  8 0 0 Ιۏֱؓ  

( i i )  ৬ᗰढؒ֗ݝஆٻऱᄷঞЁᚵଥૡψ৬ᗰढ

ऱؒࡉݝஆؘٻႊᔞᅝΔᝩ܍ॴᖒฐ۩ଅΔ

ܑਢࡱऱฐ۩ଅΔޏא़ੌຏωΖࠌ

փ ୲ 堚 ཐ Δ ਚ ڇ ڼ ႈ ᄷ ঞ ף Ե ψ ৬ ᗰ ढ ऱ ؒ

ณΙڗωݝ  

( i i i )  ጸ֏።૿ᗨऱᄷঞЁᚵଥૡψڇဩሐֽؓ

ᔟ።ጸ֏૿ᗨΔྤࠎ༽Կᐋ܅հՂऱ່૿چࢨ

ᒌ᜔૿ᗨऱچᒤ۟֟۾ࢬ 2 0 %Δޏאპ

ଢࡉᖞ᧯ؑ୲ωΖࠌփ୲堚ཐΔނψچᒌ

૿ᗨωޏψچᒌ᜔૿ᗨωΔۖψאױᨃ۩Գ

ࠩऱጸ֏።૿ᗨωঞޏψڇဩሐֽؓࢨ

ᔟ።ጸ֏૿ᗨωΙྤࠎ༽Կᐋ܅հՂऱ່૿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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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ނ  ᆖ ભ ֏ ऱ چ ૿ ԫ ᐋ ৵ ฝ ऱ ᄷ ঞ Ё ᚵ ଥ ૡ 

ψ ᆖ ભ ֏ ऱ چ ૿ ԫ ᐋ ႊ ൕ ૿ ٻ Օ ဩ Ε ٖ ᖈ ش

چ Ε ௧ ᛍ ࢨ ֆ ฒ ९ ༔ ऱ چ ᒌ  ᒵ ৵ ฝ ۟ ֟ Կ

ψ৵ฝطᚵᤜ৵ฝނփ୲堚ཐΔࠌωΖۏ

Կ۟նࢨۏ৵ฝچش৫ऱԼ։հԫΔࠟृխ

ωΔۖψֆฒۏψԿޏለՕृᄷωؾᑇא

ٖᖈچشωঞޏψٖᖈچشΕ௧ᛍࢨֆฒ९

༔ωΙ  

( v )  ৬ᗰढၴ၏ऱᄷঞЁᚵଥૡψچᒌᜯဩ૿ऱ

९৫ڕ၌መ 1 0 0 ΕچشՕဩΕٖᖈٻ૿Δۏ

௧ ᛍ ࢨ ֆ ฒ ९ ༔ Δ ৬ ᗰ ढ հ ၴ ᚨ ቃ ఎ ԫ ࠄ ၏

ᠦ Δ ٽ ૠ ၴ ၏ լ ᚨ ֟ ࣍ ৬ ᗰ ढ ᖞ ᧯ ᐈ ৫ ऱ ԫ

փࠌཆωΖၲףޓནᨠחࡉআၞຏଅאΔת

୲堚ཐΔڼႈᄷঞऱڗณբղଥૡΙ  

( v i )  ᚌ֏ဩནऱᄷঞЁᚵଥૡψאᔞᅝऱནᨠ

ૠࠐᚌ֏ဩནΕ۩Գஉࡉֆ٥़ၴΔ៶ޏא

۩ԳᛩቼωΖᆖଥૡᄷঞאොᆠለᐖऱψֆ

٥़ၴωז࠷ψֆฒຏሐωΙ  

( v i i ) چ  Հ ೖ ߫  ऱ ᄷ ঞ Ё ᚵ ૡ ᄅ ऱ ᄷ ঞ Δ փ ୲ ਢ

ψ٤ݙ৬چ࣍Հऱೖ߫Δאቔᚐ྇֟چ

Ղ৬ᗰढऱ᧯ᗨωΙא૿  

(viii)  ௫֗ࠡైڂהऱᄷঞЁᚵଥૡψךڶ։ᖕ

֭࣋ᐈᇠቹࢬૡ৬ᗰढ৫ૻࠫऱࠡהઌᣂ

ᄐᎁψᗑऱ৬࣍طૠᚌរωΖࢨైڂ

ᗰૠωԫဲᣄאࡳΔਚڗڼނณܔೈΙא

֗  

( i x ) ᐈ৬ᗰढ࣋։ᖕ֭ךڶψૠֱ૿࣍۟ 

৫ ૻ ࠫ ω ֗ ψ ᚨ  ܑ ఎ რ ৬ ᗰ ढ ऱ ؒ ݝ ࡉ 

৫Δ܍אທီګᤚՂऱᎽᡶΔᔟᖒڶ՞ནΕ

ᔚኢᒵΕ௧ཽΕ௧ᛍ९༔ࡉֆฒٖᖈچش

ऱནᨠωऱࡳᄷঞΔ࣍طਢ࣋ڶࢬᐈ৬ᗰढ

৫ૻࠫعᓮऱഗءޣΔڼڂᚵԵ։ૠ

ቤՕጼቹऱπᎅࣔρփΔ܂ԫᎅࣔΙ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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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ᚵނψ࣋ᐈૻֱࠫூωԵޥڞ։ૠቤՕጼቹ

ऱᇡൣڕՀΚ  

( i ) ࠡ܀Δچऱψᄐωޥڞ࣍شᔞூֱڼ 

խԿ༏ψᄐωچشೈ؆Δڂᇠچشऱ

৬ᗰढ৫ֺᇠᖞ᧯ऱ৬ᗰढ৫ֽؓ

ڍৰנ ψᄐܛ) ( 7 )ω֭փ৬ᗰढ৫Ղૻ

ֽؓഗᄷՂ 2 6 5 խ֨Εψᄐऱᄅۏ

( 8 ) ω ֭  փ ৬ ᗰ ढ  ৫ ૻ   ֽ ؓ ഗ ᄷ Ղ

3 8 6 . 7 ऱ௧խ֨֗ψᄐۏ ( 1 0 )ω֭փ৬

ᗰढ৫ૻ ֽؓഗᄷՂ 2 5 0 ᦷ֗ټऱۏ

K 1 1  )Ι  

( i i ) ڇऱψုᤩωԵයཱིΔૡࣔچψᄐωڇ 

π৬ᗰढ ( ቤ ) ࠏρร 2 2 ( 1 ) යࢨ ( 2 )යࢬ

ૡऱൣउՀΔڶᣂ࿇୶ױ౨ᄎ၌መࢬૡऱ 1 2

່چᗨֺΖڼڂΔ࿇୶ࡳެױਢނܡ

։ૠቤՕጼቹࢬૡऱॺ৬ᗰ֗چشψ࣋ᐈૻ

ֱࠫூω৬ᤜऱ৵ฝၲ࣋ղֆฒشࠌΖ۟࣍

ᄎޅܡᠰ؆ऱچᒌ።૿ᗨ֗چᗨֺΔঞ

᥆࣍৬ᗰࠃ೭ᅮऱጥᝤᒤΔႊਊᅃπ৬ᗰ

ढ (ቤ )ࠏρΙ֗א  

( i i i ) ऱψုᤩωԵچπᎅࣔρ֗ψᄐωڇ 

ψ࣋ᐈૻֱࠫூωයཱིΙ֗א  

( f )  ᓮৄᄎٵრΚ  

( i )  ֮ٙॵٙ I ֗ I I ։ૠቤՕጼޥڞᣂڶሉࢬ

౻ቹ֗πုᤩρऱᚵᤜଥૡΔᔞࡵᖕයࠏร

6 ( C ) 1 යֆؒΔࠎאֆฒᔹΙ֗א  

( i i )  ֮ٙॵٙ I I I ࡵሉᆖଥૡऱπᎅࣔρΔᔞࢬ

ຑڶٵᣂቹঞԫࠓֆؒΖ  

4 6 .  ԫࡡټᇬം༉ࣟޥڞຝऱ৬ᗰढ৫ૻࠫנ܂ᚵᤜ

ଥૡऱᖕ۶Ζຫॾس٣ᇞᤩΔৄᄎ࣍ԲሿሿԶڣԼԲ

ִԿֲऱᄎᤜՂΔႉᚨع૪ᒳᇆ R 6 3 ۟ R 2 8 8 ऱփ୲ۖٵ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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܂ נ ᚵ ᤜ ଥ ૡ Ζ ৄ  ᄎ ٵ რ ऎ ش ඪ ్ ڤ ऱ ৬ ᗰ ढ  ৫ ᔚ ኢ ᄗ

ഗᄷՂֽؓطऱ৬ᗰढ৫چشຝψᄐωࣟޥڞނΔ࢚

6 0 ഗᄷՂֽؓଥૡۏ 8 0 ֗ۏ 9 5 Ζۏ  

4 7 . נ܂ᇞᤩ༉ጸ֏።૿ᗨᄷঞ৬ᤜݝᅝޣࡡټԫ 

ऱଥૡΖৌᙘᗊՖՓᇞᤩΔૡࡳጸ֏።૿ᗨऱޣਢԱޏ

ဩནΔڼڂࡳᄷঞૡࣔᚵᤜऱጸ֏ᒤאױᨃ۩ԳࠩΖ

ณଥૡڗᣂᄷঞऱڶᒔ堚ཐΔࣔޓփ୲ࠌᘬᇬᄐ৵Δڇ

 ψ ڇ ဩ ሐ ֽ ؓ ࢨ چ ૿ հ Ղ ऱ ່ ܅ Կ ᐋ ༼ ࠎ ྤ ᔟ ። ጸ ֏ ૿

ᗨωΖᆖଥૡऱᄷঞՕીො።Ա૿چᐋ֗܅ᐋऱؓᑔᐋΔല

౨ڶޓயޏچᖞ᧯ؑ୲Δ۩Գ༼ࠎለࠋऱሐሁᛩቼΖ  

4 8 .  ᇠࡡټࠀᇬംਢڇאױܡᄷঞ।Ե༼ࠎဩᙰऱ

ωᄷঞփైڂהԵψࠡូױΔဩᙰᢌق।سΖຫॾ٣ࡳ

Ζᆖࡳᣂڶᄷঞփ堚ᄑ٨ࣔڇױᎁ৾ᅝΔࡡڕ܀ᐞΖە

ಘᓵ৵Δࡡᎁဩᙰᢌऱොᆠᣄא堚ᄑࡳΔਚྤႊ༉ڼ

ଥૡᄷঞΖ  

4 9 . რٵᎅΔৄᄎ᜔ஂऱ༼ംΔޡԫၞڶࡡ࣍ط 

֮ ٙ ॵ ٙ I ֗ I I ࢬ ሉ ڶ ᣂ π ڞ ޥ 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

S / K 1 / 2 5ρऱᚵᤜଥૡΔᔞࡵᖕයࠏร 6 ( C ) 1 යֆؒΔࠎא

ֆฒᔹΙ֮ٙ֗אॵٙ I I I ࡵሉᆖଥૡऱπᎅࣔρΔᔞࢬ

ຑڶٵᣂቹঞԫࠓֆؒΖࡡኙڼ।ٵقრΖ  

[Ꮵݛݳ໑Փ֗ຫ୮ᑗڼ࣍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 

巿䲚檔䥽 5  

[ֆၲᄎᤜ ]  

⟮ᐚ࿇୶ૠቤѧᚊ੍فᖯᙊᇾঅߛֆฒፖ೯  

(ৄᄎ֮ٙร 8 5 5 0 ᇆ )  

۩ᐖࣟᇩၞאᤜႈڼ] ]  

5 0 .  Հ٨ઔߒ՛ิऱז।ڼழᛧᝮஂנᄎᤜ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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ដख़ՖՓڹ  Ω  ቤᆟ్ৄؑቤஃЯᚊ  

ᔥ֮س٣  Ω  Ւֵՠ࿓ࢷ୶ᆟ⟮ᐚᙄࠃറ  

ஊדഗس٣  Ω  Ւֵՠ࿓ࢷ୶ᆟ్ՠ࿓ஃЯᚊ  

୪ᐚዊس٣  Ω 塢९ࠃᙄ᠌ײढײ  ײە) )  

۶ฃس٣  Ω ֆૻڶেൈۦ   

5 1 . ࡡٻسᝮᓮᔥ֮٣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១տڶᣂ֮ٙΖ  

5 2 .  ᔥ֮س٣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૪Հ٨

រΚ  

( a )  ១տऱؾऱѧѧ ࡡٻ༼ࠎᚊ੍فᖯᙊᇾঅߛऱֆ

ฒፖ೯ᇷறΔࠀᐛᇬࡡኙঅڜߛඈࡉֆฒ

ፖ೯ऱრߠΙ  

( b )  હནѧѧ ᚊ੍فᖯ (Հጠψفᖯω )ᙊᇾڇՒֵՠ࿓

ԲሿሿԶ࣍ᓳழײە۩୶ᆟ⟮ᐚ࿇୶ૠቤၞࢷ
ૹऱᖵڶᖯࠠف࣍طΖנཚၴൺڣԲሿሿ۟ڣ

Կִᛧுऱ⟮ᐚ࿇୶ᛩቼڣԲሿሿ࣍რᆠΔ
ᐙေ۷ሑ৬ᤜܿঅఎفᖯᙊᇾΖײطढ᠌ײᙄ

ࡡढᘬᇬײԼԲֲִᆖڣԲሿሿ࣍ࠀࠫૡࠃ

ᄎەᐞऱঅߛጥૠቤࢬሉऱ֮ढေ۷Δނڶ

ऱفᖯࡉॼऱᙊܿԵૹ్ܑࢤΙ  

( c )  ᖵѧѧ فᖯࡨ৬࣍ԫԶԮԿ۟ڣԫԶԮնڣཚၴΔ

᜔९৫પ 2 0 0 ԫଡࠟᐋڶऱԫጤࡾᖯᔾفڇΖۏ

ऱॼΔጠψ൷ࡴॼωΖفᖯڇԫԶԲףڣ৬Ա

પ 8 0 ۼԺᘋ৬ຝ։Δᑗഘۼऱֵ፹ۏ

ຝ։ᤂႃᇷ८Ζفᖯऱֵ፹ۼຝ։ڇԫԫሿڣ

ਔ൷ץຝ։ΔࡾᖯऱᔾفΖז࠷ࢬᕩՒዌᗰढط

ࡴ ॼ Δ ڇ Ղ  ધ Բ Լ ڣ ז ၞ ۩ ⟮ ᐚ Ⴤ ௧ ՠ ࿓ ழ 
ୖΖۖᔾ௧ژࡸऱຝ։սᤉᥛشࠌΔଉཽΕ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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⻈ ࡉ  ᚊ ৄ հ ၴ ༼ ࠎ ྀ ᔚ ࣚ ೭ Δ ऴ ۟ Կ Լ ڣ ז 

ַ Ζ ࠡ ৵ Δ ڇ ร Բ ڻ   Օ ᖏ ֲ ᖕ ழ ཚ Δ ف ᖯ ࡉ ᒘ

ᙰ ऱ  ᕩ Ւ ۼ  ຝ ։ ݁ ࣍ ԫ   Բ ڣ ᔡ ࣈ ᄤ Δ ୖ ࣍

⟮ᐚᖲऱᄅჄ௧հՀΙ  

( d )  অفߛᖯᙊᇾऱঞΚ  

( i ) ᗑऱ֮֏ᙊขΙژᖯᙊᇾؘႊܿঅف   

( i i ) ف  ᖯ ᙊ ܿ ᚨ ֱ ঁ ࣐ ሒ Δ ࠀ  ڶ ٽ ᔞ ऱ ؒ ݝ Δ א

 ٽ ف ᖯ  ء  ሎ ᙁ ᑐ ో Δ ۖ ॵ २ چ  ٍ  

೯խ֨ऱᖵહནΔ֗א  

( i i i )  ⟮ ᐚ ᚨ ፖ ࠡ ॵ २ ԫ  ऱ ֮ ֏ Я ֮ ढ ᇷ ᄭ ( ֮ ٙ

ॵ ٙ 3 փ ࢬ ૹ រ ਐ נ ) Δ ֠ ࠡ ਢ  ᚊ ን ৄ ֆ Ⴜ

৬ م ᜤ ᢀ Δ א ף  ֆ ฒ ኙ ଉ ཽ ء چ ᖵ  ऱ ᎁ

ᢝΙ  

( e )  ୶ᥦֱڤѧѧ ڶᣂኔ٨ࠏᜰڕՀΚ  

( i ) ش  ੲ ᑿ ື ᜃ অ ᥨ ֮ ढѧѧ ڇ ᖾ ॰ Օ Կ ֣ ྨ ܽ ࡉ

ᐖࠇקڠሁזݚᙊܿऱኔࠏΙ  

( i i ) א   ᥏ ሶ ၲ ࠀ ױ ൕ   ٻ Հ ᨠ ᓾѧѧ ڇ ۫ ڜ 

Ιࠏঃ໑ढ塢ऱኔ್ࡨ  

( i i i ) א   ᥏ ሶ ၲ ࠀ ױ ڇ २ ၏ ᠦ ᨠ ᓾѧѧ ڇ ګ ຟ ८ ޥ

ᙊܿ໑ढ塢ࡉႁࠢᄅᓡৄ໑ढ塢ऱኔࠏΙ  

( f )  ֆฒፖ೯Κ  

( i )  ร ԫ ၸ  Κ  ᇞ ᣂ ࣹ ऱ ࠃ ࡵ ֗ ୶ ඨ آ ף ѧѧࠐ

 ֆ ฒ ኙ ڶ ᣂ ႈ ؾ ऱ  ᇞ Ι ᒔ ࡳ ࠀ ᎁ ٵ অ ߛ ف

ᖯ ऱ ਐ ᖄ ࢤ  ঞ ࡉ ᖞ ᧯ ֱ ٻ Δ א ֗ ઌ ᣂ ऱ  ቤ

ᐙ  Ζ ڶ ᣂ  ೯ ץ ਔ ։ ܑ ࣍ Բ ሿ ԫ ሿ ڣ ն ִ Լ

ԫ ֲ Ε Լ Կ ֲ ࡉ Լ Ԯ ֲ  ႓ Օ ט  ᤜ ᄎ Ε  ᚊ

ৄ  ᤜ ᄎ ࡉ ײ ढ ᘬ ᇬ ࡡ  ᄎ ᜰ ۩ ១  ᄎ Δ א ֗

࣍ Բ ሿ ԫ ሿ ڣ ք ִ Լ  ֲ ࡉ Բ Լ ք ֲ ᜰ ۩ 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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ᄎຘመݝᣂᅝڶኘΖီچኔࠀܽ܂୶ඨՠچ

ॾΕሽᇩࡉጻ፦ႃֆฒრߠΔࢬ൷ᛧऱრ

ࠐآڇֆฒᔹΖࠎᣂጻՂΔڶ࣍ᄎᐽሉߠ

ᑇٍࡌᄎ࿆עᐖၲ״ࡉܫႚ១տᄎΖ  

( i i )  รԲၸΚᕩፋ٥ᢝΔٻছᝬၞѧѧ অࡉߛ

ᇭᤩֱூᕩፋ٥ᢝΖรԫၸࢬ፦ႃऱრߠᄎ

ऱֱூΖ࠷ױૡࠫא։࣫ΔࡉᖞΕᛀಘאף

հছᜰ۩ᓵࢍڣڣԲሿԫሿ࣍ඈڜᄎݝᣂᅝڶ

ᕽڍޓࢨՠܽ܂Δ១տᘬᇬ࣠ࠐآࡉሁٻΖ

ࢬூழΔֆฒፖ೯խֱߛऱঅ࠷ױૡࠫڇ

፦ႃऱֆฒრࢬࡉߠ।ሒऱཚඨᄎղەאᐞΔ

࿇୶Ζࡉߛଫ⟮ᐚऱঅچཚᔞᅝא  

5 3 . ႈ֘ਠࠃ᧯༉ࠠࡡ១տΖଡܑנ܂՛ิߒઔڍࡡ 

ΚߠՀრא  

୶ᥦֱڤ  

( a )  լ᥆რشੲᑿືᜃঅᥨفᖯऱऄΔڂড়ྤऄ

२၏ᠦ൷ᤛ֮ढΔۖ૿چՂऱੲᑿືᜃٍৰ୲࣐ధ

ჾ֗᧢៱Ι  

( b )  ᚨ൶ಘᨃড়ױፖفᖯ৬ޓمऴ൷ᣂএΔڇױࠀለ

२၏ᠦᨠفᖯऱ୶ᥦֱڤΔڕࠏ១տխڇقࢬႁ

Ιࠏຟऱኔګࡉࠢ  

( c ) २၏ڇױࠀΔࢍچড়ऴ൷ၞނش৬ᤜආࡡڶ 

ᠦᨠ֮ढऱ୶ᥦֱڤΖ۫ڜॵ२ऱዧၺສঁਢԫ

ଡࠏΖ༉ڼᣊࢍچ୶ᥦֱߢۖڤΔ૿چڇᒤؘ

ႊףԵٺႈ೯ܑࠠࡉۥऱᄐցైΔၲڕࠏ

נࢋഇᗑऱՒขΔᇠᏺԺΙ  

( d ) ᚊࡉᖯऱᖵفق୶אᖯॵ२ᚨၲ໑ढ塢Δف 

ৄ᠆༄ऱ֮֏ࡉᖵᇷᄭΖຍऄፖᖾ॰ՕԿ֣ྨ

ܽᔣऱ֚ඒᢌ໑ढ塢ࡉᗝᄮᖯॵ२ऱխഏԳ

塢ઌૉΙ࢚ᖏञધֲݼ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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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ڶ  ࡡ  ৬ ᤜ ආ ش ױ ᨃ  ড় ᧯ ᧭ ޡ ۩ መ ᖯ ऱ ୶ ᥦ ֱ

Δۖᙊܿۼ؆ٻ፹ᓤ፹فشܓױᖯࠟጤفΖڤ

ຝ ։ ૉ ආ ࠷ ᔞ ᅝ ऱ অ ᥨ ൻ ਜ Δ ٍ ױ ᨃ  ড় ޡ ۩ ߨ

መΖٵᣊऱֱऄբᚨڠੈ࣍شऱၺᖯΔᇠᖯᑚբ

ჾᡏΔຝ։فჇᙟִٍڣբޓངΔࠡ܀ᖵᏝଖ

۩ޡױढᏝଖۖড়ٍ֮ڶࠠהᐙΖࠡࠩ࠹آࠀ

መᖯऱᖯᑚኔץࠏਔᗝᄮᖯࡉᑪڠऱྉᖯΙ  

অߛૠቤऱૹរ  

( f )  ૠቤૹរ໌ڇڱທᘜٽளሏΕඒࡉߛᖵۥऱན

រΙ  

( g ) ለڼڂլΔࠀढᏝଖ֮ࡉऱ৬ᗰΕᢌߪءᖯف 

ૹऱਢؘႊൎᓳࠡᖵᏝଖΔفނ֗אᖯຑᢀࠩ

ᇠࢨଉཽ᠆༄ऱ֮֏֮ࡉढᇷᄭΙ  

( h )  অߛૠቤױආشழ٠ᙞሐᠲΔނփመװΕ

ױۥᇷᄭյઌຑ൷Ζૠቤᖵࡉ֏ऱ֮ࠐآࡉڇ

᧩סא ⟮ᐚ ܂ ٌຏᑐ ో - መװਢ 堚Ղ ऱࡾ 

ᒘᙰࡉ⟮ᐚᖲΔֲۖ৵ਢലᆵګऱၡᔚᒘᙰΙ  

( i ) ॵ֮ٙٙ࣍ᚨഗݝΖᅝଉཽऱᖵقᣂૠቤᚨ୶ڶ 

3 ᐚ֗ࠡॵ२ԫ⟯ڇᇷᄭΔᖵࡉ֏ऱ֮ࡳᒔࢬ
࿇ൺڍޓᇷᄭΔחঅߛૠቤऱփ୲ޓ᠆༄Ζ۶⟮
ᛤՓࡉᐚس٣ऱᖵץױਔڇփΔຍࠟۯছᔘ່

ॣ৬ᤜڇ⟮ᐚᘋ৬क़ႼࡷৢڤΙ  

ኙ։ૠቤՕጼቹऱᐙ  

( j ) ຜΖ։شڛ۰ࢨቤᄐچᢰऱՒࡌᖯᙊܿف 

ૠቤՕጼቹؘڶאףᛀಘΔٽނᔞऱՒشچຜޓ

ૠቤΙߛᘜԵঅچய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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הࠡ  

( k )  ઔߒ՛ิᚨኙঅفߛᖯၞ۩ޓᇡาऱֺለઔߒΔࠏ

ڕ ੈ ڠ ف ᖯ Δ ൕ ۖ ޓ  Ե Ա ᇞ ᚊ ੍ ف ᖯ ऱ ᗑ  հ

Ζ؆ഏऱኔࠏΔܑਢ୶ᥦᖯᑚऱֱڤΔٍᚨף

Ιߒઔא  

( l ) ڶ  ࡡ  ৬ ᤜ অ ߛ ૠ ቤ ᚨ א Գ ढ ທ ী ( ࠏ ڕ ᇘ ފ 堚ګ

 )ۥΔዝᖵནΖࠇקऱᙲࡉႼࡉႽࣔႼ

ᅝழऱࡉནૹႿԱᖵפګΔዝࠏऱۿᣊڶ

ᛩቼࣷΙ֗א  

( m )  ᚨ༼נ ৬ᤜ Δח ⟯ࠐ ᐚፖ ᚊ ৄհၴ ( ܑਢᖩ

መ֜ሐࣟ Ζܓঁޓ(  

5 4 .  ᣂ࣍։ૠቤՕጼቹழऱشຜچΔᔥ֮س٣।ق

Δچຜشᄎଥૡৄޣႊࢨݝ৵Δᅝޔֆฒፖ೯ڇ

ᣂڶق।ࠀΔߠᣪ၆რנ༽ࡡڍהૠቤΖߛᖞଡঅٽא

რߠᄎᛧᇡาەᐞΖڍஂઔߒ՛ิࡡٻ១տڶᣂࡵࠃΖ  

巿䲚檔䥽 6  

[ֆၲᄎᤜ ]  

ゑ●摜ㆉ䷥䟴㴱岝   ᇷㆉ䵚␀巧ᇸ椝㹄  

(⩝尞㦒㠖ↅ䶻 8 5 4 9 壮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5 5 . 墿Νܓعᤜႈڼբ༉ࡡՀא   

ٔිᑽՖՓ  

։ߪቤᆟᆟ९א  

 

]  ؑૹ৬ݝ (Հጠψؑ৬ݝω )ॺ

ച۩ᇀࠃ  

ᢟᨇᥞՖՓ  

։ߪਙ᜔ᆟᆟ९چא  

 

]   

ຫ୮ᑗس٣  ]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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س٣اޕ  )  ছٚؑ৬ݝॺച۩ᇀࠃΔٚཚ࣍

ԲሿሿԶڣԼԫִԿԼֲࡻየ  

ᆺየဎس٣  )   

ຫᅈس٣  Κ  ᖕπؑૹ৬ݝයࠏρمګऱ

Ղ္ࡡቸஂ  

Ꮵݛݳ໑Փ  Κ  ᖕπؑૹ৬ݝයࠏρمګऱ

Ղ္ࡡቸګ  

ຫس٣ࣔڳ  ]  ۞ᆜ੍ࢬࡺ၀Ղ္ࡡᄎࡡ  

ຫዧႆඒ  ]   

ຫྰՖՓ  ]   

མᇛس٣ݭ  

೭᜔ᆟࠃਙاא)  

։ߪᆟ९ܗ )  

Κ  ᖜٚؑ৬ݝॺച۩ᇀࠃऱاਙࠃ

೭᜔ᆟᆟ९ऱܗ  

5 6 . ࡡΔ܂១տπؑૹ৬ฃρऱᛀಘՠڇڱᤜႈڼ࣍ط 

 ྤ ႊ ܂ נ ެ ࡳ Δ ਚ ፖ ᄎ ृ ٵ რ Ղ ૪ ࡡ  ױ ᤉ ᥛ ఎ Հ  ፖ ಘ

ᓵΖ  

5 7 . ᄎᤜΝஂנՀԳᛧᝮא   

ࣥᔤִ୧ՖՓ  Ё  ࿇୶ݝݝ९  

്֮ᣈس٣  Ё  ࿇୶ݝݝ९ਙएܗ  

ᣂᐝੳՖՓ  Ё  ࿇୶ܗݝఽ९ (ؑޓᄅ ) 4  

ൌݳس٣  Ё  ࿇୶ݝݝ९ᄅፊఽ  

5 8 .  ࣥᔤִ୧ՖՓࡡڶࢬٻംړΔࠀᦟ०ᄅࡡףԵৄ

ᄎΖڔ।قΔڣװڇԼִᜰ۩ऱᄎᤜՂΔڔམࡡٻ១տਙࢌ

֏៱ՠᄐՕლऱਙΖܫڔवࡡΔ۞Բሿԫሿִڣᄅൻ

ਜڤإං۩ࠐאΔԫऴࠩᗨᄕऱڃᚨΖኲ۟նִࢍΔچਙ᜔

ᆟբ൷ᛧ 1 4 ঞࡲԫΔۖࡵࠃᓮ௫֗ૹ৬عࡲᓮΖࠡխԫع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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ᣂᄷঞΖࠡ塒ڶٽᓮլฤعࡲᇠڂΔޡ౨ၞԫآ 1 2 عࡲ

ᓮ ঞ ٤ ຝ  ޣ ޏ ᇘ ᖞ ᐏ ᑔ ڙ ( ٤ ຝ ᥆  ԫ ᄐ ᦞ ) Δ א ܂ լ ٵ ش

ຜΔץਔᙄֆΕሿഇᔮΕࡉࢋଇᆥΖᅝݦݝඨΔৄڇ

ᄎመՠ܂ऱഗ៕ՂΔאף٦ழຏመՒچጥመ࿓ၞ۩ऱٺ

ႈՠ܂Δ౨ܗ࠰ᤩ࣋ՠᄐՕლऱᑨԺΔൕۖ֏ՠᄐΖ  

[႓ᤌᙘ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5 9 .  ࣥᔤִ୧ՖՓᤉۖࡡٻ១տπؑૹ৬ฃρᛀಘΔ

ຫ૪Հ٨រΚࠀ  

( a )  ۩ऱπؑૹ৬ฃρڇԲሿሿԫڣቇؒΔڇڱ

ؑ৬ݝऱՠ܂ૡՀᖞ᧯ऱਙਐ֧Ζؑ৬ګ۞ݝ

م א ࠐ Δ բ ݙ ګ ڍ ႈ ૠ ቤ Δ ץ ਔ ၞ ۩ પ 4 0 ႈ ૹ

৬Ε༚ଥࡉঅߛႈؾΔ܀ਢΔຍࠄႈٵٍؾழ֧ದ

Ալ֟ञᤜޅࡉေΖԲሿሿԶڣΔਙ٤૿ࡳެࢌᛀ

ಘπؑૹ৬ฃρΔאᒔঅڶᣂฃױᤉᥛ֘ਠ

षᄎٺؑڇޓᄅᓰᠲՂऱ္ࡉޣႊᚌ٣ऱ

༚ଥֱ૿ऱڙᑔࡉߛढঅ֮ڇࢌਙٽ֗אႈΔࠃ

ᄅਙΙ  

( b )  πؑૹ৬ฃρऱᛀಘՠڇ܂ԲሿሿԶڣԮִ୶

ၲ Δ Ꮑ ழ ࠟ ڣ ݙ ګ Δ ۖ ᖞ ଡ ଡ ࿓ ٥ ։ Կ ଡ ၸ  ၞ

۩ Δ ։ ܑ ਢ ψ ዌ უ ၸ  ω ( ֆ ฒ ڇ  ڶ ቃ  ऱ  ਮ

ՀΔፖૡمᛀಘՠ܂ऱᤜ࿓֗ٺႈႊԵಘᓵऱ

ᓰᠲࡵࠃࡉ )Ιψֆฒፖωၸ (ֆฒፖಘᓵڇ

ዌუၸૡڶمᣂؑޓᄅऱԮՕᓰᠲ )Ι֗אψ৬

٥ᢝၸωم (ֆฒፖૹរಘᓵԼႈॣޡ৬ᤜ )Ζ

ψ ৬ م ٥ ᢝ ၸ  ω ല ࣍ Բ ሿ ԫ ሿ ڣ ք ִ  ޔ Ζ ྥ

৵ Δ ᅝ ݝ ᄎ ጵ ٽ ࢬ  რ ߠ Δ ଥ ૡ π ؑ  ૹ ৬ 

ฃρΔڇঁאԲሿԫሿࢍڣڣЯԲሿԫԫॣڣڣቇ

ᣂଥૡΙڶؒ  

( c ) ԱԮ۩٥ၞݝπؑૹ৬ฃρᛀಘመ࿓խΔᅝڇ 

ႈറᠲઔߒΔץਔ᥆ֺለࢤᔆऱψքଡࠅৄؑ (ଈ

ዿΕࣟࠇΕᄅࡕףΕקΕՂ௧ࡉᐖڠ ʼ ؑ ޓᄅਙ

ઔߒω (Հጠψਙઔߒω )Δ֗אᩡ৬ݝૹ৬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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اࡺኙᔢᆜऱؾૹ৬ႈݝಳ᠋ᩡ৬אΔߒಳ᠋ઔؾ

֪ऱᐙࡉ ʼΙ  

( d )  ᛀಘመ࿓ֆၲࠠࠀຘࣔ৫Δֆฒᛧᝮڶࢬףֆฒ

ፖ೯ΔۖᅮᖄࡡᄎऱᄎᤜಖᙕٍՂሉ࣍πؑ

ૹ৬ฃρᛀಘऱጻΙ  

( e )  Լႈॣޡ৬ᤜᇡሉ࣍ψ৬٥مᢝωၸѧѧ ֆฒრ

ם֗୶ඨ֮ٙ՛᜔ߠ (Հጠψ՛םω )Δᅝխ

ࠃᆜڜࡉਔᇖᚍץᣂᆵኔ৬ᤜऱาᆏΔڶຝ։ਢڶ

հၴݝፖؑ৬ࢌਙ֗אΕषࣚ೭ၷ֗ࠡ౨Δࡵ

ऱತ೭ڜඈΖፖৄᄎՠ܂ለઌᣂऱ৬ᤜਢආ࠷

ψطՀۖՂω֗ψچאءωऱֱಾΔၞ۩ؑ

ᄅᘬᇬؓωޓᚵᤜऱψؑمਔץΔ܂ᄅՠޓ

(Հጠψᘬᇬؓω )Ι  

( f )  ψਙઔߒω࿇Δ؆քଡࠅৄؑڇቤၸ

բਐࡳᚌ٣ૹ৬ऱچΔ܀ଉཽঞլྥΖឈྥؑ৬

ᑑփऱࠠ᧯ᑔؾᇠ܀Δټᑑؾૹ৬ऱڶݝ

ڙ 䁿 ࢨ ष  ऱ ۯ ᆜ Δ ݁ ٨  ඕ ტ ֗  ৫ ᖲ യ ऱ ᇷ

ற Ζ ط ࣍ ૹ ৬ ႈ ؾ ႊ ೯ ش ֆ ࢈ ֗ ױ ౨ ௫ ֗ ತ ೭ ܓ

墿 Δ অ യ ऱ   ە ᐞ ڂ ై ਢ ᝩ ܍ ֗ ྇ ֟ ᛒ ش ࡉ ދ

ᖲ Ζ ഗ ࣍ অ യ Ꮑ  Δ ڇ ૹ ৬ ႈ ؾ ऱ ڰ ཚ  ቤ መ ࿓

խΔྤऄᘬᇬ֗ᨃᅝاࡺፖࠡࠃΔڼڂঅയ

ঞګᄐፖૹ৬ฃಘᓵऱԫՕᎽᡶΖଣᅝݝ

ֲ৵ආ࠷ψطՀۖՂω֗ψچאءωऱֱಾΔ

ኔڶᏁᛀಘຍႈঅയঞΙ  

( g )  ᖕ՛םࢬᄗ૪ऱଈႈॣޡ৬ᤜΔᅝݝᄎچڇ

ᐋ ૿  ቤ ؑ  ޓ ᄅ ՠ ܂ Δ ጹ ᙅ ψ א Գ  ء ω ऱ 

ঞ Δ ࠀ ᆵ ኔ ψ ط Հ ۖ Ղ ω ֗ ψ א چ   ء ω ऱ ᑓ

ૹ৬ݝ৬ؑڇᑑΔࠠ᧯৬ᤜਢؾΖኔᔌᇠڤ

مψᘬᇬؓωΖ՛םբᇡሉψᘬᇬؓωऱ

౨Εᚵᤜऱิګਮዌࡉሎ܂ᑓڤΖمψᘬᇬؓ

ωᚨৄܗڶᄎऱՠۖ܂լᄎᐙࠡऄࡳ౨Ζ

ψᘬᇬؓωᄎڂᚨψؑޓᄅچᣋནઔߒω چ)

ᣋནઔߒ )ऱ࣠Δچڇᐋ૿ףൎؑޓᄅቤ

ՠ܂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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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πؑૹ৬ฃρᛀಘཚၴၞ۩Ζڇߒᣋནઔچ 

᥆ࢬᑑփऱԮଡᤜᄎᛧᝮ༉ࠡؾݝଡؑ৬ڇ

ऱچၞ۩ઔߒΔچڇঁאᐋ૿ᒔࡳຍچࠄڇ

ؑޓᄅֱ૿ऱᣋནΖچᣋནઔطߒറᄐംᖲ

ዌၞ۩ΔץਔଉཽՕᖂࡉଉཽխ֮ՕᖂΙ  

( i ) ڼणउᓳΔڙխऱᑔ۩ၞڇਢսߒԫႈറᠲઔ 

ᓳޓڇڱᄅؑ৬ؾݝᑑփપ 1 8  0 0 0 ᐏᑔሒ

3 0 ऱዌणउᑇᖕΙڙԳᑔߏՂऱאࢨڣ  

( j )  ψᘬᇬؓωᄎەᑔڙणउᓳऱ࣠Δࠀຏመ

Δߠᣂؑૹ৬ऱრڶנ༽ࢌਙٻΔ܂ቤՠچ

រЯچᄅᒤΕૹ৬ޓᄅΕޓਔփԳՓ༉ؑץ

䁿ิЯဩሐΕঅؾߛᑑֱࡉऄ֗ءܓڶՒᆖᛎࡉष

ጻऱૹנ༽ైڂऱᣋནࡉრߠΙ  

( k )  ᖕ৬ᤜمψᘬᇬؓωऱૠቤΔᚨڇ٣ԫࠟଡ

ؑ৬ݝૹ৬փᇢ۩Δྥ৵թං୶۟ࠡؑה৬ݝૹ

৬Ζψᘬᇬؓωലᄎਢԫଡᘬᇬቸ᧯ۖॺऄࡳ

ิ៣Δլᚨီৄᄎऱچ։֭Ζৄᄎലᖕ

πৄؑቤයࠏρᤉᥛച۩ࠡऄࡳ౨Ζψᘬᇬؓ

ωፖؑ৬ྤٍݝऴ൷ᣂএΖψᘬᇬؓωᄎڇ

ቤᆟᝤՀچቤऱՠ܂ഗ៕Ղ୶ၲՠ܂Ζቤ

ᆟڇᇷᄭٽՀױψᘬᇬؓω༼ࠎఽࣚ೭

֗ቤֱ૿ऱറᄐ֭གΰץਔၞ۩ቤઔߒαΖؑ

৬܂ױݝച۩ᖲዌΔࠀਬࠄઔࠎ༽ߒᆖ၄Ι  

( l )  ψᘬᇬؓωലᄎאֆၲࠠࠀຘࣔ৫ऱᑓڤሎ܂Δ

ࡡፖ٥৬ፂཽڤᑓ܂ᄎቔᚐֆฒፖΔຍጟሎࠀ

ᄎऱሎ܂ᑓڤઌۿΖψᘬᇬؓωᄎطറᄐԳՓ

ጥΔۖࠡՠ܂ኙլᚨਙए֏Ζψᘬᇬؓω

ஂऱუԳᙇᚨᑵ൜ؑૹ৬ࠃ೭ऱറᄐԳՓΙ

ΕറګᄎࡡਔᤜΕ։ץΔ৬ᤜګ࣍۟

ᄐԳՓΕष壂ᖲዌΕิاࡺ៣ࡉփऱᄐቸ᧯Ζ  

6 0 . ႈΔଡܑࠃࠄԫ࣍១տΖኙנ܂ტࣥᔤִ୧ՖՓࡡ 

Κߠ।ሒԱՀ٨რ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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ԫঞ  

( a ) ڇ  ᦸ ࡳ ᚌ ٣ ૹ ৬ چ  ֱ ૿ Δ ֭  ආ ش ለ ֆ ၲ ऱ ֱ

ຘࣔ৫Ζᙟ㷂መ༽אᇷறΔڍޓࢶګᢥࠀΔڤ

࿓ֆၲΔᅝݝᚨਊൣउࢬᏁΔֆၲመԫऴঅയऱ

Ζ܂ψᘬᇬؓωऱՠঁܓאᑑૹ৬ऱᇷறΔؾ

ᣂڶ٣ᖲΔ۾ԳֆၲΔྤԳᄎڶࢬٻᇷறਢ

ംᠲᚨլᣄࣚ܌Ζ  

( b )  ֭ຏመچᣋནઔאߒᦸࡳᅝچࡉۥᣋན

ऱֱڤΔڂຍᑌԫࠐΔؑޓᄅՠঁ܂౨אᖞ᧯

ຝၞ۩ΙݝۖڙΔۖॺຏመૹ৬ଡܑᑔ۩ၞڤݮ  

ψᘬᇬؓω֗ࠡהਮዌࡵࠃ  

( c )  ֭مψᘬᇬؓωΔ֗אආ࠷ψچאءω

ಾֱڼΖ܂ᄅՠޓωऱֱಾၞ۩ؑءاאψࡉ

ലڰڇܗڶཚؑޓᄅૠቤ৬٥مᢝΔۖৄᄎ

Ζ܂౨Δറࣹቤՠࡳ㷂Ժച۩ࠡऄױٍ  

( d )  ֭ᚵऱψᘬᇬؓω܂ᗑ࣍مᤜᄎऱچ

ؓΔط֗אറᄐԳՓᖜٚګΖᇠؓڶٍᏁ

ᐖषᄎٺऱլٵრߠΙ  

( e )  ᚨەᐞᓳᇷᄭΔኔچᣋནΔࠀᆵኔᆖψᘬᇬ

ؓωࢬᦸࡳऱچޏՠ࿓ࡉᛩቼભ֏ՠ࿓Ι  

( f )  ਙઔߒ࣠ਐנආشጵڤֱٽං۩ؑૹ৬ႈؾ

ऱړΖאᄅࡕףࠏΔᅝچऱؑૹ৬ႈؑطؾ

ૹ৬ݝԫଡᖲᣂං۩Ζᇠݝऱ౨ץਔቤΕ֮

ढঅؑࡉߛૹ৬Ζᅝݝᚨەᐞڇଉཽ۩ऱਮዌ

ՀΔܡױආٵشᣊऱጵࡉٽอᤂֱڤΙ  

( g )  षࣚ೭ၷߩڶജᇷᄭΔࠡՠ܂ழ࣍ૻݝ

ڶ֪༼ܗ࠰ࠎΖᅝڶݝᏁ࠹ᐙऱᄐ༼

ऱࣚ೭Ιڤݮזขچ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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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֘ኙؑૹ৬ႈؾऱਢⲯᄐΖ࣍طψᔮང

ᔮωֱூࠀլױ۩ΔڶࢨᏁم೭ၷΔⲯ

ᛜᙄृ༼ܗ࠰ࠎΙ  

ؑޓᄅࡵࠃ  

( i )  ᑔڙ༚ଥٍਢؑޓᄅመ࿓ऱૹԫᛩΔຍጟֱڤ

ᛩঅΖؑ৬ޓڤૹ৬ऱֱ۩ၞؓڎංՒᖲشࠌֺ

ᄎ࠰ৢࢪଉཽࡉݝ (Հጠψ࠰ࢪω ༚ଥֱ૿ڙᑔڇ(

ႃխݝ৬ؑޣױڕࠏ᠖堚Δאᚨղ܂ᖜᅝऱՠࢬ

ຂޓᄅՠ܂Δۖ࠰ࢪঞറຂ༚ଥՠ܂Ι  

( j )  ᚨ ף ൎ  ֏ ՠ ܂ Δ  ڼ Δ ᅝ ݝ ࢨ Ꮑ   م റ ຂ ՛

ิΔຂڶߜޏᣂႈؾऱ࿏ٙࡉຌٙΖؑ࣠ڕ؆ڼ

৬ ݝ ֲ ৵ ౨  ڶ ԫ ࠄ ढ ᄐ (  ۩ ऱ π ؑ  ૹ ৬ ݝ ය

ऄڼլ୲ࠀρࠏ )Δല࣍ܓڶ֏ՠ܂Δڂࡻ

ழڶޓױயچ൳֪ࠫऱิٽΔחංᐖ֏ՠڶ܂

Ιࠃګᖲᄎڍޓ  

( k ) ޏ   ጸ ֏ ՠ ܂ ۟  ૹ  Δ ᚨ ڇ ؑ  ૹ ৬ ႈ ؾ ऱ 

ቤЯ࿇୶Օጼխૡࣔጸ֏።Ι  

( l )  ᚨؑڇૹ৬ႈؾխૡࣔ༼ࠎဩᙰᢌऱࡳΔڂ

ဩᙰᢌਢޏ۰ࡺᛩቼᔆైऱૹԫᛩΖࠡڇ

ࠎ༽܂شࡳ։ֺਢਐۍૉեڶխءګؾഏ୮Δႈה

ဩᙰᢌऱΙ  

ᓳᇞՠࡉ܂ਆەᐞ  

( m )  ᚨؑڇૹ৬መ࿓խΔൎࠫኔਜֱڍᓳᇞൻਜΔא

ᤜΔ࠰ګᣂֱ૿༉ૠቤၞ۩ᘬᇬΕᒒ֗ሒڶٺঁ

ൕۖ྇֟ञࣇΙ  

( n ) ᇖנ܂ॺऄ۰֪ٻڕࠏംᠲΔࠄڶຍଡመ࿓խΔڇ 

ᚍऱംᠲΔழਢຏመ۩ਙ֫Δਊࡲޢଡூऱଡ

ܑൣउΖᅝڶࢨݝᏁمԫଡറຂᐉဪΔ

ᐉڶਆᖕऱܺᣄ֪ଡூΖԫࡡټঞլٵ



-  3 9  -  

რ   ࡡ  ᄎ Δ ڂ  ڶ ᣂ ം ᠲ ױ ຏ መ ᓳ ᇞ ֱ ऄ ᇞ

ެΙ  

ႈࠃהࠡ  

( o )  २ڣΔኙؑ࣍৬ݝऱૹ৬ૠቤΔৄᄎࣄऱԫ

ঞਢΔ྇܅࿇୶ႈؾऱയ৫ࡉ৬ᗰढऱ৫Δࠀ

ޣֆฒٖᖈ֗چشભ֏ဩནΖլመΔطᄐ

۞೯༼נऱૹ৬ૠቤΔڶᣂᄐࢨᄎٻᅝݝञ່࠷

ऱ࿇୶യ৫Δޣאᛧ່࠷ՕܓᑮΖৄᄎڶຂٚ

ؓᘝषᄎऱཚඨࡉଡܑᄐऱᦞ墿Ι  

( p ) ֮֏ऱֆฒፖ۫ەױֆฒፖ೯Δ࣍۟ 

ᑓڤΖڶڇᣂመ࿓խΔᅝݝ։ܑፖլٵܑऱԳՓ

ᜰ ۩ ಘ ᓵ ᄎ Δ ᝩ ܍ ڶ ᣂ ಘ ᓵ ط ਬ ࠄ ቸ ᧯  ᖄ Ζ ڼ

؆ Δ ױ ᜰ ᙄ ԫ ࠄ ᓵ ᕽ Δ א ጵ ٽ լ ٵ  ܑ Գ Փ ऱ რ

Ζߠ  

6 1 .  ࣥᔤִ୧ՖՓ༉Ղ૪რࡉߠംᠲڃᚨڕՀΚ  

ԫঞ  

( a ) ຘࣔࠠޓࠀֆၲޓشᄅመ࿓ආޓ֭ؑࡡኙڔ 

৫ऱֱڤΔ।قᦟ०Ι  

ψᘬᇬؓω֗ࠡהਮዌࡵࠃ  

( b )  ኙࡡ࣍ᎁٵψᘬᇬؓωৄܓڶᄎऱՠ܂Δڔ

।قᦟ०Δڂञؓڰ֗ױࣇஒΔৄᄎঁױႃխ

ച۩ࠡऄࡳ౨Δറࣹࠫࡳऄࡳቹঞऱՠ܂Ζኙ࣍

ᗑࡉࡳψᘬᇬؓωլᄎᐙৄᄎऱऄػࣔࡡ

Δψᘬᇬؓωࠡנਐڔᦟ०Ζق।ٍڔΔۯچم

ኔ౨ፖৄᄎऱՠ܂ઌ᎖ઌګΔڂچംᠲբ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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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4 .  會議於下午二時十五分復會。  

6 5 .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午膳後的會議：  

周達明先生  

黃遠輝先生  

梁剛銳先生  

陳家樂先生  

劉志宏博士  

陳漢雲教授  

何培斌教授  

許智文教授  

劉智鵬博士  

劉文君女士  

陸觀豪先生  

黃仕進教授  

邱麗萍女士  

邱榮光博士  

葉滿華先生  

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運輸 )  

陳偉偉先生  

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

黃耀錦先生  

地政總署署長  

譚贛蘭女士  

規劃署署長  

伍謝淑瑩女士  

 

議 程 項 目 7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屯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TM / 2 6》的申述和意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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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城規會文件第 8 5 5 1、 8 5 5 2、 8 5 5 3和 8 5 5 4 D號 )  

[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第 一 組 ( R 6 )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5 5 1 號 )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6 6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 

陳仲尼先生  –  一名家人在屯門擁有物業  

劉智鵬博士  –  在屯門擁有物業  

葉滿華先生  –  就 青 衣 油 庫 的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擔 任 埃 克

森 美 孚 的 顧 問 。 屯 門 設 有 埃 克 森 美 孚

加油站。  

6 7 .  委員備悉陳仲尼先生已就未能出席下午的會議致歉。至

於 劉 智 鵬 博 士 ， 委 員 認 為 他 在 此 議 項 中 涉 及 直 接 而 重 大 的 利

益，應該離席。劉智鵬博士此時離席。委員認為葉滿華先生在

此議項中並不涉及直接利益，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
6 8 .  下列規劃署代表和申述人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張綺薇女士  -  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規劃專員  

劉長正先生  -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西部  

關嘉佩女士  -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／新界總辦事處  

R 6 (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)  

李禮腎先生  

黃愛珠女士  

]  

]  

申述人代表  

6 9 .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，並解釋聆訊的程序。他繼

而邀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有關申述的背景。  

[譚贛蘭女士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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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0 .  劉長正先生借助投影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提出以下要

點：  

( a )  《屯門分區 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/ T M / 2 6》收納的

擬議修訂的背景，內容載於文件第 1 段。城規會已

決定把申述編號 R 6 納入第一組考慮；  

( b )  R 6 反對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；劃設非建築用地沒

有 法 定 基 礎 ； 推 定 不 批 准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；指定了太多各有不同限制的支區；以及事前並

無進行公眾諮詢。 R 6 亦表示其申述涉及一般原則

而非個別用地；  

( c )  R 6 提出的申述理由撮錄於文件第 2 . 3 段；  

( d )  R 6 的建議：  

( i )  實施較寬鬆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：檢討建築物高

度限制，使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低於任何現有

建築物的高度，而所設定的高度限制，必須高

於現有建築物至少 1 0 米，以容許設計上有彈

性；  

( i i )  取消非建築用地的規定：取消關於非建築用地

的規定，並以休憩用地等較適合的地帶區劃實

現 擬 闢 設 的 間 隙 。 倘 當 局 決 定 保 留 非 建 築 用

地 ， 便 應 把 「 情 況 特 殊 」 的 字 眼 從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」 地 帶 和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關 於 略 為 放 寬 限 制

的「註釋」中刪除，並從《說明書》第 8 . 3 段

中刪除；  

( i i i )  倘現有建築物超過了所訂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

應 刪 除 關 於 不 應 批 准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的 推 定 ：

《 說 明 書 》 第 7 . 8 段 應 刪 除 ， 並 按 照 一 般 程

序，「根據個別情況」考慮申請；  

( i v )  減少指定設有不同限制的支區 :劃定地帶應採用

較理性的做法，並以廣義為原則，要檢討「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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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 (甲類 )」地帶、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和「工

業」地帶內的大量「支區」，把它們合併，形

成若干覆蓋面較廣的地帶，並對建築物高度和

發展潛力實施類似的管制；  

( e )  對申述的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詳載於文件第 4 . 1 至

4 . 3 段；  

( f )  對 R 6 申述理由作出的回應詳載於文件第 4 . 4 段，

現撮錄如下：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過低  

( i )  屯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，從城市設計的角度而言理據充分，提供了

合理的條件，可切實地落實分區計劃大綱圖內

指明的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，同時容許設計

具備充分彈性。屯門新市鎮核心區大致有三個

主要的高度級別，即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、主

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和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 (大

致相應的高度類別為約 2 5 層至 3 5 層 )；外圍

地區的高度級別為主水平基準上 7 0 米至主水

平基準上 1 0 0 米 ( 2 0 層至 3 0 層 )。對新市鎮而

言，這些高度級別實屬恰當。至於以低至中密

度發展為主的屯門東地區，高度級別是三層至

1 0 層。這些高度級別反映了現有的高度輪廓，

並已參考「屯門東可發展房屋用地的規劃及工

程檢討」 (下稱「屯門東研究」 )的結果。該區

過高的建築物應視為特殊例子，在制定建築物

高度輪廓時不應作為參考資料；  

( i i )  管 制 建 築 物 高 度 未 必 會 令 建 築 物 體 積 更 加 龐

大。在考慮建築物規模時，除了建築物的大小

和 體 積 外 ， 亦 應 考 慮 ( a ) 建 築 物 的 形 狀 和 形

式 ； ( b ) 建 築 物 相 對 於 用 地 界 線 和 毗 鄰 建 築 物

的 位 置 ； 以 及 ( c ) 建 築 物 相 對 於 附 近 特 色 的 位

置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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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限制建築物高度不會導致龐大或巨型的建築。

建築物設計傾向盡量擴大特定方向最佳的景觀

( 尤 以 海 景 為 然 ) ， 並 設 計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

例》所准許上蓋面積達 1 0 0 % (最高為 1 5 米 )

的商業平台，以增加低層的土地價值。因此，

發展即使沒有建築物高度管制，在行人路水平

仍會予人「巨型」之感；  

( i v )  對於已超出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現有建築物，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會 顧 及 其 重 建 至 現 有 高 度 的 權

利。因此，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會影響該等用

地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獲准的發展密度。為了

容 許 作 出 彈 性 設 計 ， 當 局 會 透 過 規 劃 許 可 制

度，根據個別情況考慮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

制；  

非建築用地沒有法定基礎  

( i )  根 據 法 律 意 見 ，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「 條

例」 )第 3 和第 4 條賦予城規會廣泛權力管制

發展。城規會倘有必要而充分的規劃理據，應

有 權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規

定。指定非建築用地可發揮正面的規劃作用，

會產生正面的規劃效益；  

( i i )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非建築用地，根據的是

空氣流通評估研究的建議。空氣流通評估研究

所建議的紓緩影響措施之一，是透過劃設非建

築用地，改善人煙稠密的已建設地區的空氣流

通和視野，並改善屯門新市鎮的視覺效果；  

( i i i )  非建築用地 (主要以後移建築物的形式劃設 )設

於氣道或觀景廊一帶。該等用地的發展權和潛

力會獲得保留。倘該等地區按申述人所建議改

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，便會涉及收地，而相

關地段餘下部分的發展潛力便會受到影響；  

( i v ) 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規 定 並 不 適 用 於 地 面 以 下 的 發

展 ， 這 與 土 地 契 約 所 訂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有 所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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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後者不容許非建築用地內有任何構築物，

不論在地面以上或地面以下亦然；  

( v )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指定非建築用地，是基於

通風或城市設計方面的考慮因素，而每塊非建

築用地的目標已在《說明書》第 8 段描述。倘

倡議者有其他理據充分的方法可達到相同的效

果，可申請略為放寬非建築用地限制。每宗申

請會按個別情況考慮；  

不應批准略為放寬限制的推定過份嚴苛  

( i )  與附近發展和最高高度限制相比，很多現有的

高層建築物已略為過高。放寬該等建築物的重

建高度會令不相協調的問題進一步惡化，並會

破壞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整體建築物高度概念。

有鑑於此，對於現有建築物高度已超出高度限

制的發展，當局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，才會就

具備特別規劃和設計優點的建議批准略為放寬

限制。為了向公眾清楚表達當局並不鼓勵該等

申請的信息，故採用了「情況特殊」的字眼；  

指定了太多設有不同限制的支區  

( i )  修 訂 項 目 B 1 至 B 9 、 B 1 2 至 B 2 3 、 D 1 至

D 8 、 E 1 及 E 3 主 要 涉 及 改 劃 有 關 用 地 的 地

帶 ， 以 便 就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、 「 住 宅 ( 乙

類 )」地帶、「工業」地帶和「住宅 (戊類 )」地

帶的支區訂定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限制，以

配合大型規劃區內不同的用地情況。訂定地積

比率／總樓面面積限制的目的，是就發展／重

建項目的建築物規模實施較妥善的規劃管制。

然而，鑑於該區涵蓋範圍極大，包括具有不同

特色的地區，故必須對同一地帶訂定不同的地

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限制，以管制發展／重建

的規模；  

事前並無進行公眾諮詢  

( i )  當局在展示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後才進行公

眾諮詢，是為了避免過早披露資料。分區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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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圖的兩個月展示期及提交申述和意見的安

排，是公眾諮詢程序的一部分；  

( i i )  施加建築物高度和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限制

及非建築用地規定的背景和理據，詳載於鄉郊

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

會」 )文件第 1 5 / 0 9 號，由小組委員會於二零

零九年九月十八日考慮。上述小組委員會文件

包括空氣流通評估報告，亦包括顯示已規劃發

展在實施建築物高度管制後情況的電腦合成照

片，公眾可於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閱。

公 眾 亦 可 在 規 劃 署 網 頁 查 看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報

告 。 當 局 借 助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和 模 擬 飛 行 鳥 瞰

圖，顯示了實施建築物高度和地積比率／總樓

面面積限制後的最終發展／重建情況，從而就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築物高度級別進行視覺分

析。當局已向小組委員會委員簡介有關資料，

以便他們考慮建築物高度和地積比率／總樓面

面積限制；  

( i i i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安排符合條例所訂的所

有法定規定，而在製圖過程中，當局亦已根據

既定做法充分諮詢公眾並向公眾提供資料；  

( i v )  R 6 的 建 議 不 獲 支 持 ， 詳 情 載 於 文 件 第 4 . 5

段；以及  

( v ) 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 規劃署並不支持 R 6，並認

為不應接納申述，理由詳載於文件第 6 段。  

7 1 .  主席繼而請申述人代表闡述申述。  

申述編號 R 6  

7 2 .  李禮賢先生借助一些於會上呈閱的圖則和照片闡述 R 6，

並提出以下要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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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R 6 提 交 的 申 述 涉 及 原 則 問 題 而 非 屯 門 的 個 別 用

地 。 R 6 擔 心 土 地 擁 有 權 會 因 規 劃 限 制 而 受 到 影

響，例如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收納的限制；  

[陳偉偉先生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
( b )  所涉問題大體上有三個：  

i )  香港的發展制度日趨複雜和難以掌握，地政、

建 築 和 規 劃 制 度 愈 益 不 明 朗 ， 令 發 展 成 本 增

加，落實時間加長，對發展商而言，在其他地

方進行發展及進行較優質的發展更為便利。訂

定建築物高度限制、地積比率管制和非建築用

地規定的理由並不充分，有關限制亦與其他管

制有所重複；  

i i )  城 規 會 訂 定 新 管 制 時 ， 應 考 慮 以 下 問 題 ( 問 題

清單於會上呈閱 )：  

-  管制是否真正必要，或者有沒有任何其他

方法可以達到或已經達到管制的效果；  

-  倘管制是必要的，實施管制的方法是否廣

泛、公平而合理；  

-  就地面現時的情況而言，管制和實施管制

的方法是否實際；  

-  有關管制是否旨在達成未來的願景；  

-  相對於清楚確定的公眾需要或利益，干擾

私 人 土 地 擁 有 權 的 程 度 是 否 具 備 充 分 理

據；  

-  實施管制有否容許彈性；  

-  有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方 法 或 方 案 以 供 妥 善 考

慮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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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)  條例要求城規會把規劃特色類似的廣泛地區歸

納成概括性的地帶，這點亦反映在分區計劃大

綱圖的《說明書》內，即圖則的目標是僅標明

概括的發展原則。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擬議

修訂並不符合條例的目標和意向；  

屯門  

( c )  屯 門 是 第 一 代 新 市 鎮 ，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

則》發展，地積比率管制是住用發展地積比率為 5

倍，非住用發展地積比率為 9 . 5 倍。該等管制已差

不 多 收 納 在 屯 門 所 有 地 段 的 契 約 條 件 中 ， 特 別 是

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；  

( d )  由於該等概括規劃管制已收納在契約條件內，新市

鎮各處發展的形式甚為一致。一如現時新市鎮的兩

張照片所顯示，該區基本上並無不協調或過高過大

的建築物。這與市區的情況並不相同，規劃署提出

修訂建議時應已知悉這點；  

事前並無進行公眾諮詢  

( e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擬議修訂對屯門區的規劃而言是

最重大的改變，但當局事前卻沒有進行諮詢，亦沒

有提出任何方案，沒有詢問公眾他們認為甚麼是必

要的；  

( f )  提出管制的理由之一是回應公眾訴求，但當局並沒

有與公眾討論他們對屯門的訴求及擬議管制是否符

合他們的訴求；  

( g )  實施管制的另一個理由是令規劃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但整個修訂程序卻暗中進行，在管制已具法

律效力後才向公眾公開。當局並無嘗試聯絡任何物

業業主以釐清有關事實或收集建議。大部分業主也

許並不知道有關的改變及改變帶來的影響；  

( h )  鑑於屯門區現時根據契約實施的管制甚為嚴格，當

局沒有理由事前不安排公眾參與。城規會文件第 2 0

頁第 4 . 1 ( e )段的標準回應，是公開資料會導致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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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則提交潮，這並非不讓屯門市民參與諮詢的充分

理由；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i )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定在這樣低的水平，會不必要地

限制為香港市民提供優質發展的機會。要達到為香

港市民提供優質樓宇的目標，最好的方法是容許設

計具備彈性。發展項目的設計理應能因應市民的生

活和工作，提供良好的內部空間，同時內部要有足

夠的淨空高度。另外亦要容許作出彈性安排，以應

付隨時日轉變的有關規定和市民期望；  

( j )  此外，還需要確保建築物不會受制於低得不合理的

高度，因為這會導致龐大的建築物形成有如牆壁的

障礙，阻擋氣流、光線和景觀。較高較修長的建築

物能讓建築物周圍 (無論在地面水平還是地面以上 )

均有較多空間；  

( k )  城規會文件繪圖 H - 1 8 顯示了屯門新市鎮中部地區

內現有建築物高度已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發展項

目。超出限制的現有建築物極多，令建築物高度限

制變得不合理；  

( l )  根據摘自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1 5 / 0 9 號的列表並在投

影機所顯示，西南海濱區和北部邊緣區有大量建築

物的高度超過了建築物高度限制。該等建築物仍會

留存約 5 0 年，重建時可達現時的高度。因此，擬

議的梯級式高度概念和高度限制不切實際。設立較

低高度限制的真正目標永遠無法實現；  

( m )  R 6 建議檢討建築物高度限制。 R 6 提出的建議是 i )

任 何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均 不 應 低 於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

度；以及 i i )所設定的高度限制必須高於現有建築

物至少 1 0 米，以容許設計上有彈性；  

[黃耀錦先生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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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n )  鑑於規劃署的回應， R 6 修訂了建議，內容是：  

i )  屯門新市鎮主要山谷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

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這樣可確保沒有「不協調的

建築物」，而高度水平亦會略高於大多數現有

建築物的高度；  

i i )  屯門新市鎮核心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

基準上 1 6 0 米；  

i i i )  屯門東部地區的一般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

8 0 米或 1 5 層 (對建築物高度限制以樓層數目

計算的地區而言 )；  

( o )  這個做法採用的是一般的限制水平，讓建築物高度

與目前的發展形式得以實際地配合，並容許將來的

發展有一定靈活性，無須向城規會申請略為放寬限

制。這樣亦能避免出現低矮而龐大的建築物，容許

作出較佳的建築設計。這個安排令建築物高度可以

多樣化，視乎地點而言，最高高度會約為 3 5 層至

4 0 層；  

[何培斌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地積比率和總樓面面積限制：多個地帶  

( p )  長期以來，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理解是該圖為小比

例圖則，目的是訂立概括的規劃參數和用途，這點

已被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擬議修訂嚴重破壞；  

( q )  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對新市鎮實施的地積比率

管制是 5 倍／ 9 . 5 倍，在該區妥善實施，而屯門區

的發展項目基本上是以契約條件規管，制度無須改

變；  

( r )  倘有需要在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法定管制，城規會

應僅就整個新市鎮採用 5 倍／ 9 . 5 倍的地積比率限

制。這個做法已在九龍區成功實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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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s )  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限制反映的是現有契約條件

或已建設的情況。城規會已完全偏離了概括規劃地

帶的概念，而限制與契約管制亦有所重複。屯門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擬 議 修 訂 在 規 劃 方 面 不 會 造 益 公

眾；  

( t )  根據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的「註釋」，地帶內有 2 0

個支區，各自反映已建設的情況。有關管制會把發

展固定於現有形式，沒有提供任何靈活性以便在將

來 作 出 改 變 和 改 善 。 有 1 2 個 支 區 的 「 住 宅 ( 乙

類 )」地帶亦用了這個做法；  

與建築物高度有關的擬議修訂  

( u )  R 6 提出的問題之一是定點管制，即規劃特色類似

的用地涉及不同的發展限制，此舉導致不公平和不

一致的問題。為了解決該等問題並保留用途地帶制

度的完整性， R 6 建議：  

i )  對 整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特 別 是 對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」地帶，實施整體地積比率限制 5 倍／ 9 . 5

倍；以及  

i i )  就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的相關範圍實施整體地

積比率管制 1 . 3 倍和 3 . 3 倍；  

 這樣能概括地加強先前實施的管制，並大大減少支

區數目；  

非建築用地  

( v )  條例是否容許城規會在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非建築

用地規定，是重要的問題。非建築用地亦被視為細

節 問 題 ， 會 嚴 重 影 響 土 地 擁 有 人 在 土 地 重 建 建 築

物；  

( w )  根 據 文 件 圖 H - 7 ， 河 田 街 好 景 工 業 大 廈 須 劃 設 闊

2 6 米的非建築用地，這會嚴重影響該用地的用途。

收地作公共通道用途必須具備極充分的理據，並須

支付補償金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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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)  屯 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現 行 修 訂 可 能 是 最 差 的 實

例 ， 顯 示 了 「 管 制 」 哲 學 如 何 凌 駕 於 「 促 進 」 哲

學。所訂定的限制只會妨礙屯門未來進行重建和作

出改善。申述人要求城規會認真考慮所建議的其他

方案，該等方案能以較合理而實際的方法達致相同

的規劃目標。  

7 3 .  由於 R 6 的簡介已完成，主席請委員提問。  

7 4 .  一名委員詢問 R 6 的申述是涉及原則問題還是針對屯門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項目。李禮賢先生答稱 R 6 的申述涉及

的 是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一 般 做 法 而 非 任 何 屯 門 的 個 別 用

地。就該名委員的進一步詢問，李禮賢先生澄清指 R 6 曾就多

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提交類似的申述。雖然 R 6 關注的是

原則問題，但一如文件附錄 I I I 所載的申述文件表明，申述亦

與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具體修訂項目有關。  

7 5 .  由 於 申 述 人 代 表 已 完 成 簡 介 ， 委 員 亦 再 無 提 出 其 他 問

題，主席表示聆訊程序已經完成，城規會會在他們離席後商議

這 項 申 述 ， 並 在 稍 後 把 決 定 通 知 申 述 人 。 主 席 多 謝 李 禮 賢 先

生、黃愛珠女士和規劃署代表出席聆訊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7 6 .  主席表示，在屯門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，目的是對屯門

新 市 鎮 發 展 ／ 重 建 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實 施 較 妥 善 的 規 劃 管

制，以及回應社會對較佳生活環境方面日益增加的訴求。  

7 7 .  委員討論了李禮賢先生的意見，即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

過於嚴格，而且由於一些現有建築物 (包括屯門西南海濱一帶的

建築物 )的高度已超出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令限制變得不切實際。

伍謝淑瑩女士表示，相關的小組委員會文件已闡述了訂定建築

物高度限制的概念和一般原則，該文件並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

八日獲小組委員會通過。其中一點是為中部海濱區締造梯級式

高度輪廓，建築物高度由南面海濱逐漸向北面內陸區遞增，以

盡量加強可能出現的海風效應，並使不同地區的建築物高度和

體積有所不同。雖然有些現有建築物已超過擬議建築物高度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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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但目前必須提出高度限制，以免再出現超出限制的情況。

此外，屯門新市鎮經過超過 2 0 年的發展，會有重建壓力，審慎

的做法是為該等現有建築物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作為屯門區

整體框架和高度輪廓的一部分。  

7 8 .  一名委員詢問，現有建築物倘已超過分區計劃大綱圖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，重建時是否須符合建築物高度限制的規定。

秘書回應指一般而言，對於已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的該等現有

建築物，分區計劃大綱圖會顧及其重建至現有高度的權利，但

亦 有 例 外 情 況 。 例 如 ， 倘 有 關 建 築 物 位 於 重 要 山 脊 線 的 觀 景

廊，或關鍵氣道或風口，或位於海濱範圍，城規會可能會要求

重建時要符合建築物高度限制。這類個案數目極少，而城規會

作出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修訂時已全部充分考慮。屯門分區

計劃大綱圖並沒有這類特殊個案。  

7 9 .  同一名委員詢問，發展計劃的建築圖則倘在訂定建築物

高度限制前已獲批准，而其建築物高度超過分區計劃大綱圖上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則該發展計劃能否進行。秘書回應指根據

現行的規劃和建築管制制度，發展建議的建築圖則倘已核准，

只要許可仍然有效，便不會受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新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影響。  

8 0 .  對於李禮賢先生表示有關方面沒有提出其他方法或方案

以便妥為考慮，秘書請委員留意文件第 4 . 2 . 4 段，即建築物高

度輪廓是根據所有相關考慮因素和合理假設制定的，其中包括

用地的准許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、合理的樓底高度、現有地

勢和用地水平、區內特色、現有的市景和建築物高度輪廓、當

地風環境和改善通風的措施建議，以及概括的城市設計原則。  

8 1 .  對於 R 6 表示所設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水平太低，會導致

體積龐大的建築物形成有如牆壁的發展群，秘書在回應時請委

員留意文件第 4 . 4 . 1 段，內容提及建築物高度管制未必導致建

築體積增加。在考慮建築規模時，除了建築物的大小和體積，

還要考慮建築物的配置和形式；建築物相對於用地界線和毗鄰

建築物的覆蓋範圍；以及建築物與附近特色的關係。她表示建

築物高度限制不一定導致龐大或巨型的建築物。由於作出設計

時會有傾向盡量擴大特定方向最佳的景觀，並且要設計上蓋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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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甚大的平台以提高低層物業的價值，因此即使沒有建築物高

度管制，發展項目在行人水平仍可予人「巨型」之感。  

8 2 .  一名委員認為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實屬合理。 R 6 提出關於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議，會破

壞實施建築物高度管制的規劃意向，不應予以支持。至於李禮

賢先生建議所設定的高度限制必須高於現有建築物至少 1 0 米，

或把屯門新市鎮核心區和屯門新市鎮主要山谷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分別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6 0 米和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該名

委員表示 R 6 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去支持其建議。建築物高

度限制並非過低，而是在回應公眾對更佳生活環境的訴求和私

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了 平 衡 ， 所 產 生 的 高 度 輪 廓 並 非 低 得 不 合

理。其他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與契約管制重複  

8 3 .  對於李禮賢先生在簡介部分表示香港的發展制度日趨複

雜，地政、建築和規劃制度愈益不明朗，以及分區計劃大綱圖

內訂定的擬議限制與契約管制有所重複，伍謝淑瑩女士表示不

同意。伍謝淑瑩女士指出，香港的土地發展受三個體制規管，

即契約條件、《建築物條例》和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。分區計

劃大綱圖除了提供法定規劃機制以管制發展／重建的高度和發

展密度外，亦會列出土地用途地帶的規劃意向和相關的發展限

制，令它們更具透明度，更為明確及更公開，以便公眾查閱。

機制容許對擬議發展限制提出申述和意見，並根據條例載列的

程序，對申述和意見進行聆訊及作出考慮。機制會確保所有持

份者均有機會對擬議發展限制表達意見。分區計劃大綱圖亦提

供法律基礎，讓屋宇署和地政總署根據相關的發展限制行事，

令 這 個 範 疇 明 確 清 晰 ， 促 進 香 港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。 委 員 表 示 同

意。  

需要在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發展限制  

8 4 .  對於李禮賢先生表示由於屯門並無不協調或過高過大的

建築物，因此並沒有需要在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發展限制，伍

謝淑瑩女士表示不能接受。她表示城規會一直逐步在所有分區

計劃大綱圖內訂定明確的發展限制，以回應社會訴求及改善生

活環境的質素。一名委員同意應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內收納明確

的發展限制，為未來的發展提供指引，並避免過高或不協調的

建築物在該區激增。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屯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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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和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的支區  

8 5 .  一名委員留意到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和「住宅 (乙類 )」

地帶有頗多支區，詢問指定該等支區的理據。秘書在回應時表

示，一如文件第 4 . 2 . 1 1 段所述，訂定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限

制的目標，是就發展／重建項目的建築體積實施較妥善的規劃

管制。然而，鑑於屯門區涵蓋的土地極廣，包括具有不同特色

的地區，故必須指定設有不同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和建築物

高度限制的支區，以處理不同的用地情況，從而管制發展／重

建的規模。例如，指定「住宅 (甲類 ) 1」地帶支區是為配合「兩

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」，容許面積 4 0 0 平方米或以上的用地有

較高的建築物高度，以鼓勵更全面的發展。  

8 6 .  一名委員留意到雖然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的住用和非住

用地積比率限制一般分別訂為 5 倍和 9 . 5 倍，但一些「住宅 (甲

類 )」地帶支區卻有特定的總樓面面積限制。對於訂定發展密度

限制時做法並不一致，這名委員問及所涉的理據。秘書解釋，

屯門新市鎮的發展與其他第一代新市鎮的情況一樣，大致是按

照行政管制進行規劃，最大住用和非住用地積比率分別為 5 倍

和 9 . 5 倍。當局過往是透過契約條件，以行政手法管制地積比

率。有特殊特色或情況的用地可能涉及不同的規劃考慮因素／

情況 (例如獲城規會批准的第 1 6 條規劃申請和為應付當時特定

房屋目標的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／居者有其屋計劃 )，導致在

契約內訂定了發展密度或特定的總樓面面積。為了反映當時的

規劃考慮因素，當局不能訂定 5／ 9 . 5 倍的地積比率，而是必須

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為該等用地訂定發展密度或特定的總樓面

面積限制。在提交擬議修訂以供城規會考慮時，小組委員會文

件第 1 5 / 0 9 號已載述就每個支區訂定發展限制的詳細資料。伍

謝淑瑩女士補充，一些用地的契約可能沒有把斜坡或不擬作建

築發展用途的狹長土地計算在地積比率之中，亦有一些個案，

是特定的總樓面面積限制是根據城規會所批准的發展計劃或總

綱發展藍圖訂定。因此，分區計劃大綱圖收納的並非一般的地

積比率，而是有權發展的總樓面面積。委員備悉這點。  

非建築用地  

8 7 .  一名委員問及劃設非建築用地的根據，秘書在回應時請

委員參閱文件第 4 . 4 . 1 段，答稱在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非

建築用地，是以空氣流通評估研究的建議為基礎，並已從城市

設計的角度作出評估。空氣流通評估研究所建議的紓緩影響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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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之一，是透過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非建築用地，改善建築

密集工業區的空氣流通，建築密集環境的視覺滲透度和屯門新

市鎮的視覺效果。對於 R 6 的申述提及非建築用地的合法性，

秘書表示根據法律意見，條例第 3 和第 4 條以及立法宏旨旨在

賦予城規會廣泛的權力，以管制香港任何地區的發展。只要城

規會具備必要而充分的規劃理據，劃設非建築用地可以是規劃

管制的一部分。在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指定非建築用地是作

出正面的管制，旨在改善空氣流通和加強行人連接設施。  

略為放寬限制條款  

8 8 .  一名委員詢問不應批准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推定

是否亦應用於其他分區計劃大綱圖。秘書澄清指這個原則大致

上應用於所有訂有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分區計劃大綱圖。一名委

員表示支持在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發展限制，而擬議發展

限 制 是 合 理 而 適 當 的 。 然 而 ， 為 了 促 進 屯 門 新 市 鎮 的 未 來 發

展，該名委員認為應提供彈性，容許具設計優點和規劃增益的

發展／重建項目略為放寬發展限制。  

[陳漢雲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8 9 .  主席作出總結，表示委員同意在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訂

定限制，有關限制是根據合理的假設和評估制定的。建築物高

度限制實屬合理，未必會導致龐大的發展。對於已超過建築物

高度限制的建築物，應該保留不應批准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

制的推定。空氣流通評估研究內提出的非建築用地安排可發揮

正面的規劃作用，而且可改善空氣流通和行人環境從而帶來規

劃增益。在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和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指定多

個支區是必要的，用以配合涵蓋巨大面積的屯門新市鎮內的不

同 情 況 。 事 先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並 不 恰

當，因為在展示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前過早披露任何資料，

可能會令發展商／土地擁有人加快提交建築圖則，以致失去訂

定發展限制的效用。無論如何，展示分區計劃大綱圖以供公眾

查閱，以及有關提出申述及就申述提出意見的規定，是《城市

規劃條例》中法定公眾諮詢程序的一部分。一名委員補充，在

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清晰明確的發展限制這個一般做法，

與在其他分區計劃大綱圖採用的做法一致，故予以支持。其他

委員表示同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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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編號 R 6  

9 0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6，理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不論契約有何管制，在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發展限

制是必要的，以便提供法定程序，讓公眾對有關限

制 提 出 意 見 ， 這 個 過 程 具 透 明 度 ， 讓 公 眾 公 開 審

議 。 有 關 機 制 容 許 對 擬 議 發 展 限 制 提 出 申 述 和 意

見，並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載列的程序對申述和

意見進行聆訊及作出考慮。機制會確保所有持份者

均有機會對擬議發展限制表達意見；  

( b )  在區內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在發展／重建時

對建築物高度限制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，以及符

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

明度，並防止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，以及對

區內的整體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管制；  

( c )  根據現行的規劃和建築管制制度，發展建議的建築

圖則倘已核准，只要許可仍然有效，便不會受分區

計劃大綱圖上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影響；  

( d )  對於已超出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現有建築物，分區計

劃大綱圖會顧及其重建至現有高度的權利；  

( e )  當局為該區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，已適當地考慮

所有有關因素，包括區內整體的高度輪廓、《香港

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所 描 述 的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( 如 適

用 )、天然地勢、現有情況的通風表現以及空氣流通

評估的建議。建築物高度限制已在公眾追求更理想

生活環境的期望與私人發展權之間取得平衡，所產

生的高度輪廓並非低得不合理；  

( f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的假設制定的，能容許

採用彈性設計，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准許的發展潛

力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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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訂 定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的 目 標 ， 是 就 發

展／重建項目的建築體積實施較妥善的規劃管制。

鑑於屯門區涵蓋土地極廣，包括具有不同特色的地

區，必須設有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和建築物高度

限制不同的支區，為未來發展／重建提供指引；  

( h )  條例第 3 和第 4 條以及立法宏旨旨在賦予城規會廣

泛的權力，以管制香港任何地區的發展。在分區計

劃 大 綱 圖 上 指 定 非 建 築 用 地 可 發 揮 正 面 的 規 劃 作

用，而且可改善空氣流通和行人環境，從而帶來規

劃增益。城規會具備必要而充分的理據，非建築用

地 會 成 為 城 規 會 規 劃 管 制 的 一 部 分 ， 具 有 法 律 基

礎。  

( i )  指定非建築用地的規劃意向，是改善屯門新市鎮人

煙稠密的已建設地區的空氣流通和視覺滲透度，而

該等相關用地的發展潛力會得以保留。刪除非建築

用地或使用休憩用地等其他安排的建議，會破壞上

述規劃意向；  

( j )  對於已超過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建築物高度限制的

現有建築物，圖則《說明書》內述及略為放寬建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安 排 ， 是 為 了 控 制 過 高 建 築 物 的 高

度，並避免整體建築物高度輪廓進一步上升；以及  

( k )  在 展 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前 過 早 披 露 任 何 資

料，可能會令發展商／土地擁有人加快提交建築圖

則，以致失去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效用。支持在

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定建築物高度、地積比率／總

樓面面積和非建築用地限制的所有資料，包括空氣

流通評估報告和視覺分析，均可於規劃署的規劃資

料查詢處查閱。此外，為期兩個月的法定展示期及

提交申述和意見的安排，亦是公眾諮詢程序的一部

分。  

[陳家樂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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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組 ( R 3 、、、、 R 4 、、、、 R 7 和 R 9 )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5 5 2 號 )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 

9 1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陳仲尼先生  –  一名家人在屯門擁有物業  

劉智鵬博士  –  在屯門擁有物業  

葉滿華先生  –  就青衣油庫的應課差餉租值擔任埃克

森美孚的顧問。屯門設有埃克森美孚

加油站。  

黃耀錦先生  –  是環境 保護 署副 署長， 而該 署負 責

中央焚化設施事宜。  

9 2 .  委員備悉陳仲尼先生已就未能出席下午的會議致歉，而

劉智鵬博士已離席。委員認為葉滿華先生在此議項中並不涉及

直接利益，可留在會議席上。委員考慮到這組申述涉及眾多修

訂項目和其他建議，同意黃耀錦先生可留在會議席上，但不得

參與有關中央焚化設施的討論。  

9 3 .  下列規劃署的代表、申述人和提意見人的代表此時獲邀

出席會議：  

張綺薇女士  –  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規劃專員  

劉長正先生  –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西部  

關嘉佩女士  –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／新界總辦

事處  

R 3    

郭明志先生  –  申 述 人  

R 4    

邱少良先生  –  申述人  

劉德先生  ]  申述人代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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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榮祖先生  ]   

R 7    

陳少成先生  –  申述人  

R 9    

李桂芳女士  

韋應佳先生  

–  

–  

申述人  

申述人代表  

9 4 .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，並解釋聆訊的程序。他繼

而邀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有關申述的背景。  

9 5 .  劉長正先生借助投影片陳述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《屯門分區 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/ T M / 2 6》收納的

擬議修訂的背景載於文件第 1 段。城規會決定在第

二組一併考慮申述編號 R 3、 R 4、 R 7 和 R 9；  

申述事項  

表示支持的申述  

( b )  R 3 (部分 )和 R 9 (部分 )支持在屯門東地區作出以下

改劃地帶修訂：  

-  修訂項目 D 1 2 和 D 1 3—— 把第 2 7 區面向三聖

灣的現有防波堤及毗連海旁由「商業／住宅」

地帶改劃為「未決定用途」地帶；  

-  修訂項目 F 1—— 把第 5 5 區愛琴海岸西北面的

一 塊 用 地 由 「 住宅 ( 乙 類 ) 2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；  

-  修訂項目 F 2 和 F 3—— 把第 5 6 區一塊緊連掃

管 笏 路 的 用 地 由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改 劃 為

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，以及把周邊的山坡地改

劃為「綠化地帶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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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修訂項目 F 9—— 把第 5 9 區樂安排海水化淡廠

舊址內海旁範圍的一塊狹長土地由「綜合發展

區」地帶改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；以及  

-  修訂項目 F 1 5—— 把第 4 8 區內兩塊天然山坡地

由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」 地 帶 及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1 」 地

帶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；  

表示反對的申述  

( c )  

R 3 (部分 )  

R 7 (部分 )  

R 9 (部分 )  

 

]

]

]

反對修訂項目 F 1 0，即把第 5 4 區的一

塊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改 劃 為

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；  

R 3 (部分 )  

R 4  

R 9 (部分 )  

 

]

]

]

反對修訂項目 E 4，即把第 5 0 區的一塊

土地由「休憩用地」地帶改劃為「綠化

地帶」；  

R 3 (部分 )  -反對修訂項目 F 1 4，即把第 5 5 區的一

塊用地由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輕便

鐵路總站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

社區」地帶；  

 -反 對 修 訂 項 目 A 2 ， 即 在 第 5 6 區 的

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施加過於嚴

格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三至四層 )；以及  

 

R 7 (部分 )  -反對修訂項目 D 1 1，即把第 3 7 區的一

塊 用 地 由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地 帶 改 劃 為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加 油 站 」 地

帶。  

 

申述理由  

( d )  R 3、 R 4、 R 7 和 R 9 所提出的申述理由撮錄於文件

第 2 . 3 段；  

建議  

( e )  R 3、 R 4、 R 7 和 R 9 提出以下擬議修訂 (詳載於文件

第 2 . 4 段 )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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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R 3 建議：  

-  把修訂項目 F 1 4 所涉的第 5 5 區申述地點

由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輕 便 鐵 路 總

站」地帶改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；以及  

-  檢 討 修 訂 項 目 A 2 所 涉 的 第 5 6 區 五 塊

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；  

( i i )  R 4 建議：  

-  把修訂項目 E 4 所涉的第 1 3 1 約地段第

3 1 9 號、第 3 2 0 號 A 分段、第 3 2 0 號餘

段及第 3 2 1 號和毗鄰的政府土地上的申述

地點改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；  

( i i i )  R 3、 R 7 和 R 9 亦提出一些不涉及分區計劃大

綱 圖 任 何 改 劃 地 帶 修 訂 的 發 展 建 議 ( 詳 載 於 文

件第 2 . 4 . 3 段 )：  

( f )  有關申述的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詳載於文件第 4 . 1

和 4 . 2 段；  

對申述的回應  

( g )  對 R 3、 R 4、 R 7 和 R 9 的申述理由的回應詳載於文

件第 4 . 4 段，現撮錄如下：  

對表示支持的申述的回應  

( i )  備悉 R 3 和 R 9 支持在屯門東地區作出改劃地

帶修訂；  

對表示反對的申述的回應  

修 訂 項 目 F 1 0 —— 把 第 5 4 區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區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( R 3 ( 部 分 ) 、
R 7 (部 分 )及 R 9 (部 分 ) )  

( i i )  申述地點原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

以進行學校發展。不過，由於教育局局長證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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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用地無須再作學校用途，房屋署建議在該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用地興建公屋 ;  

( i i i )  房屋署署長表示必須如期興建足夠公屋，以維

持政府提出一般公屋申請人平均輪候時間大約

為三年的承諾；  

( i v )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衞生署署長認為有關用地

既因實際地形而不宜作醫院用途，亦因交通較

為不便而不宜作診所用途。當局並無計劃在該

用地闢設醫療或相關設施；  

修 訂 項 目 E 4 ─  把 第 5 0 區 一 塊 用 地 由 「 休 憩 用 地 」
地 帶 改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( R 3 (部 分 )、 R 4 及 R 9 (部
分 ) )  

R 3 和 R 9：  

( v )  屯門區已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規定

提供足夠的公眾休憩用地設施。即使在長遠而

言，當局亦沒有計劃落實先前提出在有關「休

憩用地」地帶闢設植物園的建議，亦無意收回

有關私人土地以提供額外的休憩用地。這塊土

地位處市區邊緣，現為樹木茂盛的斜坡，故改

劃為「綠化地帶」；  

R 4：  

( v i )  修訂項目 E 4 涉及的申述地點 (即第 1 3 1 約地

段第 3 1 9 號、第 3 2 0 號 A 分段、第 3 2 0 號餘

段和第 3 2 1 號及毗連政府土地 )不適合進行新

界豁免管制屋宇發展。據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

工程處處長表示，申述地點附近有人造斜坡，

其 穩 定 性 尚 未 確 定 。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( 下

稱 「 漁 護 署 署 長 」 ) 亦 表 示 申 述 地 點 現 有 一 些

大型果樹，可能會受到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發展

影響。把該用地劃為「綠化地帶」較為恰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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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訂 項 目 F 1 4 ─  把 第 5 5 區 一 塊 用 地 由 「 其 他 指 定
用 途 」 註 明 「 輕 便 鐵 路 總 站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
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( R 3 (部 分 ) )  

( v i i )  有關用地無須再作先前規劃的輕便鐵路總站。

當 局 為 符 合 屯 門 區 議 會 對 進 行 更 多 綠 化 的 要

求，並為迎合區內人士對在屯門東交通便利地

區闢設體育／文化設施的需要，建議把該用地

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以期應付

對進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發展的土地的長遠需

要。目前，有關用地並沒有指定作任何特定用

途；  

(viii)  對於 R 3 認為該用地較適宜作休憩用地發展，

屯 門 區 已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的 規

定，提供足夠的公眾休憩用地設施。目前沒有

計劃把該用地發展為休憩用地。此外，申述地

點東鄰橫過掃管笏路已規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

帶，佔地約 4 . 3 公頃；  

修 訂 項 目 A 2 ─  為 屯 門 東 地 區 第 5 6 區 五 塊 「 政 府 、
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R 3 (部 分 ) )  

( i x )  當局基於下列考慮因素，為第 5 6 區五塊「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：  

-  地盤 A 現有一家小學，最高建築物高度限

為八層 (不包括地庫 )，以反映該小學現時

的高度；  

-  地盤 B 是一塊 大 型擬議 中學 用地 的一部

分。屯門東研究建議有關用地的最高建築

物高度為四層，以配合附近地區的低層鄉

郊特色。由於用地面積龐大，建築物的覆

蓋範圍可以較大。教育局局長和其他獲諮

詢的政府部門均不反對擬議建築物高度；  

-  其他三塊用地現時並未有指定的政府、機

構或社區用途，但會保留以應付未來的需

求。訂定三層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議可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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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錯落有致和構成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

廓，與附近一帶的低矮發展更為協調。從

城市設計角度而言亦屬恰當；  

(x )  有關方面隨時可提出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的規

劃申請供城規會考慮，以便日後進行任何具特

別設計和規劃優點的計劃；  

修 訂 項 目 D 1 1 ─  把 第 3 7 區 一 塊 用 地 由 「 商 業 ／ 住
宅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加 油 站 」
地 帶 ( R 7 (部 分 ) )  

(x i )  該用地涉及一九八八年一宗擬作加油站用途並

且獲批給許可的規劃申請。該加油站於一九八

九 年 建 成 和 開 始 運 作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( 下 稱

「 環 保 署 署 長 」 ) 表 示 ， 當 局 於 過 去 十 年 期

間 ， 並 無 接 獲 任 何 針 對 現 有 加 油 站 所 作 的 投

訴。運輸署助理署長／新界亦表示並無接獲任

何有關現有加油站的交通投訴。是次改劃用途

地帶的修訂主要反映現有用途和獲批准規劃申

請的計劃；  

( h )  規 劃 署 考 慮 到 上 文 ( g ) 段 所 述 的 理 由 ， 並 不 支 持 申

述人所提出涉及改劃地帶修訂項目的建議。  

[譚贛蘭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( i )  規 劃 署 不 支 持 申 述 人所提出與改劃地帶修訂項目無

關的建議 (詳載於文件第 4 . 6 段 )，有關重點撮錄如

下：  

 把屯門東地區第 4 8 區的「住宅 (乙類 ) 1」用地改劃

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 ( R 3 及 R 9 )  

( i )  屯門東研究建議保留該用地的住宅用途，地積

比率為 1 . 3 倍，建築物高度限制則為主水平基

準上 7 0 米／ 8 5 米。屯門東研究所進行的技術

評估顯示，該用地的擬議住宅發展並沒有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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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 服 的 環 境 或 工 程 問 題 。 當 局 有 需 要 保 留 該

「住宅 (乙類 )」用地，以應付房屋需求；  

( i i )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認為新界西聯網於二零二六

年博愛醫院和天水圍醫院全面啟用後，將有充

足醫院床位供應。屯門和洪水橋亦已預留足夠

用地，以應付區內醫療服務的需求。屯門的醫

院和社區健康中心目前並無擴建計劃。  

 把屯門東地區第 5 5 區最東面的「住宅 (乙類 )」用

地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 ( R 3 及 R 9 )  

( i i i )  根據屯門東研究所示，有關用地的生態價值很

低。屯門東研究所進行的技術評估顯示，有關

用地的擬議住宅發展並沒有無法克服的環境或

工程問題。若實施噪音緩解措施，來自屯門公

路 及 青 山 公 路 的 噪 音 滋 擾 便 可 以 充 分 獲 得 紓

緩；  

 關閉第 1 6 區的公眾貨物裝卸區或將其搬遷並把該

處由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貨物裝卸區」地帶改

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 ( R 3 及 R 9 )  

( i v )  從港口、航運和物流發展角度而言，運輸及房

屋局局長和海事處處長均確定有需要保留屯門

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， 亦 沒 有 計 劃 將 其 關 閉 或 搬

遷；  

( v )  海事處處長認為申述人建議的兩個可行遷置地

點 的 面 積 不 足 以 容 納 屯 門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( 碼

頭長 6 6 0 米 )的現有運作；  

( v i )  路政署港珠澳大橋香港工程管理處處長和海事

處處長對使用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北面堆填區

填海範圍一事表示關注，因為該處並無船隻停

泊位供公眾貨物裝卸區運作；  

( v i i )  對於申述人關注把位於觀塘及茶果嶺的公眾貨

物 裝 卸 區 遷 往 第 1 6 區 的 屯 門 公 眾 貨 物 裝 卸

區，海事處處長表示當局鼓勵現時在觀塘及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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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嶺的公眾貨物裝卸區的營運者自願遷往其他

地 區 的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( 包 括 屯 門 公 眾 貨 物 裝

卸 區 ) 。 此 舉 與 政 府 長 遠 政 策 相 符 ， 並 不 會 增

加現有公眾貨物裝卸區的規模；  

 把第 1 6 區和第 4 4 區的「工業」用地改劃為「綜合

發展區」地帶 ( R 3 及 R 9 )  

(viii)  由於有關用地的工業活動十分頻繁，故把該土

地保留為「工業」地帶實屬恰當。環保署署長

認 為 把 有 關 「 工 業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

區」地帶以作住宅用途，從環境規劃角度而言

並不可取。工業貿易署署長認為沒有充分理據

支持改劃用途地帶的建議；  

 把第 9 區的「工業」用地改劃為「商業」地帶 ( R 3

及 R 9 )  

( i x )  屯門第 9 區的工業區是新界西北部的主要工業

區，至於可否騰出工業土地作其他用途，必須

由當局在全港層面進行全面檢討。工業貿易署

署長認為沒有充分理據支持改劃用途地帶的建

議；  

 在 屯 門 西 地 區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特 殊 工 業

區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第 一 欄 加 入 「 巴 士 廠 」 用 途

( R 3 及 R 9 )  

(x )  當局目前並沒有興建新巴士廠或把現有設施遷

至第 3 8 區的建議。倘日後有需要把巴士廠遷

至屯門西地區，工程項目倡議者可根據條例第

1 2 A 條申請修訂土地用途表，以便把此項用途

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註釋》；  

 把「中央焚化設施」用途從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

「特殊工業區」地帶的「註釋」第一欄用途中刪除

( R 3 及 R 9 )  

(x i )  雖然當局沒有在第 3 8 區興建任何中央焚化設

施的時間表，但環保署署長認為宜把「中央焚

化設施」保留為有關地帶「註釋」的第一欄用

途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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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毗連修訂項目 F 1 0 的用地，以及毗連政府農場和

青 山 醫 院 的 一 大 塊 土 地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」地帶 ( R 7 )  

(x i i )  據房屋署所述，屯門區議會並無就第 5 4 區擬

議公屋發展提出任何負面意見。當局必須如期

興建足夠的公屋，以維持政府提出一般公屋申

請人平均輪候時間約為三年的承諾；  

(xiii)  至於 R 7 建議保留這些用地作醫療用途，食物

及衞生局局長和衞生署署長表示，新界西聯網

於二零二六年博愛醫院和天水圍醫院全面啟用

後，將有充足醫院床位供應。目前屯門的醫院

和社區健康中心並無擴建計劃；以及  

( j )  規劃署的意見—— 規劃署備悉 R 3 和 R 9 表示支持的

申述。基於文件所詳載的評估和考慮因素，規劃署

不支持 R 3、 R 4、 R 7 和 R 9 表示反對的申述，以及

其他不 涉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改 劃 地 帶 修 訂 的 建 議 。  

9 6 .  主席繼而邀請申述人和申述人的代表闡釋申述。  

申述編號 3 和 9  

9 7 .  郭明志先生 ( R 3 )和李桂芳女士 ( R 9 )表示希望一同闡釋申

述，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9 8 .  郭明志先生借助投影片，陳述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政府已在屯門規劃一些不受歡迎的厭惡性設施 (例如

飛機燃料庫 )，對屯門居民極不公平。政府應檢討屯

門日後的規劃，以解決問題和減低居民的不滿；  

( b )  屯門是悲情城市，由於缺乏就業機會，屯門的失業

率很高；  

( c )  中原城市指數顯示，新界西與香港其他地區的物業

價格差距很大。屯門的物業價格偏低，是由於城市

規劃差劣和建有一些不受歡迎的設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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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，有關方面曾向政府提交一些建

議，以供考慮。部分建議 (例如把第 5 6 區的公屋用

地改劃作低至中密度私人房屋發展，以及保留第 2 7

區的海港中心作康樂用途 )已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

圖修訂項目中反映；  

( e )  由於屯門位處西部通道門廊，設有集體運輸鐵路，

因此應發展為商業中心。不過，政府並沒有這項計

劃；  

( f )  一些房屋用地 (例如屯門東第 5 4 區 )於上世紀九十

年代規劃。時移世易，政府應藉此機會檢討該區的

適當土地用途和發展密度；  

屯門東  

( g )  屯 門 東 遠 離 市 區 ， 並 無 集 體 運 輸 鐵 路 系 統 連 接 市

區。因此，屯門東不宜進行高密度發展；  

[梁剛銳先生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
( h )  屯 門 東 地 區 以 下 的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修 訂 項 目 獲 得 支

持︰  

-  項目 D 1 2 和 D 1 3  –  把第 2 7 區的「商業／住

宅」用地改劃為「未決定用途」地帶 ;  

-  項目 F 1  –  把第 5 5 區的「住宅 (乙類 )」用地

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；  

-  項目 F 2 和 F 3  –  把第 5 6 區的「住宅 (甲類 )」

用 地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」 地 帶 和 「 綠 化 地

帶」；  

-  項 目 F 9  –  把 第 5 9 區 一 塊 狹 長 土 地 改 劃 為

「綜合發展區」和「休憩用地」地帶；以及  

-  項目 F 1 5  –  把第 4 8 區的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

和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1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綠 化 地

帶」；  

( i ) 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九至一零年《施政報告》宣布發

展六項優勢產業，由於屯門東環境寧靜，因此該區

適宜發展教育服務及／或醫療服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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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屯門東研究提出多項建議，其中包括在屯門東進行

低密度發展。這些建議已在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現

行 修 訂 反 映 ， 並 獲 支 持 。 不 過 ， 把 第 5 幅 用 地 由

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改劃作住宅用途，不獲

支持。除非政府可在屯門物色另一塊用地發展醫療

服務，否則有關的第 5 幅用地應保留作醫療用途；  

[陳偉偉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優質教育城  

( k )  建 議 把 屯 門 東地區 第 4 8 區 一 幅 用 地 由 「 住 宅 ( 乙

類 ) 1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。該

用地連同第 4 8 區已預留作興建國際學校和珠海書

院的其他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可使整個第

4 8 區發展為「優質教育城」；  

9 9 .  李桂芳女士陳述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一份有關屯門「優質教育城」的文件於二零零七年

十一月提交城規會和行政長官考慮。擬議的「優質

教育城」可提高香港的教育質素，並吸引更多人才

來港。此舉可使屯門成為其他地區的模範，以便日

後在其他地區設立「優質教育城」；  

( b )  屯門有需要提供服務該區的公立或私家醫院。屯門

東研究提出把用地 5 改劃作住宅用途的建議不獲支

持。該用地應保留作醫院用途；  

( c )  城規會必須制訂屯門未來 5 0 或 1 0 0 年的長遠規劃

籃圖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項目加入草率和零

碎的改變，不會獲得當地社區支持；  

( d )  由於曾咀將興建中央焚化爐，在屯門興建另一個焚

化爐既不恰當也不公平。屯門西第 3 8 區的用地不

應用作中央焚化爐，而有關用途應從「其他指定用

途」註明「特殊工業區」地帶「註釋」的第一欄中

刪除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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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黃耀錦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( e )  屯門已建有很多公屋發展。在該區增建任何高密度

公屋發展，會使現有的交通問題惡化。  

1 0 0 .  R 9 的代表韋應佳先生根據郭明志先生的第 3 1 和 3 2 幅

投影片，就擬議的「優質教育城」提出下列各點︰  

( a )  政府應對整個香港日後的發展有遠見和長遠規劃；  

( b )  擬議的「優質教育城」會提供小學、中學和大專院

校，以及多元化的支援和文化設施，例如體育館、

診所、世界文化藝術博物館、中央圖書館等。此地

不僅是教育中心，也是可提高社會文化風氣的文化

教育城；  

( c )  在屯門設立的首個「優質教育城」可成為模範，讓

其他地區借鏡；  

1 0 1 .  郭明志先生繼續陳述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第 5 5 區草木茂生的「住宅 (乙類 )」用地應改劃為

「綠化地帶」；  

屯門第 1 6 區  

( b )  屯門中部的海旁用地應發展作消閒康樂用途。關閉

第 1 6 區的公眾貨物裝卸區，並把該範圍改劃作休

憩用地用途，蝴蝶灣至黃金海岸便有一條長約 5 公

里的連綿長廊，所有屯門區的居民，以至新界西北

的居民均可得益；  

[許智文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( c )  屯 門 西 海 旁 設 有 多 個 不 受 歡 迎 的 厭 惡 性 設 施 。 因

此，不再在屯門東闢建不受歡迎的厭惡性設施，並

預留該地區作康樂用途，實屬合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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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長遠而言，第 1 6 區的公眾貨物裝卸區應關閉或遷

至第 3 8 區及／或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將平整的土

地。短期而言，政府不應搬遷或鼓勵營辦商搬遷其

他公眾貨物裝卸區的作業 (包括觀塘和茶果嶺公眾貨

物裝卸區 )至屯門公眾貨物裝卸區；  

( e )  屯門公眾貨物裝卸區與最接近的住宅發展相距只有

1 0 0 米左右，而觀塘和茶果嶺公眾貨物裝卸區與最

接近的住宅發展則相距超過 2 0 0 米。然而，政府卻

要關閉觀塘和茶果嶺公眾貨物裝卸區，並計劃把有

關作業遷至屯門公眾貨物裝卸區，此舉對屯門居民

極不公平；  

( f )  為配合改劃公眾貨物裝卸區，第 1 6 區的「工業」

用地應改劃為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，以提供優質住

宅、辦公室和酒店。長遠而言，此舉可為屯門居民

提供就業機會；  

[黃耀錦先生和陳偉偉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屯門市中心  

( g )  為解決屯門欠缺就業機會的問題，屯門市中心的工

業區應改劃作「商業」發展，不過也應保留若干數

量的工業土地，以支持經濟發展。有見及此，建議

把杯渡路以北的工業區改劃為「商業」地帶，以鼓

勵重建，而杯渡路以南的工業區則予以保留。這項

建議可分階段落實，第一階段是改劃建業街一帶的

工業區 (即整個工業區的四分之一範圍 )；   

第 3 8 區的屯門特殊工業區  

( h )  第 3 8 區已闢建多項厭惡性和不受歡迎的設施，例

如回收場和飛機燃料庫。因此，佔地約 2 0 公頃的

回收場不應進一步擴建。如政府需要提供更多回收

設施，則應在其他地方物色適合的用地，例如將軍

澳第 1 3 7 區；  

( i )  第 3 8 區 餘 下 的 範 圍 應 用 作 支 援 屯 門 的 可 持 續 發

展 。 由 於 第 9 區 非 常 接 近 屯 門 站 ， 適 宜 作 商 業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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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，建議把第 9 區的現有巴士廠遷至第 3 8 區，並

把巴士廠用地作商業用途。此外，屯門第 3 8 區較

接近住宅地帶，不應用作闢建中央焚化爐。由於曾

咀將興建中央焚化爐，因此同一地區內不應有兩個

中 央 焚 化 爐 。 環 保 署 署 長 要 求 把 有 關 設 施 保 留 在

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特殊工業區」地帶第一欄

並不合理。他並提出以下建議︰  

-  把「巴士廠」用途納入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

「特殊工業區」地帶的第一欄；以及  

-  把「中央焚化設施」由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

「特殊工業區」地帶的第一欄中刪除；  

屯門其他地區  

( j )  反對項目 F 1 0︰即反對把第 5 4 區的「政府、機構

或社區」用地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，因為不

應輕率地把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改作其他用

途。屯門規劃作住宅發展的土地仍然充足。根據屯

門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擬議修訂，部分用地將由住宅

用途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部分則由

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改劃作住宅用途，而在

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上，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

地的總面積將維持相同。不過，如把將會修訂的掃

管笏分區計劃大綱圖計算在內，「政府、機構或社

區」土地則會淨減約 2 0 公頃。然而，如政府同意

保 留 第 4 8 區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， 對

F 1 0 的反對便會撤回；  

( k )  反對項目 E 4－即反對把第 5 0 區的一塊土地由「休

憩用地」地帶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。把該用地改劃

為「綠化地帶」，便會減少日後重新推展發展植物

園的機會；以及  

( l )  屯 門 東 研 究 提 出 減 低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的 建 議 獲 得 支

持，而相關的改劃用途地帶修訂項目應盡快進行。

至於有關公眾貨物裝卸區和第 1 6 區「工業」地帶

的建議，如城規會決定在這階段不作任何決定，並

繼續檢討建議，則可接受；但如建議遭否決，則絕

對不可接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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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2 .  韋應佳先生表示，政府必須檢討屯門的定位和角色。屯

門是第一代新市鎮，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發展，原來的規劃

意向是在市鎮內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，以期成為自給自足的新

市鎮，但這個意向現已不能實現。過去數年，大部分工廠已遷

往內地，屯門許多工業大廈已經空置或轉作其他用途。政府必

須藉此機會檢討土地用途，並活化工業區以配合屯門居民的需

要。  

[韋應佳先生此時暫時離席而李桂芳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申述編號 4  

1 0 3 .  R 4 的代表劉德先生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修訂項目 E 4  

( a )  反 對 修 訂 項 目 E 4 ， 即 把 第 5 0 區 的 一 塊 土 地 由 「 休

憩 用 地 」 改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；  

( b )  申 述 地 點 是 一 塊 私 人 土 地 ， 不 具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特

色 ， 有 關 土 地 已 經 鋪 築 地 面 並 正 用 作 與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無 關 的 活 動 。 該 處 沒 有 植 物 和 自 然 景 觀 ， 亦 沒

有 景 觀 價 值 和 生 態 價 值 。 把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「 綠 化

地 帶 」 根 本 不 能 達 致 所 訂 的 目 的 。 申 述 地 點 位 處 楊

小 坑 村 的 鄉 村 範 圍 內 ， 和 毗 鄰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

帶 有 相 同 的 區 內 特 色 ；  

( c )  申述地點面積 1  0 7 4 平方米，只佔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約

0 . 7 %。擬議小 規 模 發 展 不 會 影 響 高 度 輪 廓 ， 亦 不 會

對 附 近 居 民 和 潛 在 視 覺 受 體 造 成 視 覺 影 響 。 新 界 豁

免 管 制 屋 宇 的 發 展 須 符 合 渠 務 、 運 輸 和 消 防 等 政 府

部 門 的 不 同 規 定 。 因 此 ， 即 使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「 鄉

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該 處 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仍 會 受

到 管 制 ；  

[郭明志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( d )  在先前的屯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，申述地點原本

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。申述人提交的小型屋宇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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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於二零零六年九月遭屯門地政專員拒絕，由屯

門地政專員發出的拒絕信在圖文投射器顯示。如果

申述地點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，小型屋宇發展便須

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。此舉會進一步限制申述地

點上的小型屋宇發展；  

( e )  關於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處長表示「申述地

點附近有已登記的人造斜坡，其穩定性會否影響擬

議發展，或受擬議發展影響尚待確定」，申述人回

應如下：  

-  人造斜坡是政府為興建楊青路下面的行人通道

而建造。在興建行人通道時，通道兩旁的土地

的水平提高至三米，以進行美化環境工程；  

-  所謂「斜坡」其實是一堆用以栽種樹木／植物

的泥土。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處長必須

確定斜坡的穩定性；  

-  斜坡並非毗連申述地點，而是距離 1 5 米；  

[黃仕進教授於此時離席。 ]  

( f )  關於漁農自然護理署表示「申述地點現有一些大型

果樹，可能因為空間有限而受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發

展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較 適 宜 把 該 用 地 劃 為 「 綠 化 地

帶」。若日後有需要，申請人可向城規會申請在該

地點上進行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發展」，申述人回應

如下：  

-  果樹是申述人很久以前所栽種，並非很大。該

用地有貯物用途，並沒有為果樹提供良好的生

長環境；  

-  如果有關用地改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以進

行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發展，土地擁有人會清理

該地方，並把果樹移植到更適當的位置；  

-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的 意 見 ( 「 若 日 後 有 需 要 ， 申

請人可向城規會申請在該地點上進行新界豁免

管 制 屋 宇 發 展 」 ) 違 反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規 劃 意

向，因為根據一般推定，此地帶內不宜進行發

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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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郭明志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( g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項目旨在修訂分區計劃大綱

圖，以配合現行的規劃方法和發展建議，並反映現

有用途。因此，把申述地點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並

不恰當，因為申述地點超過九成已經鋪築地面，並

正用作車輛維修工場及露天貯物用地；  

( h )  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「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

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… . . .」。基於用

地的現況和用途，以及其坐落在楊小坑村的「鄉 村

範 圍 」 內 ， 把 用 地 改 劃 為「綠化地帶」的擬 議 修 訂

項 目 既 不 合 理 ， 也 沒 有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；  

[郭明志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( i )  有關用地坐落在准許進行小型屋宇發展的「鄉 村 範

圍 」 內 。 因 此 ， 用 地 應 改 劃 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

而非「綠化地帶」；以及  

( j )  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及楊小坑村村代表已表示支持

把用 地 改 劃 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建議。有關支

持由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發出的信件可見，有關信

件於圖文投射器顯示，供委員參閱。  

1 0 4 .  楊 小 坑 村 村 代 表 邱 少 良 先 生 （ R 4 ） 表 示 ， 基 於 用 地 現

況 ， 把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根 本 不 能 達 致 所 訂 的 目

的。楊小坑村內幾乎沒有任何私人土地可滿足對小型屋宇的需

求。村民促請城規會從優考慮申述，把申述地點改劃為「鄉村

式發展」地帶。  

[郭明志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申述編號 7  

1 0 5 .  陳少成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修訂項目 D 1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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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反對修訂項目 D 1 1，即把第 3 7 區的一塊用地改劃

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加油站」地帶；  

( b )  用地位於人口稠密的市中心。加油站對區內居民造

成潛在危險及負面的心理影響；  

( c )  屯門已有多個加油站。政府應盡量減少加油站的數

目；  

( d )  文件第 4 . 4 . 5 ( b )段表示，並無接獲任何有關現有加

油站的環境及交通投訴。不過，「並無投訴」並不

表示修訂項目獲公眾支持；  

修訂項目 F 1 0  

( e )  第 5 4 區毗鄰政府農場和青山醫院 (兩塊土地目前劃

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 )的一大塊土地應改劃為「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；  

( f )  屯門現時並無私營醫院。有關用地非常適當，應保

留作醫院或醫療用途；  

( g )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衞生署署長均提出負面意見，

認為有關用地因地形和位置較為不便而不宜作醫院

用途，此問題可以解決。該用地也可用作公園，供

精神病患者康復之用；以及  

( h )  擬議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作公屋發展會令屯門的交

通問題進一步惡化。在屯門至東涌的海底隧道於二

零一六年通車令現有交通問題得以解決之前，屯門

的人口不應再增加。  

[韋應佳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1 0 6 .  由於 R 3、 R 4、 R 7 及 R 9 已完成簡介，委員亦沒有任何

提問，主席表示聆訊的程序已經完成，城規會會在他們離席後

商議申述，稍後會把城規會的決定通知申述人。主席多謝申述

人、申述人代表及規劃署代表出席聆訊，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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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1 0 7 .  委 員 備 悉 支 持 屯 門 東 地 區 改 劃 地 帶 修 訂 ( 即 修 訂 項 目

D 1 2 、 D 1 3 、 F 1 、 F 2 、 F 3 、 F 9 和 F 1 5 ) 的 申 述 。  

1 0 8  委員 接 着 討 論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。委員認為由於市民對政府、機

構或社區用途的需要，特別是對醫院用途的需要未能得以證實，因此反對修訂

項目 F10 的申述並無理據支持，不應接納。關於 R 4 就修訂項目 E 4 所

提交的申 述 ， 委 員 備 悉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處長關注申

述地點附近人造斜坡的穩定性會否影響擬議發展，或受擬議發

展影響，而有關評估尚待提交城規會考慮。在回應一名委員的

詢問時，秘書回答說，在「綠化地帶」進行「新界豁免管制屋

宇」發展可提交規劃申請，供城規會考慮。委員不同意 R 3 及

R 9 就修訂項目 E 4 提出的申述 ， 認 為 把植物茂生的用 地劃為

「綠化地帶」實屬恰當。至於有關修訂項目 F 1 4 、 A 2 及 D 1 1

的 申 述 ， 委 員 認 為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合 理 ， 並 無 理 據 支 持 接 納 申

述 。  

1 0 9 .  委員備悉 R 3、 R 7 及 R 9 所提交的部分建議與分區計劃

大綱圖上的修訂項目無關，而規劃署已在文件內詳述對這些建

議的回應。主席表示儘管這些建議與修訂項目無關，仍請規劃

署從地區規劃的角度向有關申述人作出回應。委員同意。  

[邱榮光博士於此時離席。 ]  

申述編號 R 3 及 R 9  

1 1 0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備悉支持修訂項目的申述編號

R 3 及 R 9。  

申述編號 3  

1 1 1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3 的反對

申述，理由如下：  

 修訂項目 F 1 0 –把第 5 4 區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

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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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把有關用地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是為了進行

公屋發展，以維持政府提出一般公屋申請人平均輪

候時間約為三年的承諾。房屋署已就使用該用地興

建公屋的建議諮詢屯門區議會；  

( b )  有關用地的擬議公屋發展並沒有無法克服的環境或

工程問題；  

( c )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衞生署署長證實無須預留有關

用地作醫院或診所用途；  

 修訂項目 E 4 –把第 5 0 區的一塊用地由「休憩用地」地

帶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  

( d )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證實，屯門區已根據《香港

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規定，提供足夠的公眾休憩用

地設施；  

( e )  這塊土地位處青山山麓，並長有茂盛的植物，劃為

「綠化地帶」實屬恰當；  

 修訂項目 F 1 4 –把第 5 5 區的一塊用地由「其他指定用

途」註明「輕便鐵路總站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

社區」地帶  

( f )  為符合屯門區議會對進行更多綠化的要求，以及迎

合區內人士對在屯門東地區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闢

設體育／文化設施的訴求，當局建議把該用地改劃

作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途，以應付對政府、機

構或社區用地的長遠需求；  

( g )  屯門區已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規定，提

供足夠的公眾休憩用地設施 ;  

 修訂項目 A 2 –屯門東地區第 5 6 區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

區」用地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h )  用地現有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與附近環境協調，從城

市設計角度而言，實屬恰當。有關高度限制亦足以

應付現有發展的運作需要，並獲相關政策局／部門

同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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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有關方面可提出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的規劃申請供

城規會考慮，以便日後進行任何具特別設計和規劃

優點的計劃。  

申述編號 4  

1 1 2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4，理由

如下：  

 修訂項目 E 4 –把第 5 0 區的一塊用地由「休憩用地」地

帶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  

( a )  基於用地特色和限制 (包括人造斜坡和果樹 )，仍未

有 充 分 理 據 證 明 適 合 把 申 述 地 點 劃 作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地帶。把該用地劃為「綠化地帶」更為恰當，

因為可讓當局按規劃申請制度考慮新界豁免管制屋

宇發展。  

申述編號 7  

1 1 3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7，理由

如下：  

 修訂項目 F 1 0 –把第 5 4 區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

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  

( a )  把有關用地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是為了進行

公屋發展，以維持政府提出一般公屋申請人平均輪

候時間約為三年的承諾。房屋署已就使用該用地興

建公屋的建議諮詢屯門區議會；  

( b )  有關用地的擬議公屋發展並沒有無法克服的環境或

工程問題；  

( c )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衞生署署長證實無須預留有關

用地作醫院或診所用途；  

 修訂項目 D 1 1 –把第 3 7 區的一塊用地由「商業／住宅」

地帶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加油站」地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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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改劃用途地帶的修訂項目，主要在於反映現有加油

站用途和核准規劃申請的計劃；以及  

( e )  自現有加油站開始運作以來，當局並無接獲任何有

關環境和交通問題的投訴。  

申述編號 9  

1 1 4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9 的反對

申述，理由如下：  

 修訂項目 F 1 0 –把第 5 4 區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

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  

( a )  把有關用地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是為了進行

公屋發展，以維持政府提出一般公屋申請人平均輪

候時間約為三年的承諾。房屋署已就使用該用地興

建公屋的建議諮詢屯門區議會；  

( b )  有關用地的擬議公屋發展並沒有無法克服的環境或

工程問題；  

( c )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衞生署署長證實無須預留有關

用地作醫院或診所用途；  

 修訂項目 E 4 –把第 5 0 區的一塊用地由「休憩用地」地

帶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  

( d )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證實，屯門區已根據《香港

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規定，提供足夠的公眾休憩用

地設施；以及  

( e )  這塊土地位處青山山麓，並長有茂盛的植物，劃為

「綠化地帶」實屬恰當。  

[黃耀錦先生、黃遠輝先生及譚贛蘭女士於此時離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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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組 ( R 1 、、、、 R 5 和 C 1 )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5 5 3 號 )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1 5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陳仲尼先生  -  一名家人在屯門擁有物業  

劉智鵬博士  -  在屯門擁有物業  

葉滿華先生  

 

-  就青衣油庫的應課差餉租值擔任埃克

森美孚的顧問。屯門設有埃克森美孚

加油站。  

1 1 6 .  委員備悉陳仲尼先生已就未能出席下午的會議致歉，而

劉智鵬博士已離席。委員認為葉滿華先生在此議項中並不涉及

直接利益，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
1 1 7 .  下列規劃署的代表、申述人代表和提意見人此時獲邀出

席會議：  

張綺薇女士  -  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規劃專員  

劉長正先生  -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西部  

關嘉佩女士  -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／新界總辦事處  

R 1 堅 基 有 限 公 司  

鄧湛強先生  

陳容枝女士  

-  

-  

申述人代表及提意見人  

申述人代表  

R 5 青 園 有 限 公 司 和 帝 邦 有 限 公 司  

陳詠茵女士  ]   

何小芳女士  ]  申述人代表  

鄭沛勤先生  ]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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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8 .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，並解釋聆訊的程序。他繼

而邀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有關申述的背景。  

1 1 9 .  劉長正先生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《屯門分區 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/ T M / 2 6》收納的

擬議修訂的背景載於文件第 1 段。城規會決定把申

述編號 R 1、 R 5 及相關意見編號 1 ( C 1 )歸入第三組

一併考慮；  

申述事項  

( b )  R 1 及 R 5 反對把位於屯門第 5 2 區的申述地點由

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，

以 及 訂 明 三 層 ( 不 包 括 地 庫 )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和

0 . 4 倍的地積比率限制。 R 1 及 R 5 所涉及的地盤面

積分別約為 2  8 0 0 平方米及 2  1 0 0 平方米。兩個

申述地點有一些地方重疊，其土地類別及土地用途

特色相似。 R 1 及 R 5 提出的部分申述理由亦相若；  

( c )  鄧湛強先生所提交的 C 1 支持 R 5 就把屯門第 5 2 區

由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

所提出的反對，以及支持 R 5 關於就申述地點批給

5 倍地積比率的建議；  

申述理由及建議  

( d )  R 1 及 R 5 提出的申述理由概述於文件第 2 . 2 段；  

( e )  R 1 建議把申述地點的地積比率訂為 5 倍，而 R 5 則

建議把申述地點恢復劃為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，或

改劃為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，兩者的地積比率均為

5 倍；  

( f )  規劃考慮因素和對申述的評估詳載於文件第 4 段；  

對申述理由的回應  

( g )  對 R 1 和 R 5 的申述理由的回應詳載於文件第 4 . 5

段，現撮錄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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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把申述地點的「住宅 (乙類 )」用途地帶降級缺乏理

據支持  

( i )  根據當局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採納的屯

門第 5 2 區發展藍圖編號 L / T M  5 2 / 1，申述地

點劃為「住宅 4」地帶，最高地積比率為 0 . 4

倍及兩層。鑑於有關用地位於新市鎮邊緣且毗

連低矮的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地，故發展藍圖

所列明的地積比率及建築物高度限制與該區的

整體環境布局互相協調；  

( i i ) 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，當局在《屯門分區

計劃大綱圖編號 S / T M / 8》上把申述地點劃為

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，但沒有為該地帶訂明地

積比率及建築物高度限制。該圖的《說明書》

註明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的意向主要是作較低

密度住宅發展。按照當年的規劃做法，發展項

目的地積比率及建築物高度管制基本上是透過

行政手段實施，在進行契約修訂時把發展藍圖

所列明的限制反映於地契上。因應現時公眾對

更 具 透 明 度 及 更 明 確 的 發 展 管 制 的 訴 求 和 意

向，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與建築物高度限制

已在有關的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反映。  

( i i i )  按土地用途規劃方面而言，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

帶在土地用途方面較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有更

多限制。「辦公室、娛樂場所和街市」等商業

用途在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內並非第一欄或第

二欄用途，但在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內則列為

第二欄用途。有關用地位於不擬作該等商業用

途的新市鎮邊緣，因此把申述地點劃作「住宅

(丙類 )」地帶更為合適；  

( i v )  把申述地點由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

宅 (丙類 )」地帶不應視作把有關土地用途地帶

降級，原因是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明的地積比

率限制與自一九九三年起生效的發展藍圖上顯

示的相同。把申述地點由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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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更能反映有關用地

一直作低矮及低密度住宅發展的規劃意向；  

( i )  減少改善區內環境的誘因  

( i )  申述地點的總面積約為 3  8 3 3 平方米 ( R 1 及

R 5 )，以地積比率 0 . 4 倍計算，可興建總樓面

面積 1  5 3 3 平方米的發展項目，因此應有足夠

的 誘 因 以 改 善 現 有 建 築 物 或 提 供 噪 音 緩 解 措

施；  

( j )  中密度發展與環境互相協調  

( i )  地積比率 0 . 4 倍的住宅發展與區內整體環境布

局的特點互相協調，該區北面為低矮、低密度

的住宅群，南面則作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地限

為一層高的運動場；  

( i i )  自北向南吹的風主要沿屯門河道、屯門公路及

青山公路這些主要氣道吹入並經過該區，然後

進入位於南面的屯門新市鎮中部地區。因此，

在這塊位於主要氣道交匯處的有關用地上興建

低層及低密度樓宇有助促進空氣流通；  

( i i i )  因應有關用地毗鄰的主要道路可能造成的交通

噪音，環境保護署署長認為從環境規劃的角度

而言，把地積比率訂為 5 倍並不可取。相反，

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住 宅 ( 丙 類 ) 」 地 帶 並 訂 明

0 . 4 倍地積比率更為恰當；  

( k )  進行中密度發展以滿足日益增加的房屋需求  

( i )  現時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訂並沒有影響

有關用地擬作的住宅用途。再者，地積比率限

為 0 . 4 倍即相等於總樓面面積 1  5 3 3 平方米，

與申述地點根據有關的建築許可證所獲准提供

的 總 樓 面 面 積 1  0 7 8 平 方 米 相 比 已 高 出

4 2 %；  

( l )  減低進行發展的吸引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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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申述人以毗鄰的出售用地為例，說明地積比率

偏低會減少發展誘因並不恰當。當局知悉，有

其他地積比率偏低的用地亦成功通過拍賣方式

出售。此外，毗鄰的出售用地並非唯一一塊列

入 「 供 申 請 售 賣 土 地 一 覽 表 」 ( 下 稱 「 勾 地

表 」 ) 八 年 的 用 地 。 有 關 情 況 可 能 是 由 涉 及 本

地及全球經濟情況和其他方面的多項複雜因素

所造成，而非由出售用地本身的發展限制所造

成；  

( m )  遏抑創新的建築設計  

( i )  申述地點附近的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內的高層

公共屋邨 (例如富泰邨及兆康苑 )均遠離主要公

路，並有「綠化地帶」、屯門河道、休憩用地

及／或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作為緩衝區。兩

項劃為 「住 宅 ( 乙 類 ) 1 0 」地 帶的發 展 ( 即叠茵

庭 及 名 賢 居 ) 並 非 十 分 接 近 屯 門 公 路 ／ 元 朗 公

路或藍地交匯處等主要公路／主幹道路，而分

區計劃大綱圖就上述兩項發展所施加的 3 . 3 倍

地積比率限制大致反映發展完成後的情況。這

些 發 展 所 處 的 位 置 不 同 ， 其 用 地 環 境 亦 有 分

別；  

( i i )  環保署署長並不同意申述人的論據，即有關用

地須有足夠的發展密度，以便採用顧及環境的

建築物設計及布局，從而紓解噪音影響及對空

氣質素的憂慮。有關的發展藍圖《說明書》訂

明，該等用地日後若進行發展，必須提交噪音

影響評估研究報告。為減輕噪音及空氣污染而

採用的創新設計未必使住用總樓面面積增加。

有關人士可根據條例第 1 6 條，向城規會提交

略為放寬地積比率限制的申請，以供考慮；  

( n )  公平對待土地業權人  

( i )  R 1 及 R 5 的申述地點均屬根據集體政府租契持

有的農地，其中六個分段的建築許可證所准許

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分 別 為 8 8 3 . 5 6 平 方 米 和

7 4 9 . 7 4 平方米。建築許可證就該兩個申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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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所訂明的高度限制由兩層半至三層不等。用

途地帶區劃及相關的發展限制不會侵犯地段業

權人根據契約規定所享有的發展權；  

( o )  當局不支持 R 1 及 R 5 的建議，詳情載於文件第 4 . 6

段；以及  

( p ) 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 規劃署不支持 R 1 及 R 5，並認為

不應接納有關申述，理由詳載於文件第 6 段。  

1 2 0 .  主席繼而請申述人及其代表闡釋申述內容。  

申述編號 R 1 及提意見人  

1 2 1 .  鄧湛強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自一九九四年起， R 1 的申述地點在屯門分區計劃

大綱圖上一直劃為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。在屯門分

區計劃大綱圖上並無任何土地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」

地帶，作低密度發展；  

( b )  申述地點是一塊私人土地。有關的土地業權人一直

與 毗 鄰 地 段 的 擁 有 人 商 討 合 作 在 該 區 進 行 綜 合 發

展；  

( c )  根據產業測量師的專業意見，分區計劃大綱圖如沒

有訂明地積比率限制，則一般做法是就屯門的「住

宅 (乙類 )」用地採用 5 倍地積比率。因此，預期申

述地點的地積比率應為 5 倍是合理的期望；  

( d )  申述地點的總土地面積只有約 3  0 0 0 平方米，就算

施 加 5 倍 的 地 積 比 率 ， 相 關 的 住 宅 發 展 的 規 模 細

小，約為一至兩座 2 0 層住宅樓宇，上蓋面積約為

2 0 %。發展規模如此細小，不會對附近地區的景觀

及空氣流通造成負面影響。此外，申述地點毗鄰有

一 大 塊 面 積 約 5  0 0 0 至 6  0 0 0 平 方 米 的 政 府 土

地。城規會可減低該政府土地的發展密度，或把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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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土地改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，以解決任何可能

出現的環境及空氣流通問題；  

( e )  在紫田村附近的土地，最近被改作高密度的公共房

屋發展用地。有關的土地與申述地點的地盤特色相

似，因此在申述地點施加如此低的地積比率並不合

理；  

( f )  以申述地點由根據集體政府租契持有的農地組成為

理由，把申述地點的地積比率限制訂為 0 . 4 倍並不

合理。就此，差不多所有新界土地均是根據集體政

府租契持有的農地，而一些地段已被收回作新市鎮

發展；  

( g )  現時該區較為破舊，被一個車輛維修工場及一個回

收工場所佔用。擬議的 0 . 4 倍地積比率過低，不足

以提供重建的誘因；以及  

( h )  申 述 地 點 毗 鄰 接 近 2 0 年 前 興 建 的 富 泰 邨 及 兆 康

苑。近年，這兩個大型屋苑產生大量的分枝家庭，

對房屋的需求日益增加。有關方面應在申述地點興

建中密度的多層住宅發展，提供居民負擔能力範圍

內的房屋以滿足社區的殷切需要。若把有關用地改

劃 為 「 住 宅 ( 丙 類 ) 」 地 帶 並 訂 定 0 . 4 倍 的 地 積 比

率，則只能在有關用地上提供低密度豪宅，而不能

達致為社區提供負擔能力範圍內的房屋的目標。  

申述編號 R 5  

1 2 2 .  何小芳女士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 反 對 修 訂 項 目 B 1 0 ， 即 反 對 把 申 述 地 點 由

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改劃為地積比率 0 . 4 倍的「住

宅 ( 丙 類 ) 」 地 帶 ， 以 及 訂 明 三 層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；  

申述地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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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申述地點包括第 1 3 0 約地段第 5 5 5 號 D 分段、第

5 5 5 號 E 分段、第 5 5 5 號餘段、第 5 5 9 號 A 分段

餘段、第 5 5 9 號 B 分段第 1 小分段餘段、第 5 5 9

號餘段、第 5 6 0 號 A 分段、第 5 6 0 號 B 分段及第

5 6 0 號餘段。該地點為一九八三年首次展示的屯門

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；  

( c )  申述地點並非如文件所載位於屯門新市鎮邊緣，而

是位於屯門市中心北面兩公里的地方，即類似尖沙

咀天星碼頭與黃埔花園或中環置地廣場與灣仔海底

隧道入口之間的距離；  

區劃背景  

( d )  一九九四年前，申述地點在《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

編號 S / T M / 7》上劃為「未決定用途」地帶。「未

決定用途」地帶指當局需要作進一步詳細規劃研究

的地區；  

( e )  一 九 九 四 年 ， 當 局 在 《 屯 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T M / 8 》上 把 申述 地 點 由「 未 決定 用 途 」地 帶 改

劃為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。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的

規劃意向主要是作較低密度住宅發展，這些發展不

設地積比率或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f )  二零零九年，當局把有關用地由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

帶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丙 類 ) 」 地 帶 ，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為

0 . 4 倍，高度限為三層；  

現有及毗鄰土地用途  

( g )  申述地點有一間私人復康院舍及一個荒廢加油站，

該區現時的環境惡劣；  

( h )  有關用地位處住宅區，而兆康西鐵站及輕鐵站則位

於用地以西 5 0 0 米的範圍內；  

( i )  毗鄰地方亦有多個中密度及高密度的住宅發展，包

括富泰邨  (地積比率為 5 倍 )、叠茵庭及名賢居 (地

積比率為 3 . 3 倍 )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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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規劃署理據的回應：以發展藍圖為依據  

( j )  根據一 九九三 年 採納的 一份非 法 定部門 內部圖 則 –

屯 門 新 市 鎮 第 5 2 區 發 展 藍 圖 ( 編 號

L / T M / 5 2 / 1 B ) ， 申 述 地 點 及 毗 鄰 地 段 劃 作 「 住 宅

4」地帶，地積比率為 0 . 4 倍；  

( k )  儘 管 有 關 用 地 自 一 九 九 三 年 起 在 發 展 藍 圖 上 劃 作

「住宅 4」地帶，但當局在修訂屯門分區計劃大綱

圖時並沒有依循此項用途地帶區劃。一九九四年，

當局在《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 / T M / 8》上把

該用地改劃為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，其規劃意向是

作較低密度發展；  

( l )  根據文件第 4 . 5 . 1 段所述，按照當年的規劃做法，

發展項目的地積比率及高度管制基本上是透過行政

手 段 實 施 ， 把 發 展 藍 圖 所 列 明 的 限 制 反 映 於 地 契

上。規劃署應可於一九九四年輕易地在分區計劃大

綱圖上把有關用地改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。該

署把該用地改劃為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可能是基於

某些原因，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當局須待元朗公路

落成或考慮其他規劃方面的理由後，才能確定該用

地的適當發展密度；  

( m )  申述地點接近兆康西鐵及輕鐵站，位置方便易達，

適合作以轉車為本的高密度發展；  

( n )  根據文件圖 H - 6，有關用地並非位於氣道內，在用

地上的發展不會妨礙主要氣道把自北向南吹的風引

入屯門新市鎮；  

( o )  該區有數個高密度住宅發展位於主要道路旁，並設

有噪音緩解措施，例如洪天路近天水圍西交通交匯

處一帶、地積比率為 3 至 5 倍的住宅發展，以及皇

珠路和屯門公路一帶的住宅發展。這些發展均是好

例子，說明應容許申述地點有足夠的發展密度以提

供所需的噪音緩解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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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p )  該區頗為破舊，設有露天存放場及工場用途，並有

荒廢屋宇及加油站。把有關用地由「住宅 (乙類 )」

地帶改劃為地積比率 0 . 4 倍的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

並不能提供為改善該區而進行發展的誘因；  

( q )  雖然地政總署已就申述地點所涵蓋的部份地段發出

建築許可證，但在有關用地上並無進行任何發展。

擬議的 0 . 4 倍地積比率對土地業權人而言完全沒有

吸引力；  

( r )  毗鄰地段屯門市地段第 4 3 0 號已納入勾地表超過八

年，但仍未有發展商申請拍賣，顯示在這個位置發

展低密度房屋並不吸引。這個不合理的 0 . 4 倍地積

比率限制會浪費寶貴的土地資源，只會損害該區的

發展 (重建 )潛力，而現有的荒廢及破舊構築物則仍

會存在；  

( s )  沿青山公路－嶺南段及屯門公路的前消防處已婚職

員宿舍用地 (下稱「宿舍用地」 )最近劃為「住宅 (戊

類 )」地帶，地積比率為 2 . 9 1 倍，建築物高度約為

2 0 層 (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7 0 米 )。這

塊宿舍用地的地盤環境與申述地點相似，當局為申

述地點釐定適當的發展密度時可以此作為參考；  

申述人的建議  

( t )  申述人建議：  

-  把申述地點恢復劃為原先的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

帶，地積比率為 5 倍；或  

-  把申述地點改劃為「住宅 (乙類 ) 1 4」地帶，地

積比率為 3 . 3 倍；或  

-  與宿舍用地的處理方法相類似，把有關用地改

劃 為 「 住 宅 ( 戊 類 ) 」 地 帶 ， 地 積 比 率 為 3 . 3

倍。在「住宅 (戊類 )」的用途地帶區劃下，由

技術評估支持的住宅發展建議須提交城規會考

慮。  

-  如地積比率定為 3 . 3 倍，則建築物高度限制將

為不高於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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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3 .  R 1、 R 5及 C 1已簡介完畢，主席遂請委員提出問題。  

1 2 4 .  對於一名委員關注申述地點可能受到的交通噪音影響，

張綺薇女士回答說，有關的發展藍圖《說明書》訂明，申述地

點若擬進行住宅發展，必須提交噪音影響評估研究報告。由於

申述地點屬根據政府租契持有的農地，在有關土地上興建住宅

發展項目必須進行契約修訂。提交噪音影響評估的規定將會相

應地納入契約條件內。  

1 2 5 .  由於申述人的代表及提意見人已完成簡介，委員亦沒有

進一步的提問，主席表示聆訊程序已經完成，城規會會在他們

離席後商議申述，稍後會把決定通知申述人。主席多謝他們及

規劃署的代表出席聆訊，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2 6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考慮到毗鄰道路所造成的潛在交通噪音

影響，增加申述地點的發展密度並不恰當。這名委員關注是否

應該把有關用地保留作住宅發展。另一名委員亦同樣關注毗鄰

道路在交通噪音方面所造成的負面影響，並認為進行低層住宅

發展較為恰當。就此，委員支持把有關用地劃為 0 . 4倍地積比率

的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。  

1 2 7 .  主席總結說，考慮到屯門第 5 2區發展藍圖所顯示的 0 . 4

倍地積比率的發展密度、地盤限制、獲准建築面積及其他相關

的規劃考慮因素， R 1及 R 5的申述地點宜作低層及低密度發展，

而把有關用地劃為 0 . 4倍地積比率的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是恰當

的做法。委員對此表示同意。  

申述編號 1 及 5  

1 2 8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1 及 5，

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把申述地點由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宅 (丙

類 )」地帶是要如實反映自一九九三年已採納的屯門

第 5 2 區發展藍圖上有關用地的發展密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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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經考慮有關用地位處屯門新市鎮邊緣低層發展的特

色、發展藍圖上的限制、當局就有關用地的部分地

段所批出的建築許可證訂明的可建面積，以及地盤

限制 (包括有架空電纜存在、現時的通風情況及交通

噪 音 滋 擾 ) 後 ， 把 有 關 用 地 的 地 積 比 率 訂 為 0 . 4

倍，較申述人所建議的 5 倍更為恰當；  

( c )  R 1  及  R 5 申述地點的總面積約為 3  8 3 3 平方米，

以地積比率 0 . 4 倍計算，可興建總樓面面積 1  5 3 3

平方米的發展項目，因此應有足夠的誘因以改善有

關用地上現有的建築物；以及  

( d )  就申述地點以 0 . 4 倍的法定地積比率發展，其可建

總樓面面積較當局就有關用地的部分地段批出的建

築許可證所容許的總樓面面積為高。這樣可提供誘

因以改善有關用地上現有的建築物／構築物，而且

不影響申述地點的發展權。  

[邱麗萍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第 四 組 ( R 2 和 R 8 )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5 5 4 號 )  

1 6 6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陳仲尼先生  -  一名家人在屯門擁有物業  

劉智鵬博士  -  在屯門擁有物業  

葉滿華先生  -  就 青衣油庫的應課差餉租值擔 任 埃克

森美孚的顧問。屯門設有埃克森美孚加

油站。  

1 6 7 .  由於此議項涉及延期考慮第四組聆訊的申述，與會者同

意上述委員可留在會議席上。委員備悉陳仲尼先生已就未能出

席會議致歉，而劉智鵬博士已離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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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8 .  秘書向委員簡介文件第 1 段所載的個案背景。環境局局

長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提供了關於 R 8 的進一步資料。

為了讓規劃署有時間考慮環境局局長的進一步資料，現建議押

聆訊第四組申述。第四組會一併聆訊 R 8 和 R 2，而兩份申述均

涉及供電設施。 R 2 (由中華電力香港有限公司提交 )已獲諮詢，

並表示不反對延期考慮申述。  

1 6 9 .  按照城規會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就「延期對申述、意

見、進一步申述及申請作出決定」所頒布的規劃指引 (城規會規

劃指引編號 3 3 )所載，最多只可延期四星期 (即兩次會議 )考慮

申述。不過，這宗個案可獲特別考慮，因為環境局局長在最後

階段提供了須適當考慮的重要資料，情況極為特殊。押後聆訊

第四組申述不會影響城規會對另外三組申述作出聆訊和考慮。  

1 7 0 .  經進一步考慮後，城規會決定延期聆訊第四組申述，當

中涉及申述編號 R 8 和 R 2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8  

[公開會議 ]  

要求延期考慮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N E - K T N / 1 3 1  

擬在劃為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及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的  

上水古洞北第 9 2 約地段第 6 8 4 號餘段、  

第 7 0 5 號餘段 (部分 )、第 7 0 6 號餘段 (部分 )、  

第 7 0 9 號 (部分 )、第 7 1 1 號 (部分 )、第 7 1 2 號、  

第 7 1 3 號餘段、第 7 1 5 號、第 7 1 6 號、第 7 1 7 號、  

第 7 1 8 號餘段 (部分 )、第 7 1 9 號、第 7 2 1 號餘段 (部分 )、  

第 2 1 5 8 號餘段 (部分 )及毗連政府土地  

進行綜合住宅發展及略為放寬地積比率及上蓋面積的限制  

(城規會文件第 5 4 8 8 號 )   

[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7 1 .  秘書向委員簡介覆核申請 (編號 A / N E - K T N / 1 3 1 )的背

景 (載於文件第 1 段 )。申請人申請覆核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

委員會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所作的決定，即在附加規劃許

可附帶條件的情況下批准有關申請，而其中一項條件是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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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星期最少須開放恩慈之家一日予公眾使用。該建築物現擬評

為二級歷史建築物，擬用作會所設施。有關覆核原訂於二零一

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城規會作出考慮。申請人於二零一零年五

月十九日要求城規會再延期兩個月考慮這宗覆核申請，理由是

申請人正積極與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商討，以期解決開放恩慈之

家予公眾使用所涉的事宜。申請人仍在等候有關政府部門的回

覆。延期理由符合城規會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就「延期對申

述、意見、進一步申述及申請作出決定」所頒布的規劃指引 (城

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3 3 )的準則，因為申請人需要更多時間諮詢

相關的政府部門及準備進一步的回應；覆核日期並非無限期押

後；以及延期考慮申請不會影響其他相關人士的利益。  

1 7 2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同 意 延 期 兩 個 月 才 考 慮 這 宗 覆 核 申

請，以便申請人有時間準備擬提交的進一步資料。城規會並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三個月內

提交城規會考慮。城規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城規會已容許申

請人最多有兩個月，即合共四個月時間，準備擬提交的進一步

資料。除非情況極為特殊，否則城規會不會批准再次延期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9  

[公開會議 ]  

其他事項  

[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7 3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六時三十五分結束。  

 

 


